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

情况报告 郭海刚(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李建刚(３)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议程 (５)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纪要 (６)

※　※　※　※　※　※　※　※

林武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上

的讲话 (７)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第１号) (９)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第２号) (９)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 (１０)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

席名单 (１１)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１１)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１２)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１２)

※　※　※　※　※　※　※　※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九号) (１３)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 (１３)

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姚继广(１７)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

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乔建军(１９)

—１—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蔡汾湘(２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号) (２４)

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 (２４)

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的说明 李云涛(２７)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关于«山

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王志刚(２９)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

规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成　斌(３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一号) (３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监督的决定 (３３)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卢晓中(３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二号) (３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

减免税事项的决定 (３９)

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

的说明 武志远(４０)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

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李　渊(４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三号) (４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

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４３)

—２—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４６)

山西省禁止赌博条例 (４７)

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 (４９)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 (５６)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５９)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 (６４)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

规 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门世宾(６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四号) (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

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７１)

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蔡汾湘(７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五号) (７５)

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７５)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李　渊(７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六号) (７８)

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

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７８)

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

武志远(７９)





山 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李　渊(８２)

—３—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七号) (８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设立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８３)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

示范区人民检察院议案的说明 杨景海(８４)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

院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白秀平(８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禁牧

休牧条例»的决定 (８７)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审议

结果的报告 (８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８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

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８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

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８９)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８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９０)

—４—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９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忻州市静乐

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 (９１)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９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忻州市乡村

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的决定 (９２)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

促进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９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吕梁市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的决定 (９３)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９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李建刚(９４)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李俊明(９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卫小春(１００)

关 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 刘　锋(１０５)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 武志远(１１４)

关 于２０２０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工作报告 陈　磊(１２３)

—５—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５８号)

８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 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经

济运行情况的报告 (１３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３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１３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３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对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１３８)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议程 (１３９)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纪要 (１４１)

—６—



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海刚

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

日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郭迎光两次主持召开筹备工

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主任会议专题研

究有关事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大会筹备情况.

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

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牢记领袖嘱托、

凝心聚力实干,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在转型发

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

百周年,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

篇章而不懈奋斗.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拟安排的议程是:补选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人民

政府省长及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１天,工作

日程共安排２天.６月２３日下午报到,晚上召开

召集人会议;２４日上午召开各代表团会议、预备会

议、党员代表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下午大会

开幕;２５日上午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后大会闭幕.

会议共安排２次全体会议、２次主席团会议、２次代

表团会议.

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分别提请大会预备会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通过后实施.

三、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大会设秘书处.大会秘书

长拟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担

任.大会副秘书长拟由郭海刚、朱鹏、孟萧、梁克

昌、卢建明、张羽、毛益民、汪凡、武晋 ９ 位同志

担任.

大会秘书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织组、会风

会纪监察组、资料组、新闻组、保卫组、疫情防控组、

信访组９个工作机构.设３个住地联络组.

四、提出大会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

办法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截至目前,实

有代表５４３名,出缺９名.本次常委会会议拟确认

—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７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确认１５名补选的代表

的资格.届时实有代表５５１名,出缺１名.

大会不安排列席人员和旁听人员.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工作惯例,提出大会选举

办法草案和表决议案办法草案.经与有关方面协

商,提出主席团和秘书长、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临时党组、副秘书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各

代表团临时党支部、总监票人、总计票人９个名单

草案.

五、安排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会议共有３家中央媒体和５家省内主要新闻

媒体２４名记者参会,不安排直播和新闻发布会.

大会新闻报道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认真落实

新闻纪律和大会各项要求,积极组织做好相关报

道,为大会圆满成功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六、强化会务和安全保卫工作

主会场设在山西大剧院.预备会议、党员大

会、全体会议在主会场举行;召集人会议、主席团会

议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举行.

代表团住地安排在丽华大酒店、湖滨国际大酒

店、迎泽宾馆.其中,吕梁、阳泉、长治、朔州、解放

军５个代表团在丽华大酒店;太原、大同、忻州、晋

中４个代表团在湖滨国际大酒店;晋城、临汾、运城

３个代表团在迎泽宾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

工作人员安排在省人大会议中心.

会务组、总务组明确职责、细化分工,有序高

效、周密细致安排做好会议组织、会场服务以及餐

饮、住宿、交通等后勤保障工作.住地联络组负责

代表团、住地和大会秘书处的联络、协调及工作

落实.

保卫组制定车辆、人员出入、文件传递、证件管

理等安全管理制度,严格各项安全措施,严格值班

备勤,有效应对涉及大会的紧急突发事件,确保会

议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为做好信访工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办公厅

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信

访工作的通知».信访组会前召开各代表团随团信

访负责人会议,部署大会期间信访工作.

七、做好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工作

按照“应种尽种”的原则,各市人大及省军区组

织省人大代表做好疫苗接种工作.疫情防控组组

织做好与会人员流行病史筛查工作和近期有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会人员的筛查监控工作.会议

实行全程闭环管理,做到应检尽检、应封尽封.在

各住地和会场入口处进行体温监测.会议期间实

行点对点专车接送,所有人员均不得擅自离开住地

和会场,凡是脱离闭环管理的人员均不得继续参加

会议.

八、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制定会风会纪“十不准”、会议须知、工作

人员守则.各代表团团长为落实会风会纪、疫情防

控“第一责任人”,各代表团指定会风会纪联络员,

具体落实会风会纪方面的规定要求.

会风会纪监察组突出政治监督,做到全覆盖、

全过程、全方位监督监察.紧盯会风会纪关键环

节,强化选举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的监督监察,确

保会议风清气正.

大会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承担政治责任,依法依规办

事办会,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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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李建刚

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就省十三届人大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情况报告如下:

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 表 名 额 ５５２ 名.

２０２１年４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后,实有代表５４３人,出缺９人.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太原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补选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魏民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

年６月１０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补选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谷

明,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为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朔州市第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补选省委副书记,省政府

党组书记、代省长蓝佛安,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

秀玲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

１１日,吕梁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补选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安丽为省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晋中市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补选晋中市委书记吴

俊清、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建忠为

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

阳泉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补选

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韦韬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长治市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补选长治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王俊飚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

年６月１１日,晋城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补选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乔建军,晋城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常青为省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临汾市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补选临汾市委书记闫

晨曦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

１１日,运城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补选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于英杰,运城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邓雁平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魏民、谷明、

张强、蓝佛安、吴秀玲、陈安丽、吴俊清、王建忠、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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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王俊飚、乔建军、常青、闫晨曦、于英杰、邓雁平

的代表资格有效,现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太原市选举的张明星,吕梁市选举的王立伟、

李正印,晋中市选举的赵庆华,晋城市选举的范丽

霞,运城市选举的安雅文,分别向选举单位提出辞

去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２０２１

年６月１１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接

受张明星辞去代表职务.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吕梁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接受王立伟、李正印

辞去代表职务.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晋中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赵庆华辞去代表职务.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晋城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

决定接受范丽霞辞去代表职务.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

日,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接受安雅文

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张明星、王立伟、李正印、赵庆华、范丽霞、安雅

文的代表资格终止.

晋城市选举的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

委原书记楼阳生,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楼阳生的代表资格

自行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５１人,出

缺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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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议程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四、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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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四项议程.

６月２１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郭海刚作的关于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李建刚

作的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草案)(书面);

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审议关于个别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６月２１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表决

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０人,实出席５７

人,副主任郭迎光、卫小春、岳普煜、李俊明、王纯、

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委员于亚军(女)、王卫星、

王仰麟、王宏、王继伟、王联辉、王斌全、卢晓中、卢

捷、白秀平、白德恭、成斌、成锡锋、乔光明、刘本旺、

刘志宏、刘美、关建勋、闫喜春、汤俊权、李亚明、李

建刚、李栋梁、李俊林、李效玲(女)、杨志刚、张华

龙、张李锁、张钧、张葆(女)、张锦(女)、陈继光、武

华太、武涛、郑强、赵向东、赵建平、郝权、秦作栋、袁

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金刚、黄卫东、黄岑

丽(女)、梁若皓、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卢建明、李福明、熊继军请

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副省长张复

明;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管应时;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列席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各机构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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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６月２５日,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林武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

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

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林武主

持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全体代

表依法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和

法定程序,完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和任务.这次会

议的胜利召开,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牢记领袖嘱托,持续接力奋斗,凝心聚力实干,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

条新路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林武指出,大会选举我担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选举蓝佛安同志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我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忠诚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恪尽

职守、勤勉工作,在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下,在全体代

表大力支持下,继续把人大工作和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林武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地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砥砺奋进,促转型、

抓脱贫、抗疫情、惠民生,转型综改态势、创新开放

态势、干事创业态势发生积极变化,为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三

晋大地的生动实践,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

航掌舵,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英明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科学指导.特别是总书记三年时间两次

视察山西,亲自为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指引

方向,引领山西开创了新局面.

林武强调,“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省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牢记

领袖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

省领导干部会议、省委专题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

应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

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机遇,充分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统

领,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推动发展和党建“两手抓、两促进”,在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征程中交出优秀答

卷.一要高举旗帜、接续奋斗,保持定力开新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弘扬革命老区听党话、跟党走、对党绝对忠诚

的光荣传统,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所有重大

决策部署、关于山西工作的所有重要指示要求全面

正确有效地贯彻执行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部

署要求,使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奋力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建议和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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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宏伟蓝图.二要创新引领、主动作为,转型

综改提能级.把创新作为转型的第一动力,产业作

为承载转型的关键支撑,新型城镇化作为实现转型

的重要路径,在更高起点上纵深推进转型综改试验

区建设,大力培优创新生态,吸引各类创新要素资

源集聚山西,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代化,着力打造有效支撑转型的现代产业体系,把

牢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不断巩固“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

量、守住“保”的底线,保持高质量发展强劲态势和

经济运行良好趋势.三要敢闯敢试、加快脚步,改

革开放激活力.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破解发展

难题,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碳达峰、碳中和山

西行动牵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制度型开

放,高标准完善开放新平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加快数字政府和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人民群

众敢于创业奋斗,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切实

把山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把山西发展的

动力和活力激发出来.四要人民至上、守好底线,

惠民利民增福祉.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下力气解决好各类民生焦点问题,推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把生态环保工作

摆在全局突出位置,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民行动共同建设美丽山

西.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有效防范和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不断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山西、平安山西,让全省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五要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昂扬奋进新征程.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创新的力量、实干

的力量,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等

宝贵精神财富,锚定“十四五”目标任务,动员和带

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事业中来,奋力比学赶超,勇于攻坚克难,

激励担当实干,坚持久久为功,努力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林武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做好立

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不断开

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要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人大

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全省共同意

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

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有效执行.二要

坚持“小切口、有特色”方向,更加注重“小快灵”,全

方位推进重点领域地方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

率,充实推动发展、服务民生、应对挑战、防范风险

的法律“工具箱”,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三

要坚持寓支持于监督,完善监督工作机制,改进方

式方法,增强监督工作实效性,进一步支持政府、监

委、两院依法行政、依法履职,保证行政权、监察权、

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四要坚持代表

主体地位,始终做到尊重代表、依靠代表、服务代

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各级人大代表要坚守为民

初心、担当为民使命,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

力,积极奋发作为,更好地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

人民.

林武指出,山西人民历来就有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林武号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接好时代接力棒、不负韶华勇担当,奋

力夺取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胜利,为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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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１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补选林武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２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补选蓝佛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

省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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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卫小春 马德茂

王旭明 王　纯 王建忠

王　珍 王继伟 王　震

邓雁平 卢建明 卢晓中

白秀平 白德恭 冯云龙

吕岩松 刘本旺 刘　美

刘振国 闫晨曦 孙大军

李凤岐 李　佳 李建刚

李俊明 李效玲(女) 杨勤荣

吴俊清 谷　明 张吉福

张志川 张李锁 张奇峰

陈小洪 陈安丽(女) 林　武

罗清宇 岳普煜 郑连生

赵建平(人大) 姜四清 秦一良

徐广国 高新文 郭迎光

郭海刚 郭康锋 盛佃清

常　青 商黎光 梁宏宇

韩　强 释昌善 熊燕斌

魏　民

秘书长

郭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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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林　武　　郭迎光　　卫小春　　岳普煜

李俊明　　王　纯　　张志川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朱　鹏　　梁克昌　　孟　萧

卢建明　　张　羽　　毛益民　　汪　凡

武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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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如电子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补选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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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十九号)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

月２９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７年

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２０２１年７

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动物防疫活动的管理,预

防、控制、净化、消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防

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

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

物防疫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动物防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检结

合、重点控制、区域净化、逐步消灭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

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将动物防疫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所辖行政区域内养殖规

模,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屠宰企业等派

驻相适应的官方兽医,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本行

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发展和改革、公安、财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林业

和草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动物防

疫责任,组织群众做好本辖区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

制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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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下列动物

防疫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一)动物疫病预防、监测、检测、流行病学调

查、控制、净化、消灭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经费;

(二)动物疫苗冷链体系建设经费;

(三)动物防疫执法经费;

(四)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检测经费;

(五)病死动物以及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

工作经费;

(六)指定通道的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建设、维

护和运行经费;

(七)动物检疫证、章、标志工本费;

(八)其他动物防疫工作经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动物防

疫信息化建设,在养殖、防疫、检疫、屠宰、流通、监

测、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实现信息互通,建立可追溯

体系,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第七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

输、诊疗、科研、展示、演出、比赛、无害化处理,以及

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无害化处理

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做好免疫、消毒、检测、隔离、净化、消灭、无

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有计划地对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开展培训.

鼓励和支持动物诊疗机构等符合条件的社会

组织以及执业兽医、乡村兽医,提供动物免疫、动物

疫病检测、动物诊疗、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

害化处理、消毒以及协助官方兽医实施动物检疫等

服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

制免疫义务.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对农民散养的畜禽实施强制免疫等

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农业农

村、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等

部门以及海关应当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控协作机

制和动物疫情监测网络,加强布鲁氏菌病、狂犬病、

结核病、流感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以及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和外来动物疫病防范等方面的合

作和信息共享.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

动物疫情形势以及保护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

需要,会同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等

部门开展动物疫病风险评估,落实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净化、消灭措施.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动物疫病

发生规律、流行趋势,及时发出动物疫情预警.各

级人民政府接到动物疫情预警后,应当及时采取预

防、控制措施.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

据布鲁氏菌病流行情况,制定布鲁氏菌病强制免疫

计划.

种畜禁止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动物实施布

鲁氏菌病免疫的,不得作为种畜使用.

奶畜需要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应当逐级报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按照规定进

行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动物疫病检测或者检测不

合格的种用、乳用动物及其产品.

第十三条　本省对犬只实施狂犬病全面免疫.

犬只饲养场应当为饲养的犬只实施免疫接种,

并建立免疫档案.其他犬只饲养者应当按照规定

由依法设立的动物诊疗机构对犬只进行免疫接种,

并且凭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制、动物诊

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

请登记.

猫的狂犬病免疫参照犬只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实行申报制

度.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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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布检疫申报途径和联系方式.

动物饲养场(户)出售或者运输动物的,应当按

照规定时限向所在地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申

报检疫;收购贩运单位或者个人代为申报的,应当

出具委托书,提供申报材料.

屠宰企业屠宰动物的,应当提前六小时向所在

地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申报检疫;急宰动物

的,可以随时申报.

第十五条　申报动物产地检疫的,应当申明动

物种类、来源、数量、接收单位和调出时间,并提供

下列材料:

(一)养殖档案或者免疫档案;

(二)畜禽标识号码;

(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检测报告;

(四)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第十六条　申报动物产品检疫的,应当申明动

物产品种类、来源、数量、接收单位和调出时间.精

液、卵、胚胎、种蛋等动物产品,还应当提供供体的

健康证明等材料.

动物产品到达目的地后,需要分销的,可以凭

经营单位盖章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产品的

验讫印章或者检疫标志继续运输、销售.

第十七条　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接到检

疫申报后,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受理,指派官方兽

医实施检疫;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屠宰企业派驻官方

兽医,实施全流程同步检疫.对年屠宰量不满两万

头、两万头以上不满十五万头、十五万头以上的生

猪屠宰企业,派驻官方兽医分别不少于二人、五人、

十人.其他畜禽屠宰企业,派驻官方兽医数量由省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

屠宰企业应当配备专业人员开展肉品品质检

验,并协助官方兽医实施同步检疫.

第十八条　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检疫职责,不得从事与动物防

疫有关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收取费用;不得跨管

辖区域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得将检疫出证账号

出借他人使用;不得倒卖动物检疫证、章、标志.

第十九条　进入屠宰企业的动物应当附有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佩戴有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规定的畜禽标识.

屠宰企业对进入屠宰场的动物,应当查验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和畜禽标识.官方兽医应当填写屠

宰检疫记录,回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第二十条　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购买

或者接收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

第二十一条　屠宰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开

展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自检,并做好检测记

录.检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二十二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个人以及

车辆,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备案.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个人应当建立动物运输

台帐,详细记录检疫证明编号、动物名称、数量、联

系人、电话、启运地点、到达地点、行程路线以及运

输过程中染疫、病死、死因不明等信息.运输车辆

应当配备车辆定位跟踪系统.相关信息记录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半年.

货主或者承运人应当按照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填写的目的地运输,中途不得转运、销售、更换动物

和动物产品.

第二十三条　通过道路向本省运输动物和动

物产品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进

入,并接受指定通道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查验.

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派

人在所在地指定通道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执行监

督检查任务;查验合格的,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

加盖指定通道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收未经指定通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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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监督检查站查验进入本省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二十四条　从省外引进动物到达目的地后,

货主应当将动物在隔离场或者饲养场内的隔离圈

舍进行隔离观察,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所在地承担

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大中型

种用、乳用动物隔离期为四十五天,小型种用、乳用

动物隔离期为三十天.

第二十五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动物和动物产品集中无害化处理

场所建设规划,组织建设集中无害化处理场所.

集中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

具有定位跟踪系统、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专用运输

车辆,建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清洗消毒中心.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集中无害化处

理场所.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符

合国家标准的生物安全二级兽医实验室,配备相关

设施、设备和专职技术人员.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一)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中

强制扑杀动物、销毁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的;

(二)依法实施疫病监测采集样品造成动物应

激反应死亡的;

(三)对养殖环节产生的病死、染疫畜禽以及屠

宰企业的病害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未按照规定实施强制免疫,或者违法调入动物

而发生疫情的,动物被扑杀造成的损失以及处理费

用,由饲养动物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动物疫病保

险产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

支持动物饲养单位和个人参加动物疫病保险.

第二十九条　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

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检疫职责的;

(二)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

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或者对检疫合

格的动物、动物产品拒不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

标志的;

(三)对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动物、动物

产品重复检疫的;

(四)从事与动物防疫有关的经营性活动,或者

违法收取费用的;

(五)跨管辖区域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

(六)将检疫出证账号出借他人使用的;

(七)倒卖动物检疫证、章、标志的;

(八)其他未依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填写的目的地运输,中途转运、销售、更换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接收未经指定

通道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查验进入本省的动物和

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省外引进动

物未进行隔离观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动物的单

位和个人购买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

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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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姚继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动物防疫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有关

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经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修订.«条例»实施以来,我省动物防疫工

作不断加强,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全省动物疫情形

势总体平稳,对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源性食

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是,近年来动物防疫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暴

露出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立足山西畜牧

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和防疫规律要求,在防疫方针

上,缺乏从预防控制到净化消灭的更高要求,导致

疫病种类不断增加,防控压力加大.二是动物防疫

制度体系不完善,布鲁氏菌病防控、分销动物产品

的检疫、指定通道管理等法律制度缺失,相关措施

难以落实.三是生产经营者防疫主体责任在一些

地方难以落实到位,履行防疫义务自觉性不强.四

是动物防疫经费、基层兽医实验室建设等保障措

施,不能满足防疫工作需要.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在动

物防疫方针、责任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等方面

进行了较大调整和完善,我省现行«条例»与上位法

规定不一致,显示出明显的滞后性.为确保我省法

规与国家法律相统一,适应新的动物防疫形势要

求,需要尽快修订动物防疫条例.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动物防疫工作,将«条

例»修订列入２０２１年立法计划.省农业农村厅根

据省人大常委会的总体安排部署,起草了«条例(修

订草案)»,４月９日报省司法厅审查.省司法厅按

照立法程序进行审查修改,组织法学专家、行业专

家进行论证;会同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省农业农

村厅赴晋城、长治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见;书

面征求了２７个省直部门、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省法学会、省律协、行政立法基地、基层联系点

以及行政立法专家的意见,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

众公开征求意见,对征集到的６７条意见逐条研究

分析,采纳了合理的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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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省政府第１０９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

(修订草案)».

三、«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在原条例的基础上,删除了

２８条、增加了１３条、合并４条为２条,共３４条,不

设章节.

(一)修订的主要内容

１．进一步明确动物防疫责任.«条例(修订草

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

内的动物防疫工作.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

实动物防疫责任,配备与区域内养殖规模相适应的

官方兽医.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落实动物

防疫责任.从事动物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的单位

和个人承担动物防疫主体责任.明确可以通过政

府购买专业化服务的方式开展动物防疫有关工作.

(«条例(修订草案)»第四条至第六条)

２．进一步加强布鲁氏菌病和狂犬病防疫工作.

我省属于布鲁氏菌病一类地区,人间布鲁氏菌病新

发病例近几年一直位于全国２或３名.同时,全省

犬猫饲养量持续增加,狂犬病疫情防控存在较大隐

患.«条例(修订草案)»规定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部门制定布鲁氏菌病强制免疫计划;种畜禁止实施

布鲁氏菌病免疫;奶畜需要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

的,需报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同意.强调对犬

只实施狂犬病全面免疫,猫的狂犬病免疫参照犬只

规定执行.(«条例(修订草案)»第九条、第十条)

３．进一步细化规范检疫措施.近年来,原承担

动物检疫职能的机构、官方兽医队伍和检疫方式发

生了很大变化,为确保新形势下动物检疫工作的顺

利开展,«条例(修订草案)»对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

的申报方式、委托申报检疫的方法、屠宰检疫的时

限要求以及特殊情形等检疫措施进行明确细化;明

确对不同规模的屠宰企业派驻与检疫工作相适应

的官方兽医.(«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一条至第十

五条)

(二)新增的主要内容

１．增加运输主体及车辆备案规定.动物的频

繁调运是引发动物疫情的主要因素之一,«条例(修

订草案)»明确并细化了运输主体及车辆备案要求,

强调运输车辆配备定位跟踪系统,货主或者承运人

按照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填写的目的地运输,中途不

得转运、销售、更换动物和动物产品.(«条例(修订

草案)»第十七条)

２．增加指定通道制度规定.为进一步落实落

细指定通道制度,«条例(修订草案)»规定通过道路

向本省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

设立的指定通道进入,并向指定通道动物防疫监督

检查站申报查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收非指

定通道进入我省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条例(修订

草案)»第十八条)

３．增加保障措施规定.«条例(修订草案)»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生物安全二级兽医实验

室,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和专职技术人员.明确动物

疫病净化、消灭经费,以及指定通道的动物防疫监

督检查站建设、维护和运行经费纳入政府预算.

(«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此外,«条例(修订草案)»还对部分条款及文字

作了修改.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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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乔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修订草案),已于今年５月１３日经省人民政府

第１０９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农工委针对条例修订工作反复深入基层

调研,对条例修订草案多方征求意见,认真研究论

证,形成研究意见,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审定.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省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动物疫

病防控任务不断加大,非洲猪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等新发疫情更加大了动物防疫工作的难度,修订

条例迫在眉睫.

一是更好贯彻落实上位法,提高公共卫生安全

水平的需要.«动物防疫法»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

修订通过,这次修订进一步调整完善了动物防疫方

针、防疫责任主体、具体防疫制度等,同时,与动物

防疫相关联的«生物安全法»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通过.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上位法,有必要及时修

订我省法规.此外,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过程中,全社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特别是对人

畜共患传染病防控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公

共卫生防控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动物防疫工作,

亟需通过修订现有条例为防疫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二是促进我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需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畜牧业

已经成为我省农业产业中规模较大、产业结构相对

完整、促农增收明显的产业.２０２０年,我省畜牧业

总产值５９８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３３８％,

朔州、晋城畜牧业发达地区占比接近５０％.我省

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３５２７元,其中人均牧业纯收

入１４４６元,占比４１％.动物疫病防控是畜牧业产

业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提供好动物防疫法制保障,

将有力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三是完善我省动物防疫制度,提高依法治理水

平的需要.现条例实施以来,动物疫情形势出现许

多新变化,人畜共患病防控形势严峻、养殖经营者

防疫意识需要强化、动物诊疗活动亟需规范.县乡

机构改革后,基层动物防疫管理体制机制需要适应

畜牧业发展和动物疫病防控新形势.同时,我省在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监管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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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有必要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研究过程

建立机制,协同立法.在常委会党组领导和党

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具体指导下,农工委坚持“早

介入、深介入”,２月初研究起草工作方案,农工委

商法工委、农业农村厅、司法厅联合成立了修订工

作组,建立了人大政府协同立法的责任机制.

深入基层,广泛调研.３月９日至１２日、４月

１４日至１６日,农工委会同农业农村厅、司法厅等

先后深入晋中、长治、晋城３市９县(区)调研,实地

考察畜牧兽医站、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厂

等,了解掌握真实情况.

认真研究,充分吸纳.３月中旬,抽调基层动

物防疫专家共同成立工作专班,集中研究修改;坚

持开门立法,征求相关省直单位和１１个市的意见

建议,在晋中、长治、晋城市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

各方面意见建议.５月１１日,邀请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及专家学者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论证,农工

委分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意见.

三、主要修改意见

农工委研究认为,条例修订草案坚持与动物防

疫法所遵循的立法理念、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相一

致,与省内其他法规相衔接,体例结构较为合理,条

文精准精当、具体清晰,符合我省实际,有操作性,

建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就完善条例修订

草案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健全领导体制,压实属地责任

随着县乡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动物防疫工作

面临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

导.动物防疫工作主要集中在乡镇,乡镇兽医站划

归乡镇政府管理后,需要进一步明确乡镇、街道的

属地责任.建议县级人民政府为所属乡镇、街道配

齐与区域内养殖规模相适应的官方兽医和专职兽

医人员,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动

物防疫体系.

(二)强化社会力量建设,规范社会化服务

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是现行动物防疫体系的

重要补充,对有效推动防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

调研中,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人员及生产经营者反

映,目前社会服务组织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服务不

规范,还不能完全满足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

条例修订草案对社会化服务的范围进行了明确,但

对提供社会服务的主体的资格未作具体规定.建

议对动物防疫的社会化服务主体的资质和管理进

行明确,并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社会化

服务实施细则.

(三)强化动物疫病净化,实施区域化管理

动物疫病净化是新发展阶段动物防疫的工作

方向.为鼓励开展动物疫病净化、强化动物疫病区

域化管理,特别是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无

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议对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生

物安全隔离区,对达到国家规定的净化标准的饲养

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在政策支持和农业项目安排方

面给予倾斜.

(四)加强犬只管理,有效防控狂犬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宠物饲养数量

及类型也越来越多,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风险也越来

越大.狂犬病作为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接触性和

高度致死性传染病,也是当前我省宠物疫病中对人

的生命安全危害最大的一种.条例修订草案对狂

犬病免疫做了规定,建议进一步细化,明确犬只外

出时的禁止行为和对运输、寄养犬只的具体要求.

(五)加大处罚力度,震慑违法行为

相关法律法规对动物防疫禁止性行为进行了

规定,并明确了相关处罚.但伪造、变造或者持有、

使用伪造、变造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

动物诊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实施卫生安全防护、消

毒、隔离和处置诊疗废弃物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违法成本偏低、社会危害较大.建议对相关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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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国家法定范围内从重处罚.

此外,农工委还建议针对推进动物防疫信息化

建设、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动物疫病保险产品、鼓励

组织或者个人举报动物防疫违法行为等方面作出

规定.同时,对条例修订草案的部分文字表述作出

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进行调整,并按照上述建

议形成了修改建议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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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对«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修订该条例对提高我省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完

善我省动物防疫制度十分必要.同时,对草案的修

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省人大法

制委、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对

组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了逐条研究,对草案进行了认

真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办公厅、省

直有关部门、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征求意见,广

泛调研、论证,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各方面的意

见,对草案反复修改.７月９日,法工委召开全体

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修改.７月１２日,省

人大法制委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７月１３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研

究,决定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第

二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不分章节共３４条.修改过程中,

根据各方面意见,新增２条,删除２条,根据条款的

关联性,对草案条款顺序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草

案仍为３４条.

二、修改原则

一是不抄搬.«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共十二章一百一十三条,内容详实完善,我省地方

立法主要立足于对上位法的拾遗补缺,不贪大求

全;二是充分尊重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针对组

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征求意见情况,能采纳吸收

的,尽量采纳吸收;三是突出地方特色.我省是布

鲁氏菌病的一类地区,针对防治布鲁氏菌病,增加

相关内容.同时,针对机构改革后官方兽医的派驻

和配备等问题也予以规范.

三、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加强动物防疫信息化建设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动物防疫工

作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不利于实现动物防疫、检

疫、监督、监测等综合管理的一体化和信息共享,也

不利于动物防疫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

议在草案中增加信息化建设的内容.法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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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增加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动物防疫信息化建设,在养殖、

防疫、检疫、屠宰、流通、监测、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实

现信息互通,建立可追溯体系,提升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

(二)明确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的禁止性行为

草案修改中,有关方面提出,承担动物检疫职

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收取费用,倒卖动物检

疫证、章、标志等情况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大,建

议增加承担动物检疫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

禁止性行为规定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法制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增加第十八条规定:“承担动物检疫职

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检疫职

责,不得从事与动物防疫有关的经营性活动,或者

违法收取费用;不得跨管辖区域出具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不得将检疫出证账号出借他人使用;不得倒

卖动物检疫证、章、标志.”

(三)关于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了做好动物防疫

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明确规定通过道路向本省运

输动物和动物产品,应当经指定通道动物防疫监督

检查站进入,并派人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法制委员

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第二十三条中增加第

二款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派人在所在地指定通道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

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查验合格的,在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上加盖指定通道专用章.”

(四)关于法律责任

调研和征求意见时,有关方面提出,动物防疫

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菜篮子”安全,

我省人畜共患病防控形势严峻,应当强化防疫意

识,规范动物诊疗活动,建议加大处罚力度.法制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根据上位法的规定提高处罚下

限.(草案修改稿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

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

范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

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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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号)

«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实行名录管理.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禁止、限制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

布.禁止、限制名录应当包含实施品类、实施地区、

实施行业、完成时限等内容,并实行动态调整.

第三条　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工作遵循源头控制、综合治理、有序推进、公众参与

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止、

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的领导,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

门做好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

统筹协调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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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

化、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

务、中小企业、文化和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供

销合作社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禁

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日常监督管理

工作,依法查处违反本规定生产、销售、使用禁止、

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行为.

第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禁止、限

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宣传活动,增强公众

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意识.

学校应当开展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知识普及和教育.

第七条　鼓励公众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

制品和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减少使用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制品.

第八条　商品零售、餐饮、旅游景区等经营场

所管理者应当建立管理制度,及时制止在本场所内

销售、使用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行为.

第九条　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

置不予提供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制品提示标识.

第十条　电子商务、快递、外卖等行业应当建

立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引导和督促本行业经营者遵

守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相关

规定.

第十一条　农用薄膜生产者应当按照相关标

准生产农用薄膜,确保产品质量.

第十二条　农用薄膜销售者不得采购和销售

未达到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

第十三条　农用薄膜使用者应当在使用期限

到期前捡拾田间的非全生物降解废弃农用薄膜,交

至回收网点或者回收工作者,不得随意弃置、掩埋

或者焚烧.

第十四条　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回收网

点、废弃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等

应当开展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健全农用薄膜

回收利用体系,推动废弃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和再

利用.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合理

设置回收网点,支持以旧换新、有偿收购等方式回

收废弃农用薄膜.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建立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废弃物回收、运

输、储存、再利用体系,减少焚烧和填埋数量.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支持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

的研发、引进和推广,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

利用、减少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

对生产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替代品的企

业,给予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支持.

第十八条　支持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

业向符合条件的认证机构申请全生物降解塑料产

品认证.

第十九条　企业应当在其生产的全生物降解

塑料制品显著位置印制全生物降解塑料标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等有关部门应当将生产、销售禁止、限制名录内的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行政处罚信息,及时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依法实施失

信惩戒.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生产、销

售、使用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行为进行举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商务、生态

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处理机制,并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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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到举报的部门及时处理举报

事项.

第二十二条　个人违反本规定,销售禁止、限

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销售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单位违反本规定,销售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销售的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三条　个人违反本规定,在经营活动过

程中使用或者提供使用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或者城市管理等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单位违反本规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使用或者

提供使用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市场监督管理

或者邮政管理等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未在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设置不予提供禁止、限制名录内的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制品提示标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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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　李云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禁止不可降

解塑料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作

如下说明: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需要.塑料是重要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

生产和生活的同时,形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

费.随着近年来电商产业兴起,又产生了过度包

装、餐盒浪费等新问题.特别是一次性塑料制品使

用量大,回收利用率低,已经对土壤环境、海洋环境

造成了严重污染,极大程度威胁到了野生动物和人

类自身的健康.立法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促进塑料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我

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转型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要求.

二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

需要.目前,防治塑料污染已成全球共识.面对日

益威胁生态环境的大量塑料废弃物,多个国家和地

区都已展开行动.特别是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球掀起

“禁塑”浪潮,根据联合国环境署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报

告«一次性塑料: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全球已经有

１２７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禁限塑令.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

行,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之路.通过地方立法,可以唤起公众的环境

资源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高度关注、共同参与的

氛围,推动改变消费习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三是促进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抢占市场先机

的需要.２０２０年１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

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

出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积极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产品,增加

绿色产品供给,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立健

全各环节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治理塑料污染的政策

措施.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同时,为满

足持续增长的塑料需求,必然要研发、生产和推广

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替代产品.随着技

术进步、规模化生产、成本下降、环保理念提升,可

降解塑料产业在未来有较大成长空间.“禁塑”将

在促进我省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落实国家“禁塑”政策、保障执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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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安排部署,以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

向,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

路,建立了１９个厅局参与的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机

制,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

施方案»«加快推进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但是要使这些政策在我省落地实施,

仍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因此,通过立法为

我省开展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提供

法律保障,对有效降低塑料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推

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按照“小切口”立法思路,«规定(草案)»共２５

条,在适用范围、职责分工、鼓励支持、监督管理、法

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规定(草案)»上承国

家法律政策要求,下接工作实践现实需求,超前谋

划、亮点突出,体现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一是发

挥立法引领作用,将近年来国家关于禁止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体现在规

定之中.二是将我省禁塑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做法

予以确定,鼓励发展替代产业,体现我省地方特色.

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禁塑范围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范围较大,不能实行“一刀

切”方式.国家明确要求有序推进禁止、限制部分

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使用.结合我省实际,参考

其他省市经验和做法,«规定(草案)»对禁止不可降

解塑料范围限定为“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通过对禁止名录实行动态调整

的方式进行管理,便于我省禁塑政策与国家政策的

衔接配套,既体现了地方性法规的稳定性,又确保

了政策的灵活性.

(二)明确政府及部门监管职责

塑料污染防治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处置

等多个环节多个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规定(草案)»明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组织、协调主体.结合工作实

际,明确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禁塑工

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污

染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场监督管理、商务、文化

和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有关部门负责日常

监督管理和违法行为查处.

(三)明确相关市场主体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为推动禁塑工作落实,«规定(草案)»明确商场

等经营场所管理者、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禁止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管理制度,对入驻商户进

行管理;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设置提示标识等.

明确了相关市场主体在生产、销售、使用三个环节

的法律责任.结合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的处

罚种类和柔性处罚措施,对违法生产情节严重的企

业,可以依法责令关闭.在销售和使用环节考虑到

违法主体可能是个体摊贩等规模较小的经营主体,

在设置法律责任时与其他企业主体进行了区分;对

个人因生活需要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不设处罚,既

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又增强了可操作性.

(四)明确鼓励引导和政策扶持措施

«规定(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可循环、可降解材料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支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

产品、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循环产业发展.明

确了鼓励资源回收、表彰奖励等内容,同时对与食

品接触的替代产品提出更严格要求,为加快推进我

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产品供给工作,减

少禁塑工作对市场主体经营及公众生活秩序的影

响提供了法律保障.

以上说明连同«规定(草案)»请一并审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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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已经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省政府第１０９次常务会议研究

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环

资工委提前介入立法工作,多次与牵头起草单位省

司法厅进行沟通,提出起草和修改建议.在书面征

求１１个设区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部分常委会委

员、省人大代表赴太原、吕梁２市开展立法调研,召

开由部分常委会委员和专家学者参加的论证会,广

泛听取意见建议.向提出“禁塑”立法议案建议的

人大代表书面征求意见,并邀请部分代表参加立法

调研活动.李俊明副主任亲自带队赴海南省开展

调研,组织相关人员逐条研究法规条款,提出修改

建议.经认真研究,我委认为,规定草案已基本成

熟.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需要.立法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促进塑料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重大举措,

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

必然要求.二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的需要.白色污染是全球性问题,“禁塑”正在

成为世界各国保护环境的共同举措.特别是２０１８

年以来,全球掀起“禁塑”浪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地区出台针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禁令.通过地方

立法,可以唤起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营造全

社会高度关注、共同参与的氛围,推动改变消费习

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三是促进生物降解塑料产

业发展的需要.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

同时,必然要求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可循环、易回

收、可降解的替代产品.“禁塑”在推动我省生物降

解塑料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方面

可发挥重要作用.

二、对规定草案的修改建议

(一)关于规定名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国家并不是一刀切地禁止所有塑料制品,而是

“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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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按照目前公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禁止、

限制的主要是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规定

草案的名称范围大,容易引起公众误解.建议改为

“山西省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对禁

止的范围作出限定,同时使表述更为严谨.

(二)关于实施原则.“创新引领”的说法不具

有针对性,建议去掉.“禁塑”工作是分地区、分领

域、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建议增加“有序推进”的实

施原则.

(三)关于政府及部门职责.政府职责方面,禁

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与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外,基层政府也应

承担起相应责任.建议在第五条增加一款:“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禁止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另外建议由政府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协调解决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查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部门职责方面,草案

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商务、文化和旅

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禁止不可降解塑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除

这５个部门外,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住房和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在禁止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中也承担重要职责,

建议一并列出.

(四)关于支持鼓励性措施.生物降解塑料产

业发展方面,建议规定更具体的优惠政策,如在财

政补贴、绿色信贷、税费优惠、技术人才、表彰奖励

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促进产业链条建设,支持

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方

面,草案仅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支持塑料废弃物专业化回收设施的投放和回收网

点的建设”,力度明显不足,应对规范塑料废弃物回

收利用处置制定更具体、细化的措施.

(五)关于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质量监管.建议

在法规中增加对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质量监管的相

关内容.可借鉴海南省立法做法,实行标准管理制

度、生物降解塑料产品认证制度、生物降解塑料标

识制度、产品信息可追溯制度等,形成监管闭环,保

证监管效率,防止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流入

市场.

(六)关于宣传引导.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禁止不可降解塑料工作的宣传教育,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公

众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除各级人民政府外,文明办、工会、共青团、妇

联,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也应加

强对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的宣传引

导.“增强公众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意识”的表述

过于笼统,建议提出鼓励公众使用环保布袋等可重

复使用的购物袋,自带餐饮具,减少使用禁止名录

之外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

此外,建议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规范.

以上报告,请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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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对«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省司法厅成立修改组,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研究意见的报告,对草案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

复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有关部门、各

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

立法研究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将

草案在网上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６月上旬

和中旬,分别赴晋中市、忻州市部分县(市、区)开展

立法调研.６月２２日,在太原亲贤社区基层立法

联系点,召开立法听证会,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６

月２９日,召开论证会.７月５日至７日,赴河北进

行调研.７月９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

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

全体会议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３日,主任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

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二十五条,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共删减八条,合并两条为一条,增加九条,现草

案仍为二十五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草案标题

审议和论证时,部分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标

题中“不可降解塑料”涉及范围较大,国家禁止的只

是“不可降解塑料”中的一小部分,建议对标题研究

修改.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将

标题修改为“山西省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规定”.同时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制定禁止、限制名录,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分品类、地区、行业、时限进行管理.(现草案第

二条)

(二)关于强化农用薄膜的管理

审议时,部分组成人员提出,我省农用薄膜使

用量大、废弃农用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严重,建议

进一步强化农用薄膜的管理.法制委员会经过研

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增加对农用薄膜生产、销售

的管理和对废弃农用薄膜清理、回收的相关规定.
—１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现草案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三)关于对替代品生产企业的扶持

根据一审时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研究

意见的报告和调研中有关对替代品生产企业给予

扶持的建议,法制委员会将原草案第十条、第十四

条整合,增加对替代材料和产品研发、引进和推广

的具体鼓励支持措施.(现草案第十七条)

(四)关于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管理

根据一审时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研究

意见的报告,法制委员会增加了对全生物降解塑料

制品质量监管的相关内容,实行产品认证制度、全

生物降解标识制度等.(现草案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

(五)关于对未设置提示标识的处罚

在调研中有关方面提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醒

目位置设置不予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

提示标识,对于宣传推动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有积极作用,但原草案没有对应的罚则,不利

于规定的实施.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在草案

中增加相应的法律责任.(现草案第二十四条)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组成人员提出,治理塑料

制品白色污染应当全国一盘棋,要和国家政策保持

一致,不能太超前,同时要考虑其他省份对我省的

影响,要有一定的过渡期限.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

了组成人员的这些意见,并且体现在了现在的草案

当中:一是草案第二条授权政府对禁止和限制的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行名录管理,其名录就是

按照国务院九部委文件制定,并实行动态管理,及

时跟进国家出台的最新要求.二是国务院有关部

委文件对禁止和限制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已经设定了实施的时间要求,现草案修改稿又设定

了一年的宣传期,宣传期之后按照名录管理,确保

与国家政策衔接一致.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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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一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

督职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制度的有关要求,促进国有资产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保障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节约高效履职等方面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监督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等有关法律规

定,结合我省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本决定适用于省人大常委会监督省人民政

府及其授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机构的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

本决定所称国有资产,是指省人民政府代表国

家履行出资人和管理监督职责的省内、省外和境外

全部国有资产,包括企业国有资产(含文化企业、不

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国有资产.

二、省人大常委会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

应当围绕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

决策部署,坚持全口径、全覆盖、全方位,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稳步推进,依法、正确、全面、有效履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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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监督职责.

三、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国有资产监督,审议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应当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

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有关法

律法规实施情况;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

和决议情况;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情

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情况;国有经济布局和结

构,国有资产底数和规模、分布和配置、产权和交易

等情况;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有资产安全和使用

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收益管理等情况;企业

国有资产(含文化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服务全省转型发展,提升国有经济竞争

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和化解重大风

险能力等情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保障机关和事

业单位节约高效履职,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和公平性等情况;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禀赋和保护利

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落实

自然资源保护与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

排等约束性指标等情况;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及满意度

情况;国有资产管理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情况;其他

与国有资产管理有关的重要情况.

四、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主

要方式包括:以每年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作为基本监督方式,并综合

运用执法检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法定监

督方式.

五、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承担人大国

有资产监督的具体工作.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承担对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初步

审议职责.

六、每届省人大常委会届初,通过制定国有资

产监督工作五年规划对届内国有资产监督工作做

出统筹安排,通过制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具体

实施.

省人大常委会每年９月书面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其

中一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届末年份听取

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其他年份在听取和审议专项

报告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开展专题询问.预算工作

委员会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发现、社会普遍反映

的典型问题和案例提出建议,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专项批准,可以对相关部门、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进行调查,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积极

协助、配合.

七、省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工作机制,统筹做好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工作.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类

国有资产管理主管部门,建立职责清晰、分工协作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省财政厅负责牵头起草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

合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和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起草企业国有资产(含文

化企业、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省自然

资源厅负责牵头起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报告起

草部门,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数据和情况.

切实提高报告质量.要结合省人大常委会监

督的主要内容突出报告重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

合报告要全面、准确反映各类国有资产和管理的基

本情况,专项报告要重点反映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管理成效、相关问题和改进工作安排.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报表体系,作为报告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当根据国有资产性质和特点,从价值

和实物等方面,反映国有资产存量情况和变动情

况.企业国有资产(含文化企业、不含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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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应

当细化到行业,省级国有资产相关报表应当分企

业、部门和单位编列.建立健全反映不同类别国有

资产管理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客观、精准反

映管理情况和管理成效.

完善相关国有资产会计制度和统计制度.统

一国有资产信息数据口径和报送要求,适应国有资

产管理改革需要,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范国

有资产会计处理,制定完善相关统计调查制度.加

快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和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条件具备时可以将其作为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建立健

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量价核算体系.加强以权责

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备案工作,与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有机衔接.

八、省人民政府审计部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要

求,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审计工作计划应当与省

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监督工作五年规划、年度监督

工作计划相衔接.按照真实、合法、效益原则,依据

法定职责,加大对国有资产的审计力度,形成审计

情况专项报告,作为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

交的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的子报告.在每年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时,应当重点反映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

九、加强常委会审议前的相关工作.省人大常

委会围绕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议题组织开

展专题调查研究,可以邀请省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

参与.专题调研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围绕各类国有资产管理目标和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重点,建立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有关评价指标开展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

价,并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绩效评价结果可

以作为专题调研报告的附件,供常委会审议时

参考.

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四十五日前,省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应当组织听取省人大代表

的意见建议,听取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报告的

主要内容并提出分析意见.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举行三十日前,由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会同

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开展初步审议,提出初步审议意见.

十、加强审议报告后的跟踪监督和整改问责.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改与问责机制.根据

审议意见、专题调研报告、审计报告等提出整改与

问责清单,分类推进问题整改,依法对违法违规行

为追责问责.整改与问责情况同对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一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听取报告并进行审议.对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和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执行.

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建立健全整改与问责情

况跟踪监督机制.省人大常委会对突出问题、典型

案件建立督办清单制度,督促整改落实.对报告期

内无法完成整改的问题,依照法定程序,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开展跟踪监督、持续监督,推

动问题切实解决.建立人大国有资产监督与监察

监督相衔接的有效机制,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与省监察委员会在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方面加

强相关信息共享和工作联系,推动整改问责.

十一、加强日常监督.逐步建立省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定期向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报送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机制.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相关

部门、单位互联互通,并通过人大预算与国资联网

监督系统定期向预算工作委员会报送相关国有资

产数据和信息.根据监督工作需要,及时提供联网

数据信息之外的其他国有资产管理等信息资料.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应当健全与省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机制,加强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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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及时汇总相关信息向有关专门委员会、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

十二、推进国有资产信息公开.省人大常委会

办事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规定,及时将国有资产

监督工作五年规划,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及审议

意见,专题调研报告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初步审议意

见,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审议意见及整改与问责情

况、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省人大代表通报并向

社会公布.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规定及时公

开省本级、部门、单位的国有资产报表.依法不予

公开的除外.

十三、省人大常委会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机

构和队伍建设,加强对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

委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的指导.设区的

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本决

定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制度,加强监督

力量,依法履行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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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卢晓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决定»的必要性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是党中央赋予

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自２０１７年中央印发«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以来,我省认真学习、深

入贯彻、全面落实.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省委印发«中共

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２０１９年１月,

省人大常委会印发«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五年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９月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在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同

时,分别重点听取和审议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企

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我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制度初步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人大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实现良好开局.同时,建立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刚刚起步,国有资产管

理还不够规范、国有资产监督实效还有待增强,迫

切需要进一步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制度、完善监

督机制.

去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监督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常委会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监督制度.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监督的决定,是将党中央、省委的要求转化

为法律规范的重要举措,是履行好人大国有资产监

督职能、做到依法监督正确监督的内在要求,能够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决策部署、推进国有

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制

保障.

二、«决定»的起草过程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要求,预算工委认真

梳理开展国有资产监督工作三年来的实践经验和

有效做法,深入学习党中央、全国人大和省委相关

文件精神,组织人员赴外省学习考察,围绕改进报

告、强化监督、完善机制等重点问题加强研究,起草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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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决定»初稿.«决定»初稿先后征求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省监察委、省人大财经委、省政府

办公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国资委、省自然资

源厅、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建议.在此基础上,书面征求了１３名省人大代表

的意见建议,召开座谈会征求了１２名省人大代表

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７月２２日,«决定»送审

稿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三、«决定»主要内容

«决定»分三个方面,共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围绕加强省政府报告工作,强化了以下

方面:

一是明确管理职责、规范报告内容.要求进一

步明确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主管部门,建立职责清

晰、分工协作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综合报告要全面、准确反映各类国有资产和管

理的基本情况;专项报告要重点反映各类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管理成效、相关问题和改进工作安排.

二是对完善国有资产报表体系和健全政府管

理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将各类国有

资产报表作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企业国有

资产(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和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报表细化到行业,省级国有资产相关

报表应当分企业、部门和单位编列.管理评价指标

体系要全面、客观、精准反映管理情况和管理成效.

三是加强国有资产审计.要求省政府审计部

门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形成审计情况专项报告,

作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年度省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子报告.

(二)围绕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和监督工作,

强化了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常委会审议前的相关工作.结合工

作实际,明确了开展专题调研、预先听取报告介绍、

初步审议以及建立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

标体系并开展评价等工作.

二是完善常委会审议的重点内容.根据相关

规定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实践需要,进

一步丰富完善常委会审议的重点,提出了十三个方

面的内容.

三是发挥各类监督方式的作用.以每年听取

和审议报告为基本监督方式,并依法综合运用执法

检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法定监督方式.

(三)围绕增强监督实效,强化了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整改问责.要求省政府建立健全整

改与问责机制,根据审议意见、专题调研报告、审计

报告等提出整改与问责清单,分类推进问题整改.

整改与问责情况同对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研

究处理情况一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是强化跟踪监督.建立健全整改与问责情

况跟踪监督机制.省人大常委会对突出问题、典型

案例建立督办清单制度,督促整改落实.建立人大

国有资产监督与监察监督相衔接的有效机制.

三是加强日常监督.逐步建立省政府定期向

省人大常委会报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机制.要

求省政府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台,并通

过省人大预算与国资联网监督系统定期报送相关

国有资产数据和信息.推进国有资产信息公开.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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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

事项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三条、第七条

规定,现就本省契税的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决

定如下:

一、契税适用税率为百分之三.

二、下列情形免征契税:

(一)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

征用,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的,其成交价格没有超出土地、房屋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或者土地、房屋权属调换且不缴纳调换差价

的,免征契税.

(二)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属

的,免征契税.

三、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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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对«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

减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

案)»)作如下说明.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以

下简称«契税法»),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契税法»有两项授权,由省政府提出,报省人大常

委会决定:一是在法定税率３％－５％幅度内,确定

我省具体适用税率.在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时,可以

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

移确定差别税率.二是可以决定对“因土地、房屋

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重新承受土地、房

屋权属”“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

属”两种情形免征或减征契税.

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在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议,起草了«决定(草案)»,省

司法厅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召开专家论证和部门协

调会等立法程序,反复研究修改,并经省政府第

１１２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形成了«决定(草案)».

一、地方立法原则

«契税法»的立法思路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

税负水平总体不变,我省遵循这一思路,地方立法

的原则为:

平移原则.将«山西省契税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中现行契税适用税率进行总体平

移,并充分考虑减轻纳税人负担,依法适当调整.

规范原则.体现“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

征管”的税制改革要求.

效率原则.提高征管效率和纳税人的遵从度,

充分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

二、我省现行规定

«实施办法»是１９９８年制定的省政府规章,确

定我省契税适用税率为４％;个人普通住房税率为

３％,并减半征收.其中“个人普通住房减半征收”

的规定超出了上位法的授权范围,２０１０年起我省

不再执行此项规定,但«实施办法»未作修订.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我省契税适

用税率;二是授权范围内免征契税情形;三是施行

时间.

(一)关于我省契税适用税率

契税适用税率拟定为３％,不制定差别税率.

拟定税率为法定税率３％－５％幅度的最低税

率,与我省现行税率相比,基本税率下调１个百分

点.主要考虑的因素:一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优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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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营商环境,促进招商引资,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在我省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全省统一税率,符合

“简税制”和“税负公平”的原则.三是全国现行有

２０个省税率为３％,本次立法后,约有２６个省拟确

定为３％,我省应该向大部分省看齐.四是财政承

受能力可控.据测算,下调１个百分点年减少地方

财政收入约１２亿元,占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

税收收入的０．７４％.五是市场价格对不同主体、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住房进行了基础性调节,契

税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从简税制、易征管考虑,不

再分别确定差别税率.

(二)关于减免税政策

对«契税法»第七条的情形予以免征契税.

一是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

征用,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其成交价格没有

超出土地、房屋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或者土地、

房屋权属调换且不缴纳调换差价的,免征契税.言

外之意,超出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缴纳调换差价

的部分,应当依法征收契税.

二是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属

的,免征契税.

上述情形的免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纳税人的

损失,也延续了我省现行政府征收、征用的契税优

惠政策,公平合理.

(三)施行时间

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与«契税

法»施行时间同步.

以上说明和«决定(草案)»,请一并审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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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

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

(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

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１２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本

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为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以下简称

契税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根据«山西省地方立法条

例»规定,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度重视,提前介入决定

草案的起草工作,认真听取常委会法工委、省财政

厅、省司法厅、省住建厅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在

此基础上,召开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认为总体可行,同意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根据契税法的规定,我省可以在法定的３％－

５％的契税税率幅度内提出具体适用税率,对契税

法第七条规定的两种免征或减征契税的情形提出

具体办法.决定草案据此作出两条规定,一是确定

我省契税适用税率为３％,为法定税率的最低税

率.二是明确免征契税的情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纳税人的损失,延续了我省现行征收、征用的契税

优惠政策.

财经委认为,决定草案体现了税制平移的立法

原则,体现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

税制改革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与我省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时,免征契税

的优惠措施有利于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推进我省高质量

发展.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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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作如下

修改

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对违反行政管理秩

序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尚未作出

罚款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

定规章需要设定罚款的,适用本规定.”

二、对«山西省禁止赌博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中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修改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二)将第十条中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修改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删

除第三项中的“或解除劳教”.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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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删除第十三条.

三、对«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

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中“卫生和计划生育”修改为“卫

生健康”、“城乡住房建设”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删除“工商行

政管理”和“质量监督”.将第七条、第九条、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二)将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中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

门”.

四、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中的“教育、人事、新闻出版、广

播电视、文化、卫生、建设、工商、旅游、通信、邮政、

金融等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修改为“教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

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通信、

邮政、金融等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

(二)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拒不改正的,

予以警告;仍不改正的,限期拆除”修改为“拒不改

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期改正”.

(三)删去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的“拒不改正

的,予以通报批评”.

五、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集体所有

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

地,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其

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二)将第七条修改为:“国家所有林地和林地

上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按照国有林管理单位的管

理层级,由同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各级林

业主管部门配合登记.”

(三)将第八条修改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

和林地,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

登记申请,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证书,确认所

有权.

“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由所有者向所在地

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由不动产登记机

构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

“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

请,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

林地使用权.”

(四)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生态建设的需要,参照国家公益林的划分

标准,确定本省的生态公益林,并给予重点保护和

经济补偿.”

(五)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或者乡镇人民

政府可以聘用护林员,其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发

现火情、林业有害生物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当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

(六)将第二十九条中的“确需占用林地或者采

伐林木的,必须依法办理征占用林地或者采伐林木

手续”修改为“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

审批手续”.

(七)删除第三十七条中的“国家批准的”.将

第三款中的“国家林业局”修改为“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

(八)删除第三十九条.

(九)删除第四十条.

(十)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

的林木.”

(十一)删除第四十二条中的“或者森林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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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将第三项修改为:“(三)进行开垦、采石、挖砂、

采土、采种、挖苗、挖根、采松针等活动,造成林木毁

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

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

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

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十二)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擅自

采集或者采伐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

资源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林木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三)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拒绝、阻碍林业和

草原执法人员和护林员依法履职的,依照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六、对«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作

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占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地,改变林地用途,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

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二)删除第四十条.

(三)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进行开垦、采土、采石、

采砂等活动的,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

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

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

罚款.”

(四)删除第四十二条.

(五)删除第四十三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山西省禁止

赌博条例»«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

理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办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办法»«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

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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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

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关于在没

有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情况下,地

方政府规章可以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

一定数量的罚款,罚款限额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规定的立法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尚未制

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山西省人民政府、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需要设定罚款的,适用

本规定.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

和地方性法规已经作出罚款规定,规章需要作具体

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罚款幅度范围内作出规定.

第三条　规章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非经营

活动中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罚款,对公民

不得超过二千元,对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超过一

万元.

规章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营活动中违反

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五万元,

但是对涉及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生态环

境保护、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直接关系公民

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行为,可以设定不得超过二十万元的罚款.

第四条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同一行为,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设定的罚款数额,不得

超过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设定的罚款数额.

第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规章设定

罚款限额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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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禁止赌博条例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４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禁止赌

博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

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禁止赌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

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凡以营利为目的,用麻将、扑克、骰

子、牌九、纸牌等做赌具或者用抽签、设彩、摆象棋

残局、打台球及利用互联网、游戏机等进行下注计

输赢的,均属赌博行为.

任何赌博行为都必须禁止.

第四条　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

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

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

论处.

第五条　查禁赌博活动,应坚持主管机关与各

单位齐抓共管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

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查处赌博活动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

公安机关在查处赌博活动中,要依靠群众,严格依

法办事.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业事业

单位和城镇、农村基层组织,都负有禁止赌博的责

任,应对本单位人员加强遵纪守法教育,并把禁止

赌博列入规章制度或乡规民约,建立各种形式的群

众性禁止赌博组织.发现赌博活动应立即制止、举

报,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查处.

第八条　任何公民发现赌博活动都有权制止,

或向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报告.对检举揭发赌博活

动的人,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有责任为他们保密.

对制止、检举揭发、查处赌博活动有功的单位

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任何人不得对制止、检举揭发、查处赌博的人

进行打击报复.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一)人均赌资五百元以上不足二千元的,或者

每注赌资二十元以上不足五十元的;

(二)为赌博提供场所的;

(三)为赌博提供赌资、赌具或其他条件的;

(四)为赌博通风报信、站岗放哨的;

(五)招引他人赌博的.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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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一)人均赌资二千元以上或者每注赌资五十

元以上的;

(二)为赌博提供场所两次以上的;

(三)刑满释放人员参加赌博的;

(四)因赌博受治安处罚后又参加赌博的;

(五)教唆、诱骗、胁迫他人赌博或者为参赌人

员充当保镖的;

(六)流窜赌博的.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查处赌博案件时,应当

核查参与赌博人员的真实身份,对参与赌博的国家

工作人员,经查实身份后,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移

送、通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调

查处理.

第十二条　纵容、包庇赌博活动的或对制止、

检举揭发、查处赌博的人及证人打击报复的,应依

法处理.

第十三条　赌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赌博用

具、赌博违法所得以及专门用于赌博的资金、交通

工具、通讯工具等,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第十四条　罚没财物按规定上交国库.

第十五条　在查处赌博活动中,失职、泄密、侵

吞赌资、徇情枉法和敲诈勒索的,应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的,按照

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执行.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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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小摊点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

据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

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产经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食品小作坊

　第三节　食品小经营店

　第四节　食品小摊点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

摊点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方便群众生活,

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食品小作坊,是指有固定

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规模小,工艺技

术简单,生产加工传统、特色食品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

食品小经营店,是指有固定经营店铺,经营面

积小,从业人员少,以小食杂店、小餐饮等形式或者

现场制售方式经营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食品小摊点,是指无固定店铺,在划定区域摆

摊设点即时制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第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

品安全工作,实行严格管理、规范引导、方便群众、

社会共治的原则.

第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应当

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卫生、无毒、无

害,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品安全负责,

统一领导、组织、协调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

点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

制、信息共享机制和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确定食品安全工作人员;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村(居)民委员会聘用食品安

全监督员,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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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

点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公安、住房和城

乡建设、城乡规划、民族事务、教育、生态环境、城市

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

域的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监督管理

工作.

第八条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推

动诚信建设,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引导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依法生产经营.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的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提

出监督管理和便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接受咨询、

投诉、举报,及时核实、处理、答复,对举报人的信息

予以保密.

第二章　生产经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条　食品小作坊实行许可证管理,食品小

经营店实行备案证管理,食品小摊点实行备案卡

管理.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

品小摊点备案卡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制.

许可证有效期五年,备案证、备案卡有效期二年.

办理许可、备案不得收取费用.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

品小摊点备案卡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核发.

第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

名称、负责人、生产经营或者居住地址、生产经营食

品的种类等内容需要变更的,应当在变更之日起十

五日内到原发证(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和食

品小摊点备案卡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自有

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到原发证(卡)部门办理延续

手续.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

小作坊变更或者延续,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结;

对食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变更或者延续,应当当场

办结.

第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从业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

工作衣帽、口罩;

(二)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三)购进和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洗涤剂、消毒剂等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四)购进和使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

相关产品,应当建立查验记录制度,相关记录、票据

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

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其中小摊

点的记录、票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本批次产品销售

或者使用后三十日;

(五)生产加工过程中防止食品原料、半成品、

成品的交叉污染;

(六)及时清理变质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第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应当在明显

位置张挂营业执照、许可证或者备案证、食品安全

相关制度.

食品小摊点应当在明显位置张挂或者由从业

人员随身携带备案卡.

第十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

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时应当佩戴或者公示有效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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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

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

工作.

第十五条　取得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食品小经

营店备案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平

台或者自建网站经营食品,并遵守网络食品经营的

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节　食品小作坊

第十七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场所,并与有毒、有害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

的安全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设备、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通风、防腐、防

蝇、防鼠、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

设备、设施;

(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四)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

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提供

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申请人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复印件;

(三)主要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设施和设

备的清单;

(四)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边位置平面图、生产

工艺流程图;

(五)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名单和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

第十九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对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对材料齐全、符

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核发食品小作坊许

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告知理由.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应当载明食品小作坊名称、

负责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有效期限、生产经营食

品的种类等内容.

第二十条　食品小作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

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生产区与生活区有效隔离,生产工具与个

人生活用品分开;

(二)生产加工过程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

(三)贮存、运输食品应当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

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

品一同贮存、运输.

第二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采

用散装的,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或者外包装上清

晰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成分或者配料表、食品小作坊的名称、生产地址、联

系方式、许可证编号等内容;采用预包装的,应当符

合预包装食品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下列

食品:

(一)保健食品;

(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三)婴幼儿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孕产妇等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四)乳制品;

(五)国家和本省规定禁止生产的其他食品.

第三节　食品小经营店

第二十三条　食品小经营店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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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固定的经营店铺,远离污染源、通风

整洁卫生,经营面积低于６０平方米;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

施、设备.从事餐饮服务的,还应当具有给排水

设施;

(三)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食品小经营店应当自开办之日

起十五日内,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第二十五条　食品小经营店办理备案,应当提

供营业执照、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和

联系方式、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记

录备案信息,当场制作并发放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应当载明食品小经营店

名称、经营者姓名、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有效期限

等内容.

第二十六条　 食品小经营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除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食品处理区各功能区布局合理,粗加工、

烹饪和餐具、饮具的清洗消毒、食品原辅材料贮存

等场所分区明确;

(二)加工操作场所设置专用清洗设施,其数量

或者容量应当与加工食品的品种、数量相适应;

(三)无专用餐具、饮具清洗消毒设施的,应当

使用符合规定的采用集中消毒的或者一次性的餐

具、饮具;

(四)销售散装食品的,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

器、外包装上清晰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

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或者上游供应商

名称、生产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第四节　食品小摊点

第二十七条　食品小摊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制

售工具、存放容器、工作台面;

(二)具有相应的亭、棚、车、台和存放废弃物的

封闭容器等设施.

第二十八条　食品小摊点应当自开办之日起

十五日内,办理食品小摊点备案卡.

第二十九条　食品小摊点办理备案,应当提供

身份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居

住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记

录备案信息,当场制作并发放食品小摊点备案卡.

食品小摊点备案卡应当载明经营者姓名、联系

方式、居住地址、经营范围、有效期限等内容.

第三十条　食品小摊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

应当遵守第十二条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所使用的炊具、用具和餐具、饮具清洁、

卫生;

(二)包装食品的容器和材料无毒、无害;

(三)遵守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清理

场地,保持环境整洁、卫生.

第三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合

理布局、不妨碍交通的原则,划定适宜食品小摊点

经营的区域和时段,确定幼儿园、中小学校周边禁

止食品小摊点经营的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食

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和小摊点进行综合治理.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及时处置事故,防止范围扩大,并按照

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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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为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提供下列

服务:

(一)统筹规划、建设、改造适宜生产经营的集

中场所、街区,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网络;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餐具、饮具集中

消毒服务和推广应用;

(四)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食品检验检测

服务;

(五)鼓励和支持食品行业协会制定传统、特色

食品的生产工艺要求,规范生产制作方法和工艺流

程,促进传统、特色食品的传承和发展,创建地方

品牌.

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小摊点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实施监督检查: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等进行抽样检验,也可

以采用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抽查检测;

(三)查阅、复制有关票据、记录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向有关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四)依法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

全要求的食品,违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

的工具、设备等物品;

(五)依法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场所.

第三十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或者备案信息、日常监

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依法向社会

公布.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增

加监督检查频次,监督其自觉履行食品安全责任.

第三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

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的食品安全

监督员,应当依法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

点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现场巡查:

(一)督促和帮助无证生产经营者及时办理有

关手续;

(二)督促和引导食品小摊点在划定区域和时

段经营;

(三)督促其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排查食品安全

隐患;

(四)制止和纠正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及时报告

涉及食品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

举办者、美食节举办者等,应当对入场的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并履行

下列义务:

(一)核实有关资质证明,记录基本情况、主要

生产经营品种、品牌等信息,建立档案,明确双方的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二)定期检查和服务,改善生产经营场所的设

施、设备;

(三)设置信息公示栏,及时发布食品安全管理

信息;

(四)制止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并及时报告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八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应

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知识的公

益宣传,对违法行为实施舆论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食品小

作坊未取得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人民政

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责令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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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不足一千元的,并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货值超过一千元

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规定,食

品小经营店、小摊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备案的,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人

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

的食品,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每人一百元

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规

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

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可以没收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情节

严重的,吊销食品小作坊许可证,收回食品小经营

店备案证或者食品小摊点备案卡;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第八项、第

十二项规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点并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至第四项、第六项、第十项、第

十三项规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点并处五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九项、第十一项规定,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一千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对食品小摊点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

权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加工的食品,可

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加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千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食品小经营店、小摊点达不到本

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条件从事食品经

营活动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食品小经

营店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食品小摊

点处以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吊销食品小

作坊许可证、被收回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或者食品

小摊点备案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五年内不得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在一年内累计

三次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罚款处罚的,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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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食品小作坊许可证、收回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食品小摊点备案卡.

第四十五条　拒绝、阻挠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

处置食品安全事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监督管理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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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１

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

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三条　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工作的领导,将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保障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必要条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负责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使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

法规、规章;

(二)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的

规划;

(三)管理、监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

应用;

(四)协调各部门、各行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

工作;

(五)组织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教育;

(六)指导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培训工作;

(七)组织开展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调查

研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办

事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使用的日常工作;县级人民政府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未设办事机构的,应当确定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

第五条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新闻出

版、电影、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住房和

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通信、邮政、金融等行政

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本系统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使用,并应当明确负责此项工作的

人员.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和个人开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

第七条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

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　国家机关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为工作用语用字.

国家机关的会议语言、工作语言、交际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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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使用普通话.

国家机关的名称牌、印章、公文、会标、电子屏

幕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第九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以普通话

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课堂教学和其他活动,

应当使用普通话.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报刊、板报、讲义、试卷

和教师板书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提高学生正确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将其作为教育教学和学

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纳入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

标准,纳入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

第十条　广播影视制作、播出机构应当以普通

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广播电视的播音、节目主持、采访等,应当使用

普通话.

影视屏幕上的字幕及其他公示性文字,应当使

用规范汉字.

第十一条　汉语文出版物和信息技术产品用

语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

标准.

图书、报刊等汉语文出版物的内文、印刷体报

名(头)、刊名(头)、书名、封面(套)、封底、书脊、包

装饰物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汉语文音像出版物应当使用普通话和规范

汉字.

计算机汉字库字形设计、制作和软件开发等,

应当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十二条　公共服务行业应当以普通话和规

范汉字为基本的社会服务用语用字.

商业、通信、邮政、文化、公交、铁路、民航、旅

游、金融、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面向公众服务时,

应当使用普通话.

执照、票据、报表、电子屏幕、商品名称及说明

等使用外国文字时,应当同时使用规范汉字.

病历和处方使用汉字时应当规范.

第十三条　公共设施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本省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区划、居民地、路

(街)、桥、名胜古迹、旅游景区(点)、教育基地、车

站、机场等名称标志牌和公共交通站牌,应当使用

规范汉字.

汉语拼音在公共设施中使用时,应当加注在汉

字下方,不得单独使用.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的题词、题字和手书招

牌,提倡使用规范汉字.

第十五条　广告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不得使用繁体字和已经废止的

异体字、简化字;使用成语、词语不得滥用谐音字.

用霓虹灯显示的或者其他材料制作的广告牌、

名称牌以及永久性标语牌,其字形及表述内容应当

保持完整,缺损时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六条　人名用字应当符合国家汉字人名

规范.

第十七条　汉字的规范书写行款为:横写由左

至右,竖写由右至左.

第十八条　使用汉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等,

应当执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标点

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等标准.

第十九条　１９５４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的下列

人员,其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

标准: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三

级甲等以上水平;

(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的普通话应

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

学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普通

话教师和语音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一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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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

和影视话剧演员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一级水平,其中

省级电台、电视台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普通话应

当达到一级甲等水平;

(四)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普通话应当达

到三级以上水平,其中播音员、解说员、导游员、话

务员等特定岗位人员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以上

水平;

(五)大中专学生毕业时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三

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师范类中文专业学生毕业时

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师范类其他

专业学生毕业时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１９５４年１月１日以前出生的前款(一)至(四)

项所列人员,提倡使用普通话.

第二十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

员,实行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负责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核发普通话水平等级

证书.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公

共服务行业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规范汉字的培

训,逐步提高其使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汉字编辑、校对、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计算机

汉字库字形设计制作人员,印章、名称牌、招牌、广

告等设计制作人员,逐步做到经规范汉字培训、测

试合格后上岗.

第二十三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管理

实行检查评估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实施检查评估.

第二十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确需使用方言

或者保留、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不按照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聘请的监督员及其他公民可以提

出批评和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的教师,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播音员、节

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

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其

所在单位做出处理.

城镇公共场所的设施、招牌、广告用字违反本

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

限期改正.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单位,可以提出

整改意见,限期改正.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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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

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

源,加快国土绿化,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

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

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

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

的林业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

林业工作.

第四条　在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森林管理以

及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权属管理

第五条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

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

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造

册,核发证书,确认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本办法实施前依法发放的森林、林木、林地权

属证书继续有效.

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

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

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

收益.

集体营造的林木归集体所有.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

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庭

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

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者所有;

承包合同另有规定,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家所有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

的所有权按照国有林管理单位的管理层级,由同级

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配合

登记.

第八条　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所

有者向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由

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由不动产登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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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

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向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

请,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

林地使用权.

第九条　国有林场、国有苗圃的面积和地界,

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由其主管部门报省林

业主管部门批准.变更后,经营单位应当向原发证

机关申请变更林权证,发证机关换发新证前应当通

知毗邻单位或个人.

第三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负责组织全省森林资源的清查.各级林业主管部

门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分级建立森林资源档案,掌

握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应当编

制森林经营方案,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施行.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国有农场、牧场、工矿企业等单位编制森林经营

方案.

第十一条　森林实行分类经营.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建设的需要,参照国

家公益林的划分标准,确定本省的生态公益林,并

给予重点保护和经济补偿.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按商品林经营.

第十二条　国有林场、国有苗圃、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的森林资源按其权属,分别由省、市、县、

区相应的林业管理机构经营管理.

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经营的森

林、林木,由其进行经营管理.

农村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经营,也可以依法实行股份制经营或者承包

经营.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

更新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下列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不得

转让:

(一)权属不清的;

(二)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内的;

(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

(四)属于珍贵、稀有、古老树木的;

(五)其他依法禁止转让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

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

地改为非林地.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转让,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通过承包、租

赁、股份制及合作、合伙等形式,依法经营管护国

有、集体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第十五条　鼓励支持发展森林旅游业.

发展森林旅游应坚持科学规划,依法开发,保

护为主,共同受益的原则.

利用国有森林资源发展旅游,必须经有资质的

设计部门编制规划设计,并按管理权限报省林业主

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利用集体所

有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发展旅游,按管理权限报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侵占、非法利用国有、集体森林、林木、林

地进行旅游开发.

第十六条　森林覆盖率达２０％以上的县(市、

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为林区县(市、区).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十七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

行政领导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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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经营单位,对森林防

火工作实行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

县级人民政府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加强森林

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预测预报网络,建立森林

防火组织,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落实森林防火责

任制.

森林毗邻县(市、区)、乡、镇、森林经营单位应

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划定联防责任区,制定

联防责任制,实行联合防护.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扑救森林火灾,由当地人民政府

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

第十八条　省、市、林区县(市、区)、省直林局、

自然保护区按国家规定设立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负

责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治安管理工作,履行森林防火

监督职责.

第十九条　县级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聘用

护林员,其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发现火情、林业有

害生物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应当及时处理并

向当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

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建立病虫害测报网络,监

测和报告病虫害发生动态,做好林木种子、苗木、木

材的检疫工作,控制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

发现森林病虫害时,有关部门、森林经营者必

须及时除治.森林病虫害严重的,当地人民政府必

须采取措施,紧急扑救.

第二十一条　对典型森林生态地区,国家和省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集中分布区域,主要河

流源头以及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林区,由

所在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或者省直林局依法提

出申请,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

或者国务院批准,划为省级或者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对国家和省规定的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管理,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优良种源区、珍贵濒危植物集

中生长的繁育地区以及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

林木种质资源区,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可以建立林木种

质资源库、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天然

林木种质资源.因科研或者建立林木种子园、母树

林基地、采种基地等特殊需要,必须采集或者采伐

的,应当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对现存的珍贵、稀有、古老、特大

树木及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建立档案,设立标志,明令保护.

第二十四条　严禁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

砂、采土、采种、挖苗、挖根、采松针以及其他毁林行

为;严禁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和特种用途林内砍

柴、放牧.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天然林保护工作.森林经营单位负责其经营

区域内的天然林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天然林保护所需的

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第二十六条　天然林严禁商品性采伐,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从事足以造成天然林毁坏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天然林保护区所在乡、镇

及其毗邻乡、镇行政区域内建立木材交易市场,禁

止设立木材收购单位.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内２５度以上的坡地进行普查,定标划界,限

期植树种草.２５度以上的坡耕地应当按照当地人

民政府制定的退耕规划,按期退耕,植树种草.　

第二十九条　从事修筑道路,架设输电、通讯、

广播线路,埋设管线等工程,应当尽量避开森林、护

路林、农田林网、沿河防护林带及其他林木生长的

地方;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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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

手续.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植树造林任期

目标责任制,任期届满,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专题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依法确

定本行政区域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组织本行政

区域各行各业的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

的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镇绿化建设,保护和

扩大城镇绿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林业基金.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基金的征收和

管理.

第三十二条　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

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

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造林.

铁路公路两旁、河流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

有关主管单位因地制宜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

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

由各单位负责造林.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

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

第三十三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做好宜林荒山荒地的造林绿化规

划,组织种苗供应,给予技术指导.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发

展民营林业,对营造的生态公益林,给予一定的经

济扶持和生态补偿;对营造的商品林,给予政策扶

持或者长期贷款.

允许群众承包造林和护林,以及在林地内采

菌、采集药材,兴林致富.

第三十五条　每年春秋两季为全省全民义务

植树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情况,提供公

共植树基地,适时组织全民义务植树,保质保量完

成义务植树任务.

无故不履行义务植树任务的１８岁以上的公民

和没有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必须向当地绿化

委员会缴纳绿化费.缴纳标准按当地每人每年两

个劳动日的平均工资计算.绿化费专款专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

各单位当年植树造林的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造林成

活率不达国家规定标准的不计入年度造林完成

面积.

第六章　森林采伐

第三十七条　森林和林木采伐应当根据用材

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年森林采

伐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过年度森林采伐限

额进行采伐.

采伐林木必须依法向林业主管部门领取林木

采伐许可证,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

树木除外.

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符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规定的式样,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三十八条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遵守下列

规定:

(一)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

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

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二)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

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

的采伐;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

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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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加

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处罚:

(一)侵占、非法利用国有、集体森林、林木、林

地进行旅游开发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

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和特种用途林内砍

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

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树木;

(三)进行开垦、采石、挖砂、采土、采种、挖苗、

挖根、采松针等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

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

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占用林地修筑道路、架设线路、埋设

管线,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五)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

来源的林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

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

加工、运输林木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采集或者采伐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种质资源和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拒绝、阻碍林业和草原执法人员

和护林员依法履职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

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

关的有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护林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委任单位撤销其

护林员资格.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

履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木材是指原木、锯

材、树根、竹材、木片、木炭、纤维板、胶合板、木制半

成品.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

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１９８７年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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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

据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

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改善生

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是指

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对国土生态安

全、人类生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特殊重要作用,以发挥森林生态服务功能

为主要目的,依法划定需要长期保护的重点防护林

和特种用途林.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由国家级公益林和省级公

益林组成.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的规划划定、保护补偿、培育利用和监督管

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应当遵循政

府主导、统一管理、严格保护的原则.

第五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全省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的规划、管理、监督工作.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管理机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的业务

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省、设区的市直

属国有林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永久性生态公

益林保护、培育、利用等实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负责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永久性生

态公益林,并有权举报、制止破坏永久性生态公益

林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永久性

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

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　规划和划定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生态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确定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规模和

布局.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永久性生态公

益林的规模和布局,编制全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

护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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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应当在下列林地

范围内按照先后顺序划定,不得重复交叉:

(一)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浊漳河、沁河以及

流域面积大于一千平方公里的河流源头、河道管理

范围外两岸的林地;

(二)中型以上水库周围、主要岩溶泉重点保护

区域的林地;

(三)荒漠化、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集中连

片的林地;

(四)省级以上森林、湿地和陆生野生动物自然

保护区以及列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的林地;

(五)省级以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

的林地;

(六)省、设区的市、县属国有林场范围内的生

态公益林地;

(七)其他集中连片的天然林地.

第十一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划定应当依

据全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总体规划,坚持生态

优先、统一规划、国有为主、集中连片的原则,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其他相关规划相衔接.

第十二条　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林地范围

内,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

和使用的林地,拟划为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在坚

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依法保护林权权利人的合法

利益,经征得林权权利人的同意后,由县级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与其签订协议,协议应当包括管

护、经营、收益分配等内容.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直属

国有林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级公益林和省级公益林

区划界定的技术规定,提出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划定

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依法划定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

第三章　保护和补偿

第十五条　依法划定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界桩和标牌,严格用途管

制,保持面积长期稳定.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省、

设区的市直属国有林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全省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总体规划和批准的划定意见,编

制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实施方案,报省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经批准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实施方案,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永久性

生态公益林用途或者占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地,下

列情形除外:

(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省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选址无法避让,确需占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地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林地使用

手续;

(二)符合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沙漠公园总体规划的建设项目和保护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的工程设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确需占用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地的,依法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第十八条　因批准征收、征用、占用林地而减

少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地面积,应当按照占一补一

的原则和划定程序进行调整补充,保证质量.

第十九条　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禁止

下列行为:

(一)商业性采伐;

(二)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

(三)开垦、采土、采石、采砂;

(四)新建公共墓地、露天采矿;

(五)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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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设施和界桩、标牌;

(六)其他破坏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行为.

第二十条　国家所有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由

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实行统一保护管理.

划定为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集体所有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

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统一保护管理.

与国有林插花及毗邻的划定为永久性生态公

益林的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

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通过流

转或者委托的形式由就近的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

统一保护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

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管护体系,完善管护制度,划分管护责任区,落实保

护措施,建设管护站点,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等工

具,采取聘用管护人员或者专业管护组织等方式进

行管护.

聘用管护人员,同等条件下当地贫困人口、林

权权利人优先.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和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将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纳入森林保险的范围.

第二十三条　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划定为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的,所有权、承包权不变,林权权利人有权获

得经济补偿.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永久性生

态公益林保护投入力度,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的资金动态投入机制.

第二十五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资金

包括:

(一)国家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二)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管护资金;

(三)省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四)其他保护补偿资金.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资金主要用于经济补

偿、管护劳务、小型设施设备、监督检查和评价监测

等方面的支出,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

府设立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可以配套用于永

久性生态公益林的保护.

第二十七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以捐助、捐

资等形式参与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保护.

第四章　培育和利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

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永久性生态公益林

保护实施方案、森林经营方案以及相关专业规划,

遵循森林自然演替规律,充分利用自然力,辅以人

工措施,对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进行修复和培育.

第二十九条　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除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外,对

下列森林、林木、林地采取措施进行修复、培育:

(一)疏林地、宜林地、迹地,采取封山育林、人

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人工造林等修复措施,增加森

林植被;

(二)密度较大、林木竞争激烈、生长发育显著

不良的永久性生态公益林,采取抚育采伐等措施,

提高森林质量;

(三)灌木林和生态防护功能低下的低效林、退

化林、残次林、疏林,采取综合改造和补植改造等措

施,增强防护功能;

(四)成过熟林,采取择伐、渐伐的更新措施,促

进天然更新.

第三十条　修复、培育永久性生态公益林,应

当编制作业设计,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实施.涉及

林木采伐的应当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规定,依法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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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因自然或者人为因素,致使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受到毁坏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和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尽快采取补救措

施,恢复森林植被.

第三十二条　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除

法律法规禁止开发的区域外,在不改变林地用途、

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经县级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设区的市直属国有林管理

机构同意,可以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森林游憩

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

第五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三条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实

行政府目标责任管理,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内容.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

展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年度检查,由林业主管部

门具体实施.

检查内容包括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制度的

建立和落实、修复和培育、资源动态变化、保护效果

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

检查结果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保护工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价的依据.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建立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效益监测体系,组织开展下

列工作:

(一)监测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涵养水源、保育土

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情况;

(二)调查永久性生态公益林面积、地类和森林

质量等变化情况;

(三)评估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实施方案执

行情况;

(四)发布监测结果.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数据库和管理

档案.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优先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安排实施

封山育林、人工造林、森林抚育等项目,建设森林管

护站、瞭望台和防火、避雷等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应当优先在

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安排实施直接为永久性

生态公益林保护服务的林区道路、通讯、供水、供电

等基础设施项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纠正,

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

(一)弄虚作假改变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的;

(二)擅自变更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实施方

案的;

(三)商业性采伐永久性生态公益林的;

(四)过度开展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的;

(五)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其

他失职渎职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占用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地,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永久性生态公

益林范围内进行开垦、采土、采石、采砂等活动,造

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

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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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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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世宾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

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法规修改的必要性和简要过程

法规清理作为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

护国家法制统一,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要

求.随着上位法的变化以及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省部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出现了与上位法

不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等问题.去年,常

委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清理制度,并开展法规清理

工作,对我省法规进行全面体检.今年３月,根据

全国人大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专项清理工作.在开展日常

法规清理和行政法处罚法专项清理的基础上,按照

主任会议的安排,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分别

组织联系单位,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进

行了认真研究,建议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

规定»«山西省禁止赌博条例»«山西省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山西省永久性生

态公益林保护条例»六部法规作出修改,并形成相

应的修改决定草案.７月１３日,主任会议对修改

决定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对六部法规集中打包修

改,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会同有关部门对

这六部法规进行了认真研究,起草了修改决定草

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关于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立法法修改后,我省１１个设区的市政府都有

规章的制定权,设区的市的规章都有权依法设定罚

款.因此,建议将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的“太原

市人民政府和大同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修改为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

(二)关于«山西省禁止赌博条例»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

规定,因此对禁止赌博条例中的第九条、第十条中

关于拘留的规定作了修改.由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

法律规定的决定»,因此,建议删除涉及劳动教养的

内容.第十三条中关于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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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情形的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行政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建议删除.

(三)关于«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

管理条例»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在

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域推行建立综合行政执法

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国务院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

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省人民政府«关于太原

市城市管理等三个领域跨部门行使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的批复»规定,在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由太原

市城乡管理局行使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餐饮摊

点无证经营、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行政处罚权.因

此,建议将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中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省人民政府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部

门”,依法保障我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开展.

此外,根据机构改革实际,建议对条例中的有关机

构名称作相应修改.

(四)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

建议作三方面修改:一是根据机构改革实际,

对条例中的有关机构名称作修改.二是根据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

“仍不改正的,限期拆除”修改为“并督促其限期改

正”.三是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通报批评属于行

政处罚,需有上位法依据.删去实施办法第二十七

条“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的内容.

(五)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办法»

根据２０１９年新修改的森林法,建议对林权的

登记机构、护林员的职责、占用林地的条件、有关法

律责任等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同时,考虑到森林

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取消了木材运输证、经营加工

木材行政许可,因此,建议删除我省实施办法中关

于木材运输证、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的相关内容及

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六)关于«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

例»

根据新修改的森林法,建议对改变林地用途,

在永久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进行开垦、采土、采石、

采砂等活动破坏林木、林地的法律责任作相应修

改.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代履行属于行政强制

执行的方式之一,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因

此,建议删除第四十三条.由于第四十条与２０１８

年修改的国务院森林法实施条例不一致,但如果按

国务院条例修改将涉及代履行,因此建议删除该

条.此外,新建公共墓地、露天采矿按本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处罚即可,因此建议删除第四

十二条.

以上说明,连同修改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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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四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

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地方性法规和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

一、«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２００５

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

正)

二、«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２００４年４月

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

三、«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

例»(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０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修正)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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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２００８年

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五、«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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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
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

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

例»

万家寨引黄工程是迄今为止我省投资建设规

模最大的大型输水工程,担负着太原、大同和朔州

三市的用水保障任务.«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

护条例»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２０２０年对

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该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对有

效保护工程设施,保障供水安全,威慑和打击违法

行为,促进引黄工程平稳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８年之后,因机构改革,重组后的万家寨水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工作职能发生较大调整.

而且,目前我省除万家寨引黄工程外,还有中部引

黄工程、小浪底引黄工程、东山调水工程等系列引

黄工程.条例已不能满足所有引黄工程管理和保

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引黄工程均属水工程的范畴,

引黄工程相关管理和保护工作应当按照«山西省水

工程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的规定执行,因此建议

废止该条例.

二、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条例»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２００７年对条例进行

了修正.条例实施以来,对规范和促进常委会正常

高效运转,保障常委会依法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是,随着国家法律和我省地方性法规体系不

断完善,特别是随着立法、监督、人事任免、议事程

序类的地方性法规出台,条例规范的内容基本被这

些法规所涵盖并更新,条例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形

势和工作实际.因此,建议废止该条例.

三、关于废止«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７

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同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在多年

的实施过程中,为我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目

前条例已经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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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条例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的意见»已作出了重大修改.其中«检察院组

织法»修改后不再包含预防职务犯罪这一职权,最

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意见也已废止.二是国家监

察法出台后,监察机关主要是依据监察法行使预防

职务犯罪的职能.因此,建议废止该条例.

四、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１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通过,同年６月１日起施行.该条例是在国家

尚未出台人才市场方面专门法律法规的特定背景

下制定并出台的,对当时省内的人才市场发展及人

事代理、人才招聘等人才中介业务的规范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才市场工作

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原人事

部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合并为新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两个机构分别管理的人才市场、

劳动力市场,相应整合为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二

是国务院在２０１８年７月颁布实施了«人力资源市

场暂行条例»,该行政法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人力

资源市场培育、人力资源市场活动、人力资源市场

监管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相比我省的条例更

具统一性和规范性;三是国务院暂行条例在充分发

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

作用和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等方面,相对我省的

条例更符合现实要求,更具时代性;四是我省条例

有关公共人才服务机构对服务事项进行收费、人才

中介服务机构服务事项等规定与上位法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相抵触.因此,建议废止该条例.

五、关于废止«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加强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日,山西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决定»,根

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

改革的顺利进行,加快我省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当时为了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在不能立即出台配套性法规规章的情况

下,通过地方立法程序,以决定形式依法予以规范,

对推动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山西

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

等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

出台,实施２０多年的«决定»内容已被新出台的法

律法规、政策措施所取代.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工作领域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已经完全涵

盖了«决定»的内容,建议废止该«决定».

以上说明连同废止决 定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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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厅长陈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２０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２０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

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

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

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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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６４９．３１

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０１９％,下

降８５％;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９１９２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９％,增长８６％.２０２０年省本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６８０２ 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３３％,增长３６４％;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

行２７２８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９％,增长２５６３％.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１６１９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６２％,增长４０２１％;省本级国

有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１０７６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００４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４７％,增长５５５％;省

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１１１８０２亿元,为预算

的９６７％,增长９５１％.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４６１２６５

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４８３３０５

亿元以内.全省政府债务率７０３８％,其中省本级

政府债务率９７５４％,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２０２０年省政府及其财税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紧紧围绕转型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推动我省“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做出了重

要贡献.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

的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同时,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中还存在预算编制不够精细、财政

政策未能全面落实、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等问

题.对此,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解决.

省审计厅对２０２０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揭示了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预算绩效管理有待改进、部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

高、财政存量资金盘活不力、部分债券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国有资本管理仍需加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审计建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政府及

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扎实做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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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况和处理

结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工作,提出

以下建议:

一是完善预算编制工作,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要加强预算法的约束力,规范预算编制管理,增强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强化转移支付分配管理,加快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

进度,确保资金效益发挥和政策落实.根据我省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

资源配置,继续清理结转结余资金,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积极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平衡压力.

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要科学合理设定绩效指标,实施全面预算绩效,强

化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完善预算绩

效指标体系,提升绩效评价质量;加强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促进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安排预算

和改进管理相结合,积极推进预算绩效信息公开.

探索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

绩效评价结果与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加强管理的

挂钩机制.改进相关项目绩效评价方法,推动绩效

评价周期与项目实施周期衔接匹配.

三是强化规范债务管理,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的各项要求,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

思维,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

违法违规举债责任追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风险的底线.针对今年政府债务还债高峰期,要进

一步健全债务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实现稳

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规范政府投资基金、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行

为,推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强

化市场约束.

四是落实部门主体责任,健全整改长效机制.

要强化审计监督职能,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

研究,剖析问题原因,明确责任主体,督促完成整

改,杜绝类似问题.要及时通报预算执行审计结

果,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抓好源头管控,

使审计发现问题在预算编制环节得到有效整改,建

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和整改情况通报的长效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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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

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

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

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

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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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财政部已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８４４亿元,其中,１０６７２亿元已经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预算,

３６８２８亿元已经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调整预算.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剩余３６９亿

元政府债务收支需再次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受省政府委托,现在我向本次

会议就第二次调整方案(草案)做出说明.

一、本次政府债务规模及分配方案

本次３６９亿元政府债务额度,按举借方式分,

发行政府债券３６５８３亿元、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

组织借款３１７亿元.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７４

亿元、专项债务２９５亿元,一般债务为没有收益的

公益性项目举借,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债务

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为有一定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举借,用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

还,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根据我省实际,３６９亿元债务额度分配方案

为:省本级留用８０７６亿元;转贷各市２８８２４亿

元,重点用于加强“两新一重”建设、强化应急防疫

医疗、推动教育质量提升、深化生态污染防治、加大

基本民生保障等重点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二、本次省本级债务资金使用方案

(一)本次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８０７６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２６８ 亿元,包括发行一般债券

２６７亿元、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９０８万元;专项债

务７８０８亿元,全部发行专项债券.具体为:

１基础设施建设类安排３６１亿元.其中:雄

忻高铁建设１５亿元,汾石高速公路建设１４６亿

元,四条国省干道改造２０亿元.

２社会民生事业类安排９５３亿元.其中:山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及省疾控

中心迁建等公共卫生和防疫应急体系建设７９３亿

元,山西农业大学综合实验楼等高校基础设施建设

１４亿元,老年公寓养老中心项目０２亿元.

３经济转型发展类安排３５１３亿元.其中:

太重智能高端装备园区１４７２亿元,山西潇河新

城１０亿元,山西农谷等现代农业建设５５１亿元,

省文旅集团文化产业园等项目３亿元,华远国际陆

港集团蓝远快递物流园０９亿元、传统物流基础设

施改造升级０５亿元,综改区中小企业产业基地

０５亿元.

以上分配中“省级债券、市县使用”的项目２２

亿元,重点支持四条国省干道改造、山西农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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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本息由使用市县财力上解偿还.其他项目主

要通过项目收益以及预算安排偿还.

本次分配后,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由１４６９３

亿元增加为２２７６９亿元,分配各市债务资金由

３２８０７亿元增加为６１６３１亿元.

(二)已分配债务资金调整使用１７３９亿元.

具体为:

１原分配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的部分专项债

券２３亿元调整用于太中银铁路太原南至柳林南

段建设.

２原分配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建设的部

分一般债券１５０９亿元调整用于国家超算太原中

心１０亿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４８７亿元、山西省

肿瘤医院山西医院试点项目０１９亿元、小型水库

安全运行００３亿元.

三、本次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预算法»和政府债务有关管理规定,省政

府是全省政府债务唯一合法举借主体,政府债务收

支全部计入省本级预算;各市县政府确需举债的,

由省政府通过债务转贷方式实现,计入省本级债务

转贷支出;“省级债券、市县使用”部分,计入省本级

补助下级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４亿元,其中:发

行一般债券７０８３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２６２亿

元,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０５５亿元,列“一般债务

收入”科目.

２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４亿元,其中:省

本级支出增加１２９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６１１

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公共卫生应急

体系建设２６７亿元,列“应急救治机构”科目;包容

性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９０８

万元,列“其他农业农村支出”科目.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转贷各市一般

债券６８１６亿元,列“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

科目;转贷各市外国政府借款２６２亿元,列“地方

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支出”科目;转贷各市国

际金融组织借款０５４亿元,列“地方政府向国际组

织借款转贷支出”科目.

⑶省本级调整使用项目为:已列预算用于汾河

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建设的部分一般债券１０２２

亿元调整用于国家超算太原中心１０亿元、公共卫

生应急体系０１９亿元、小型水库安全运行００３亿

元.调减转移性支出“节能环保”科目１０２２亿元,

调增省本级“高等教育”科目１０亿元、“应急救治机

构”科目０１９亿元、“水利工程建设”科目 ００３

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

总支出都由３０４９２２亿元增加到３１２３２２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９５亿元,全部

发行专项债券,列“专项债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９５亿元,其中:

省本级支出增加 ５６０８ 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２３８９２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收费公路建设

１４６亿元,列“公路建设”科目;雄忻高铁１５亿

元、山西农谷３５亿元、公立医院５２６亿元、高等

教育１４亿元、文化旅游３亿元、老年公寓０２亿

元、冷链物流基础设施１４亿元、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２５２２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科目.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四条国省干道

改造２０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山西农谷２亿

元,列“农林水”科目;转贷各市专项债券２１６９２亿

元,暂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转

贷支出”科目,待各市县专项债券项目经本级人大

常委会批准后,另行确定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和总支出都由４０８１亿元增加到７０３１亿元.

四、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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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争取政府债券资金.严格执行«预算

法»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各级政府只能在批准的

限额内举借政府债务,除政府外贷外,只能通过发

行政府债券举债.在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的前

提下,积极争取新增债务规模,“十三五”期间我省

共 争 取 新 增 债 券 资 金 ２７２７ 亿 元,年 均 增 幅

４２９％.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底,财政部共下达我省

政府债务限额５６７７０４亿元(一般债务２９１７０５亿

元、专项债务２７５９９９亿元)、债务余额４８４４７８亿

元(一般债务２６２２５３亿元、专项债务２２２２２５亿

元),其中,省本级债务限额１３５８９４亿元(一般债

务７３１１８ 亿 元、专 项 债 务 ６２７７６ 亿 元)、余 额

１０３４７９亿元 (一般债务 ５７５１ 亿元、专项债务

４５９６９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我省促转型、强基础、

惠民生政策实施,为我省经济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

供财力保障.

(二)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围绕我省“十四

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健全政府债务限额分

配机制,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和重大战略实施.

加强政府债券项目储备、资金使用、收益归还全流

程穿透式监管,提高债券资金投放精准度,充分拉

动有效投资.加大专项债券项目市场推介力度,有

效吸引市场化融资,放大债券资金杠杆作用.贯彻

落实«山西省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细化前

期准备、发行使用、资产绩效、还本付息等关键环节

管理,确保债券资金借得来、用得好、控得住、还

得上.

(三)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将政府性债

务管理指标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

系,出台一系列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制度措

施,有效控制债务风险.进一步夯实隐性债务底

数,逐笔落实化债方案,争取在２０２８年底前化解完

毕.健全完善市县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和提示预

警机制,督促高风险市县积极稳妥化解风险.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坚持党政同责、终身问责,堵住

违法违规举债“后门”.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

法定债务率７０％,其中省本级法定债务率９８％,全

省及省本级全口径政府债务率均为黄色等级,在全

国处于较低水平,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为我

省“转型出雏型”提供了低风险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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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

报告如下.

今年财政部已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８４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６１亿元,专项债务５８３
亿元),其中１０６７２亿元已经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预算,３６８２８
亿元已经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调整预算.根据预算

法和政府债务管理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将本次

下达的３６９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７４亿元,专项债

务２９５亿元)政府债务收支全部列入预算,并进行

相应的预算调整,提请常委会审查批准.

本次调整后,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由１４６９３
亿元增加到２２７６９亿元,分配各市债务资金由

３２８０７亿元增加到６１６３１亿元.省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都由３０４９２２亿元增加到

３１２３２２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和总

支出都由４０８１亿元增加到７０３１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 人 民 政 府 提 出 的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和政策要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总体可行.建议批准省人民政

府提出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

案.同时,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做实做细各项相关工作.强化政府债券资

金与预算资金的衔接,预算与规划、项目的衔接,持

续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打通部门间项目库,提

升项目质量.债务资金分配要充分体现立足财力

水平、防范债务风险、注重资金效益的原则,统筹兼

顾省与市县分配关系、债务风险等因素,使市县政

府债务资金与其偿债能力相匹配.

二、切实发挥债券资金作用.坚持新发展理

念,落实中央和省委相关决策,将专项债券资金主

要用于中央和省委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战略项

目,充分发挥政府债券稳投资、促转型、补短板的重

要作用.提高债券资金投放精准度,充分发挥债券

资金的乘数效应,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发力,有效拉

动经济发展.

三、强化债券资金监督管理.落实专项债券项

目穿透式监测要求,强化专项债券项目的全过程管

理,确保资金流向明确、使用规范.建立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绩效跟踪监测机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进行动态监控.持续深化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及时

公开政府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存续期管理等相关

信息,严格规范管理、主动接受监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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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十七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已由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十六条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派

出机构,与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实行一个机构、两

块牌子,行使基层人民检察院职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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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人民检察院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在,由我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设立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议案作出

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实

现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为我们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指明的金光大道.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省委、省政府深化转型

综改、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对

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山西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委会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书面提出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设立检察院

的意见建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及时向省委进行

了汇报,并联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调研论

证工作,对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

院的可行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一是有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省级人民检察院和设区

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省级有关部门同意,并提请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辖区内特定区域设立

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在不增加机构、不改变隶

属关系和机构规格的基础上,保持太原铁路运输检

察院现有司法职能不变,通过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山西省

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符合法律规定.

二是有大力支持.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分别向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委政法委、省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请示了设立工作,均得到了大力支持和

具体指导.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２０２０年在

山西调研检察工作时就表示支持设立工作,为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会议最终研究通过设立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有职责使命.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人民检察院,是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调整检察工

作布局,主动融入省委中心工作,精准服务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设立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能够更好地整合检察资

源,集中司法专业力量,紧跟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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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建设进程,研究破解建设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难

题,服务、帮助企业合规合法经营,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为转型综改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是有迫切需要.２０１７年,太原市公安局综

改示范区分局成立,跨区划集中管辖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的治安、刑侦等工作,而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的检察权行使则分散在太原市迎泽区、

杏花岭区、小店区、阳曲县、清徐县和晋中市榆次区

的６个检察院来行使,在案件管辖、办案效率、统一

执法尺度等方面带来诸多不便,迫切需要设立一个

跨区划检察院来集中统一行使山西转型综合改革

示范区的检察权,推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法

治建设健康深入开展.

五是有作为空间.从司法办案情况来看,近年

来,涉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刑事、民商事、公益诉

讼等案件量逐年上升,仅小店区检察院办理的涉转

型综改示范区刑事案件量就同比增长了３６％.针

对这一态势,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

察院,可以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示范区良好

生产经营秩序的同时,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守护生态环境、做

好信访维稳、提升办案质效等重点工作上,进一步

发挥出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并形成公检法各司其

职、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执法司法格局,为山西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基于以上设立的可行性,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六条

规定,严格机构设立审批程序,分别报请省委、省人

大常委会、省委政法委、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同意,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后,再次将最高人

民检察院批复同意设立的意见和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设立的事项报告省委.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除承担

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现有职能外,增加管辖山西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案件.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接受省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其检察长、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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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批准设立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

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白秀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报

告如下:

一、设立的必要性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承载着我省转型发展蹚

新路的历史使命,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亟需进一步

健全完善法治环境.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人民检察院,是为转型综改区建设提供坚强有力

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也是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的现实需要.

二、设立的合法性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商

黎光同志就省人民检察院设立综改示范区人民检

察院的请示作出“同意按程序报批”的批示;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５日,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

阳生同志就该请示作出“很好,同意按程序办”的批

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省委编办就该请示作出

«关于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

复函»,原则同意按程序办理有关报批事宜;２０２１

年６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关于同意设立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批复»,“同

意设立山西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山西

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行使基层人民检察院职

权,与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高检函〔２０２１〕４３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十六条:“省级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

院根据检察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有

关部门同意,并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可以在辖区内特定区域设立人民检察院,作

为派出机构”的规定,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山西

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条件已具备.

三、具体建议

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此次常委会会

议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

作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与太原铁路运

输检察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行使基层人民

检察院职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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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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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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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

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

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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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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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决定予

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

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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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

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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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通过的«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通过的«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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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李建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就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情况报告如下:

长治市选举的张向东,因个人原因,向选举单

位提出辞去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

求.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

议,决定接受张向东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向东的代表资格终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五条有关规定,张

向东的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２０２１年６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以来,晋中市选举的胡玉亭、运城市选举的刘

培平,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胡玉亭、刘培平的代表资格自行

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８人,出

缺４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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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俊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

件大事,安全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

志.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

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实施,４－７月省人大

常委会组织开展了执法检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是常委会今

年的一项重要监督工作.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党

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提出明确要求,我任组长并

带队开展执法检查,召开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听

取省人民政府及省应急、公安、住建、煤监等部门

“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汇报,省安委会５２个成员

单位提供了书面汇报.赴长治、晋城、临汾、运城及

所属部分县(市、区)开展实地检查,委托其他７个

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同步开展并提交执法检查报告.

本次执法检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把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传“一法一条例”

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及时跟进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指导推进执法检查工作.二是围绕执法检查方

案确定的３个重点,突出政府、部门、企业法定责任

落实,严格依法检查,突出依法治安.三是采取定

点检查、随机抽查、专家专查等多种方式,实地检查

２４个单位,涵盖了省市县乡村５级安全生产责任

主体、１２个重点领域、不同类型企业.四是举办执

法检查专题辅导,制定实地检查工作指南,细化６７

项具体内容和要求.五是邀请３位专家、１０位专

业性较强的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发挥专家咨

询、专业监督作用,努力提高执法检查专业化水平.

二、“一法一条例”实施成效

总体来看,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一法一条例”,安

全生产工作格局逐步形成,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逐步

健全,依法治安水平逐步提高.

(一)政府安全生产领导责任进一步强化.省

市县人民政府依法将安全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专项规划.各级政府均成立安

委会,省市县长担任主任,扛起安全生产工作“第一

责任人”职责,常务副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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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政府常务会专题会议、安委会季度会议、市县

政府月例会制度,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制度、配套

政策落实督查,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管重大问

题.层层制定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清单,扣紧依法履职责任链条.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健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

系,考核结果与履职评定、干部任用挂钩,实行安全

生产“一票否决”.各级政府将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稳步提升安全生产工作保障水

平.晋城市委书记在任职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

提出“十抓安全”要求,临汾市探索建立“一包五专

四查一小灶”工作制度,长治市制定“１＋N”行业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标准,阳泉市创建企业风险

“１２３４５”管控模式.

(二)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进一步细化.省

政府率先在全国出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进

一步明确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各部门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健

全安全准入制度,提高准入门槛,推动关口前移、超

前防范.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严格挂牌督

办、顶格处罚、关闭取缔和纳入“黑名单”等措施,强

化联合惩戒.出台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分类分

级监管办法,科学实施安全监管.制定农村自建房

宅基地审批、规划管理、设计施工监管、经营管理和

技术指南(“四办法、一标准”),规范农村建筑安全

监管.发布煤矿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地面抽

采安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理信息化流程规

范等１３项安全生产地方标准,明确７个行业、７个

方面的安全生产规范规程.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在全国率先实现年产６０万吨以下煤矿全

部退出或关闭重组,率先全面退出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储存、运输、燃放业态.全部停止生产、销售

易燃可燃建筑材料.完成５８１．９万户农村房屋专

项排查,８０６户 C、D 级危房经营户完成整改.开

展公路桥梁隧道提质升级和危险路段排查整治,排

查公路桥梁１４０７６座、改造隧道２３７道,增设农村

公路减速带路口２９３４个、高速公路“能见度检测

仪”２５２处.车辆超限超载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推进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非煤矿山、电力、特种设备、城市燃气、消防等重点

领域专项整治取得新成效.

(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实化.严

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承诺制、安全生产责

任制,紧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关键少数”,

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挂牌责任制全覆盖.持续开展

违规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反三违”行动,

倒逼企业主体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管

理、应急救援“五到位”.以企业建章立制推动安全

隐患源头治理.中煤华晋集团修订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制１９５项,细化分解安全工作９大类７２小项.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有限公司对照１６０部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要求,逐项细化为企业规章规

程.开展自动化改造、安全标准化创建及高危企业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科技强安

专项行动,推动企业设施设备换代升级和标准化建

设.淘汰３９２家非煤矿山落后设施设备,摸排２９４

家“两重点一重大”危化品生产装置设备.６５６座

生产煤矿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化水平,１９８家达到一

级标准化水平,３１９家危化企业、８０５家非煤矿山企

业安全标准化达标.

(四)安全生产监督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坚

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推行安全生

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三项制

度”,编制行政执法制度手册、执法手册,以执法行

为规范促安全生产规范.加大安全生产警示、约

谈、专项督办力度,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约谈警示企业

３８１４家,责令停产整顿１１４７家,暂扣吊销证照３８３

家,关闭取缔６４３家.２０１９年６月实行煤矿矿长

安全生产考核记分制度以来,６０６名煤矿矿长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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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５３名矿长因超年度记分上限被责令调离岗位.

加大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力度,对重大

隐患实施挂牌督办、核查销号制度.加大依法追责

问责力度,已对晋中市平遥县煤矿“１１１８”重大瓦

斯爆炸、临汾市襄汾县农房“８２９”重大坍塌事故

８７名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三、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今年１－６月,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

故２５９起、死亡３２０人,同比分别增加４７起、７４

人,上升 ２２．１７％、３００８％.其中,较大事故 １２

起、死亡４４人,同比增加５起、２２人,上升７１．４％、

１００％.重大事故２０１８年０起,２０１９年１起死亡

１５人,２０２０年２起死亡４２人,２０２１年上半年１起

死亡１３人.安全生产事故总起数、较大事故起数

同比“双上升”,重大事故发生率出现反弹.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依法治安工作依然十分

艰巨.

(一)政府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尚未落实到位.

安全生产法第３、８、９条,条例第４、５、６、８、５６、５７

条,规定了各级政府、安委会、安委办工作原则、基

本职责及经费保障等.执法检查发现,一是政府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尚未落实到位.一些政府领

导班子成员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职责

履行不到位,存在“重发展、轻安全”的问题.长治

市担任党委常委的政府副职没有分管安全生产工

作.运城市政府执法检查汇报人对汇报材料外的

情况毫不掌握.二是政府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

作用发挥不力.市县落实“三管三必须”进度缓慢,

部分县区至今仍未出台实施细则.安委会(办)作

为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统一指导和综合协调机构,统

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够.在５２家省安委会成员单位

中,一些成员单位不清楚其法定职责,个别部门竟

不知道自己是成员单位,１６家成员单位被执法检

查组通报后才补报汇报材料,３５家成员单位汇报

材料未涉及问题及建议.有些市县安委会没有开

展实质性工作.三是监管执法力度层层递减.安

全生产监管执法“上热下冷”,基层一线监管执法力

量不足、能力不强的问题普遍存在.在编的安全监

管执法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少、年龄偏大、骨干流

失严重.乡镇街道机构改革后从事安全生产监管

专门人员数量明显减少,垣曲县从事安全监管工作

的人员不足改革前的一半.四是对人大执法检查

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以安全生产工作

总结代替“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汇报.对法定安

全生产职责、安全生产基础数据、执法检查重点心

中无数,对执法检查组所提问题答非所问,要求补

报材料报送不及时.

(二)部门安全生产联查联动机制尚未健全.

安全生产法第１０、６２、６５、６９条规定了部门监督检

查和实行联合检查的责任.条例第５８、５９、６０、６１

条进一步细化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属地和分级

监管原则.执法检查发现,一是部门联查联动的工

作格局尚未形成.部门之间尚未建立相互配合、齐

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的法定安全生产工作

机制.综合监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行业主

管部门与属地政府之间监管职责尚未完全厘清,条

块之间安全监管职责尚未顺畅衔接,全链条、闭环

式安全监管机制尚未建立,有的甚至发生推诿扯皮

现象.２０２０年因危化品泄露引发１６起交通事故,

其罐体装卸口位置不合理、危化品充装不规范等问

题,涉及生产、充装、运输等多个环节和应急、工信、

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二是安全监管

重形式轻实效问题突出.监督检查走过场,“只检

查不执法”“只执法不处罚”的问题普遍存在.实地

检查的４个市及有关部门、所属县(市、区)均未提

供近３年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日常监管处

罚的情况.太原市迎泽区台骀山景区“１０１”重大

火灾事故发生前４天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消防安

全检查.阳泉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市公路、

卫健、公安部门“五一”期间安全排查隐患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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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三是一些行业领域监管执法不到位甚至存

在空白.随着新经济、新领域、新行业、新业态的快

速发展,出现了监管部门缺位、监管责任缺失、监管

标准缺乏等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的

后期维护养护,安全绳锁扣的定期更换等,没有及

时跟进监管.在临汾市襄汾县农房“８２９”重大坍

塌事故中,当地住建部门不掌握农房随意加盖、自

住改经营等基本情况.四是监管执法“宽松软”现

象仍然存在.执法不严格、打击不严厉、汲取事故

教训不深刻,造成同类事故反复发生.今年５月全

省连续发生４起高空坠落事故.忻州市５月２９

日、３０日连续发生半挂车撞车事故.五是专家

“体检”成效还不明显.安全生产专家库建设、专家

“体检”运行不规范.２０２０年运城市投入３６０余万

元、长治市投入３８８万元,用于聘请专家开展安全

生产“体检”工作,但执法检查组没有调阅到专家库

运行管理、“体检”质效等相关资料.

(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尚未压实.安全

生产法第２０－５１条、条例第１２－４８条共６９条对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

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执法检查发现,一是部分企业

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意识淡薄.认识不到位、投

入不到位、精力不到位问题仍很突出.有的对生产

流程不清楚,有的未按规定执行跟班、带班、下矿制

度.一些企业宣传展示栏没有主要负责人承担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的内容.二是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没有落实落细.一些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人为不

安全因素大量存在.临汾市荣盛锦绣学府工地切

割机放在道路中间,电线水管交织,既未断电也无

人值守.消防设施设备不足、过期、被锁以及工作

人员不会操作等问题普遍存在.一些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履职不力.晋中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在检查山西五建集团承建的左权碧桂园小区

建筑工地时,发现项目安全管理人员缺位.一些新

兴领域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力度不够,未培

训就上岗.三是违法违规生产行为没有得到有效

遏制.有的建设工程项目分包转包现象突出,安全

生产监管严重缺失.有的企业生产设备和安全设

施严重老化,长期“带病”运转.超能力超强度超定

员生产、边探矿边建设边生产、超层越界开采、违规

转包分包矿山,是造成忻州市代县铁矿“６１０”重

大透水事故、吕梁市临县煤矿“６１６”冒顶事故的

重要原因.四是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预案存在形

式主义.有的企业风险管控、危险源辨识评估、隐

患排查治理不到位,隐患排查流于形式,治理整改

走过场.晋城三甲炼焦公司安全生产监控系统

APP显示的隐患排查数据持续为０.有的企业应

急预案不完善、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应急演练不求

实战、实用、实效,搞花拳绣腿、摆花架子.

(四)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

全生产法第８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全生

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投入列

入财政预算,第２３条对生产经营单位提取和使用

安全生产费用作出规定.执法检查发现,朔州市没

有设立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专项资金.企业安全

投入严重不足,挪用滥用问题相当普遍,有的企业

以其他费用顶抵安全生产费用.私营企业、小微企

业安全生产投入明显不足.我省作为能源重化工

基地,工业结构老化、高危行业集中、工矿企业众

多、危险作业环节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投入使用

的一批工业设备超期服役,存量隐患日渐增多.一

些公路、桥梁、地下管网、电梯等进入老化期,大量

农村建筑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城市综合体、景区景

点、大型赛事、轨道交通、客运索道、玻璃栈道等新

隐患不断出现.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攀升,电动车、

农用三轮车等低性能车辆准入门槛低,交通安全事

故高发频发,约占生产安全事故起数的８０％左右、

死亡人数的７０％左右.

四、执法检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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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要求是,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聚焦突出问题,

采取有力举措,不断提升依法治安水平,努力实现

本质安全.

(一)进一步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一法一条例”

有效实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安全发展贯

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省政府要组

织力量对安全生产领域政府规章、政策和标准进行

梳理,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提

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持续推进“一法一条例”落地

落实.要加强安全生产文化建设,持之以恒做好普

法宣传和社会动员,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法治

环境.

(二)进一步压实责任,全面构建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严格落实

“三管三必须”规定,推动政府及部门监管责任落到

实处.切实发挥各级政府安委办指导、协调、督促

和考核职能作用.进一步厘清行业主管部门的监

管责任,明确新兴领域的监管职责,编制权责清单,

确保监管全覆盖.加强基层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

设,解决好“有资格执法”“检查不过来”和“检查不

出来”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政府安全生产

投入到位、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规范.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体系,细化奖惩激励、容错纠

错等配套措施.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企业主要负责

人第一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考核办法,切

实建立起“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体系.

(三)进一步强化措施,全面构建安全生产协同

联动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与企业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信息平台联建,事故报告统计报表联报,失

信联惩,事故应急救援联救,事故调查处理联查,执

法司法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联

动,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全链条联动,审批监督

处罚各环节联动等机制,依法构建起相互配合、齐

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

形成依法治安合力,提高依法治安水平.

(四)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安,全面提高安全生产

法治保障.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作用,推动法

律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建议针对存在的突出问

题,根据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尽快修订我省安全

生产条例.进一步建立健全纵向联动、横向联合、

部门联查联惩机制,以最严密法治促进安全生产;

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企业三位一体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全面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进一

步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在立法权

限内加重处罚,重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推动我

省实现本质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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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　卫小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的重要论述,促进我省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中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根据２０２１年监督工作计划,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于今年４月至７月在全省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山西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这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１９年开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及«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办法»执法检查,２０２０年

审议关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情况报告的基础上,以法治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全方位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重要举措.执法检查组认真听取省政府及相关部

门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汇报,先后赴晋中、

太原、长治３市及其部分企业、开发区、研发机构、

高等院校和服务平台等进行了实地检查,听取了

政、企、学、研等方面以及一线科技工作者、人大代

表的意见建议.同时委托其他８市人大常委会开

展自查.整个检查过程贯彻落实了中央及省委关

于做好人大监督工作的要求,贯彻落实了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的意见,紧扣法

律法规条款,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注重促进落

实,上下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实现了“全覆盖、严执

法、重实效”的目标.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法一条例”实施的主要成效

(一)完善政策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

不断优化.近年来,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

«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试行)»«山西

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科技

成果转化配套文件,对法律实施的具体问题进行了

细化规定.各市结合实际制定相应配套政策.如,

太原市制定了«科技成果评价规范»,解决了近年来

省、市科技成果缺乏评价标准的问题和科技成果供

需双方转化对价难题.晋中市出台相关政策保障

推动国家农高区成为晋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金

字”招牌.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

—０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依法建立和完善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配套制度,就

技术成果股权及权益分配等作出细化规定,为促进

“一法一条例”实施奠定了良好制度基础.

(二)加大扶持力度,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主体地位得到加强.一是支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

一批具有行业带动作用的龙头骨干企业建设技术

中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依托企业建设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３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个,

省实验室２个,省重点实验室２６个,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６３个.长治市“政校企联合、产学研一体”

创新模式成效突出,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运城市１１个省级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实现了全

覆盖.二是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２０１９年为

例,全省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１５６７

亿元,较上年增长７９％.三是组织企业参与或承

担各类科技项目,科技奖励成果丰硕.“十三五”期

间,我省共授予２９个企业“企业技术创新奖”,授予

３名企业家“科技创新特殊贡献奖”,通过政府奖励

引导和支持企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省属企业申

请专利８６７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５５３项;授权专利

数量５９７０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数量１１７５项.

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连续三年,省属企业申请专利达

到２０００件以上.

(三)不断引导激励,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

成果转化态势良好.一是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科

技成果转化规模不断扩大.以２０１９年为例,研发

机构和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转

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排名中,山西位列全国第

２０名.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实施转化的科技成

果,１３７ 项在省内实现转 化,占 比 ７０６％,金 额

６４３４万元.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中北大学、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农科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进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

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排名榜前１００名.太

原理工大学于盛旺教授团队研发的“煤层气生产金

刚石”技术、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公司与太原理工

大学黄庆学院士团队合作研发的“手撕钢”成为全

省成果转化的优秀案例.二是支持研发机构和高

等院校建设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全省本科院

校与企业共建研发、转化转移机构平台５４个,太原

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大学与各类企业共建产

业研究院５０个,拓展了成果转化渠道,有效服务了

企业.三是引进国内外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协同

共建创新载体.吸引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同济大学等参与“揭榜挂帅”项目,

与北京大学共建科技创新基地和碳基薄膜电子研

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建新材料化工研究院,相关科

技成果优先在山西落地转化,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加强条件保障,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

是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近年来,省级科技支

出预算增幅均高于同期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增幅.２０２０年省级预算安排科技支出２４１６亿

元,较上年增加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７４％.二是搭

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载体.全省现有６个国家

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中试基地５个,转化转移

机构平台５４个.“山西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

权交易服务平台”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运行上线并设

立子平台１６６个,有力推动了全省科技成果转

化.大同市建立了以大同黄花产业发展研究院

为代表的二十大科技创新平台,成立了大同市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其中 AI＋同大创客中心研究的

黄花菜采摘机器人已申报８项专利,在国内市场

处于首创地位.三是构建多元化的科技成果转

化投融资体系.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融资担保作用,成立山西省创业

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投资金额

２５２亿元;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成果

转化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累计支

持科技型企业１６户,贷款余额９８６８亿元;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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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优势,鼓励银行积极探索并试点开发

专利权、版权、排放权、知识产权、广告投放权等

特殊权利的质押品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

二、“一法一条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环境还不够优化.

转化法第５条和条例第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政策协同,为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环

境.检查发现,一是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还不够充

分.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多个部门出台的政策措

施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配套、衔接不够紧密,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法定预期

还有不小差距.二是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不

够及时到位.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研发机构、高

等院校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没有把法律法规宣传摆在重要位置,对一

些重要条款的理解也不深不透不准,在实际操作中

存在按之前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执行的问题.

三是法治宣传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一些主管

部门法治宣传手法单一,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和系

统性,科技工作者受众的覆盖面不广,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法治氛围还不够浓厚,对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通道、提升创新体系效能造成较大影响.

(二)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发挥不

够充分.转化法第２４条规定应当发挥企业在研究

开发方向选择、项目实施和成果应用中的主导作

用.条例第３条规定应当发挥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检查发现,一是企业科技成

果转化活力不足.大中型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率不高,中小企业吸纳科技成果能力较弱,小微企

业融资能力有限,企业总体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水平较弱,影响了技术成

果与市场的对接.二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不够.

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与市场结合度不

高,“重成果、轻应用”“重研究、轻转化”的现象仍然

存在,科研立项与企业需求、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偏

差,科研成果的有效供给不足,企业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三)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能力不足.一是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转化法第

３０条规定要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鼓励创办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条例第１１条、第１４条、第２１条对

科技成果转化公共交易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和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都作了规定.检查发现,我省缺

乏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管理团队,科技成

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数量不多,供需双方信息不对

称,难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的良性循环,影响

了技术、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我省唯一的

省级公共服务平台,目前仍不具备挂牌竞价、交易

和成果转化分级分类等功能,专业性、针对性不强,

利用率较低.二是中试基地基础薄弱.转化法第

３１条规定要根据产业和区域发展需要支持建设公

共研究开发平台.条例第１６条规定支持建设中间

试验基地.检查发现,我省小试、中试基础条件相

当薄弱,已有中试平台在环保、安全等因素影响下

尚不完全具备专门承接科技成果中试的功能.多

数孵化器、众创空间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具备专业

的科技服务能力.三是技术经理人才缺乏.条例

第１３条规定科技部门应当培养技术经理人队伍,

第１８条规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可以建立专业化

技术转移机构,实行技术经理人聘用制.检查发

现,一些科技主管部门在技术经理人培养培训、监

督管理、保障机制方面手段单一,体系不健全.现

有技术经理人队伍中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法律、管

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理人较为匮乏,从事技术

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度、团队协作能力、活动能力

方面明显不足,难以满足科技成果转化运营的

需求.

(四)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有待加强.一是

财政性科技投入相对不足.转化法第４条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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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多元化.条例第２３条规

定,政府应当保障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投入.检

查发现,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实际用于项

目的经费相对较低,相关扶持和激励政策执行还不

到位.二是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作用不足.转化

法第３５条和条例第２４条对于金融资本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作了规定.检查发现,社会化科技投资机

构不健全,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特

别是对于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前期基础性的中试、

推广等环节经费不足,各类资本投资成果转化意愿

不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中,融资难的问

题依然不容忽视.三是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杠杆作

用不明显.转化法第３９条和条例第２６条对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使用作了规定.检查发现,省

级财政设立的转化引导基金规模较小,以２０１７年

为例,省级财政出资１０亿在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仅支持了７家企业,支

持范围有限.部分市还没有依法设立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

(五)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措施落实不力.一

是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够.转化法

第３条和条例第３条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检查发现,一些企业维权意

识不强,一些科研人员“不知”“不愿”“不敢”“不能”

转化科技成果等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科技成果转化

产权不清晰仍然是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成果转化

的短板,存在科技成果流失的现象.二是绩效考核

评价体系不健全.转化法第２０条和条例第２９条

规定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

核评价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对相关单位

以及科研人员评价、科研资金支持的重要内容和依

据.检查发现,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重论文、轻转

化”的现象仍然存在,较大地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环

境.一要提升法治保障水平.不断完善科技成果

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具体政策,加大对现有

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的督查力度.二要强化法定

责任的落实.压实压紧法律法规赋予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职责,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水平.三要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类信息传播渠道,采

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公众对

“一法一条例”的普及度和认知度.组织开展针对

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项普法宣传活动,

促进科研人员对相关政策法规的深入解读.四要

加强创新氛围的营造.加大对优秀科研团队和人

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充分展现科研人员的创新业绩

和贡献,提升科研人员创新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营

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依法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

机制.一要加强政策协调和衔接,进一步加快科技

职能转变,科学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配套政

策.充分发挥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等创新主

体的协同创新作用,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要研

究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避免简单地以学术论

文、项目申报数量来衡量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三

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查找制度

落实不到位、不平衡的原因并加强整改,打通法律

法规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三)进一步依法提升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一要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

引导、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从源头上推进企业

自主创新.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建设国家级

研发机构.助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快速成长,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公平、宽松的营商环境,帮助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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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人才、技术上面临的困难.二要推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

开展产业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和

攻关,共同建设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平台和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三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

化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研发机构、高等

院校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并设置职能部门进行

统一管理.四要依法保障创新主体在科技成果转

化中的合法权益.落实企业及科研人员税收优惠

政策,有效解决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

问题.

(四)进一步依法拓宽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

渠道.一要加大财政性科技经费投入.围绕我省

产业发展重点和急需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好

各类财政资源,完善科技经费投入机制,提高使用

绩效.二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投入.鼓励有

条件的市通过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

引导社会资本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投资,吸引天使

投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

果转化,推进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金为补充

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三要加大金融和保险在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支持作用.完善各类金融扶

持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为企业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提供基金、贷款、风投和保险支持.

(五)进一步依法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一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技术需求库、专家信息库、科

技服务机构库,采用“线上线下”模式,面向全社会

提供综合性专业化服务,打造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一切便利条件的高质量平台.二要健全科技中介

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三要加强技术经理人培育.将符合条件的技术转

移人才纳入我省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支持建设国

家级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完善技术转移从业人

员评价激励机制.四要加强中试基地建设.鼓励

企业与高等院校就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引进、成果

转化建立中试转化基地.鼓励本土与外地研发机

构和高等院校在我省设立中试服务基地,构建产业

从研发、到中试、到产业化的全产业链条创新体系,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支撑引领我省重大

产业高质量发展.

—４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３０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刘　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２１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上半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

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精神,在省人大

监督指导下,按照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统

筹推进抓转型、促改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省经济

总量迈上新台阶,转型动能培育壮大,投资消费潜

力释放,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

增强,基本实现省委提出的“力争上半年全省主要

经济指标赶上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目标.

(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

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９６０６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全国１２７％),增速与全国

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由一季度的１个百分点缩小到

０５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增长７８％,与全国

基本持平(全国７９％).一是农业生产提速明显.

全省 一 产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１２５％,高 于 全 国

(７８％)４７个百分点,创近十年最高水平(近十年

年均增速３７％).夏粮喜获丰收,总产２４３４亿

公斤,增长２８％,亩产(３０２３公斤/亩)首次突破

３００公斤,再创历史新高.畜牧业生产快速恢复.

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发展,营业收入增长２８％.二

是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全省二产增加值４５１６３亿

元,增长１３８％(全国１４８％),其中工业增加值增

长１３７％ (全 国 １５９％),建 筑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１４４％(全国８６％).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１５９％,与全国持平,排全国第１５位,两

年平均增速(７５％)快于全国０５个百分点.装备

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

增长３４７％、２６３％和３６５％,均快于规上工业增

速,新动能加快壮大.三是服务业稳步恢复.全省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０９％(全国１１８％),两

年平均增长４％,其中批发零售业增长１４２％、住

餐业增长３４１％、营利性服务业增长１２５％、房地

产业增长１４８％.四是投资增速结构双提升.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１８２％(全国１２６％),高于

全国５６个百分点,排全国第６位.制造业投资和

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４３８％和４２５％,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２４９％,民间投资增长１５１％.五是

—５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消费复苏态势强劲.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３０３％(全国２３％),排全国第４位,新型消

费蓬勃发展,网上商品零售额大幅增长１３７％,旅

游市场快速恢复.六是进出口总额成倍增长.全

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１０８倍(全国２７１％),居

全国第３位(富士康、太钢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６５％,分别增长１１９１％、４２６％).七是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上半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２４４万

户,增长５４％.新纳入“四上”单位９９８个,较上

年同期增长９２３％.市场主体快速发展,对税收

的贡献大幅提升,全省税收收入增长１９９％,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６８％(全国２０６％).八是民

生保障显著改善.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２７８万人,

增长２４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０３万人,增

长 ６１２％.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３１４％,控 制 在

４５％以内.物价基本稳定,CPI增长０６％,涨幅

较上年同期收窄３５个百分点,为近五年来最低.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７６３７元和６６９０元,

分别增长９５％和１５４％(全国１１４％、１４６％).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PM２５同比下降１５４％,劣Ⅴ

类水质断面减少１个.

(二)着力培优创新生态,构建转型发展新优

势.一是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山西省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构建科技计划项目“３＋１”模

式,着重发挥科技项目专员项目管理“首位”责任人

作用.出台中部地区首部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推动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二是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两个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

通过论证,引力波大科学探测装置启动建设,E级

超算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三是优化调整省级科技

平台.撤销整合一批排名靠后的实验室,围绕新兴

产业,立项筹建山西省黄河实验室等６个省实验

室、１２个省重点实验室,太原第一实验室加快建

设.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储备超２００家,今年拟新认

定３０家(正在公示).四是初步凝练一批重大科技

专项.围绕信创、大数据、半导体等重点产业和量

子科技、空天科技等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初步

凝练首批项目２９个.五是推动产学研用有机结

合.进一步梳理我省高校和院所科研情况以及我

省对科研成果的需求信息,积极组织我省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申报工作.六是不断增

强企业创新活力.出台山西智创城发展行动年度

计划,持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６９７家企

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组织申报国家创新型

产业集群.组织５４６５家企业参评科技型中小企

业.成功举办晋阳湖第二届集成电路和软件业

峰会.

(三)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一是深入开展入企服务.聚焦“四上企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制定全省入企服务工作方案,组建

领导小组,由时任省长的林武书记任组长,统筹协

调整体工作.设置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批

零住餐等５个工作专班,抽调２６个省级部门１２０

名精干力量,组建１２个省级入企服务工作组,精准

服务１１市和综改示范区.建立省政府领导包联机

制,形成省领导以上率下、各部门协同配合、省市县

三级联动的工作推进格局.７位省政府领导亲赴

一线,组织干部１１２００余名,集中一个多月时间,深

入全省１７万户企业开展帮扶活动.截止６月底,

共梳理问题１０１００个,解决生产经营、立项审批等

痛点堵点问题８６００个,企业发展信心与活力显著

增强.二是扶持小微企业.将６月份确定为中小

企业服务月,根据企业需求,针对性开展“三进三

送”活动.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推动税费优

惠应享快享.实施财政奖补,提高企业升规在规的

积极性.三是支持民营企业.出台«关于支持民营

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明确

要素保障、创新支撑等八方面共７０条具体举措.

主动将民营主体参投的大项目列入省级重点工程,

加强服务保障,落实建设条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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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家队伍,依托C９高校组织培训

一批民营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四是落实税费减免

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上半年,各项

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免５４１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４３％,税费减免规模创历史新高.新增减税

２９１６亿元,减免社保费７４５亿元,助推企业轻装

上阵聚力发展.五是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对上年

度银行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新增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充分调动银行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性.５

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５０６７０３亿元,较年初增

加２５６４２亿元,同比多增７２３５亿元.支持企业

发债融资,上半年全省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５３２７亿元.６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比

７３９％,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比为１１１５％.

(四)凝心聚力狠抓项目建设,精准扩大有效投

资.一是滚动开展“三个一批”.今年以来组织开

展３次全省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以“四比四看”

推动一批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项目签约开工投产,共

签约项目１２６３个,开工项目９８６个,投产项目７１４

个.二是开发区引领作用明显.上半年,全省６９

家工业类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

业比重３２３％)增长２３９％,快于全省规上工业８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完成９４５６亿元(占

全省投资比重２６１％),增长３４１％,快于全部投

资１５９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完成６４８６亿元,

增长４７８％,快于全部投资２９６个百分点.三是

扎实推进重点工程.聚焦“六新”“两新一重”领域,

确定第一批省级重点工程５１２个,数量较往年提高

一倍,“六新”项目占比超过８０％,推动省级重点工

程“提质扩围”.落实领导包联机制,选定３６个新

开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由省政府领导包联推进.

太原至吕梁动车组列车顺利开通运营,太原西北二

环、朔州机场等项目加快建设,集大原高铁、雄忻高

铁将于年内开工,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等项目加快

推进.四是聚力强化要素保障.资金方面,争取专

项债额度５８３亿元,较去年全年增加３０亿元,规模

再创新高.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８１亿元,已接近

去年全年水平.成功举办省级重点工程融资推介

会,现场签约融资额近５１０亿元.用地方面,成功

出让８０宗“标准地”,共６００９公顷(０９万亩),有

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截至６月底,全省项目开复

工率达８８％,续建项目全部复工.

(五)纵深推进改革开放,转型发展动力不断增

强.一是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深化.将碳

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作为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的牵引举措,全面落实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２９项重大引领示范项目加快推

进.二是做好国资国企改革“后半篇文章”.在战

略性重组基本收官的基础上,焦煤集团、晋能控股、

华阳新材料、潞安化工４家企业已签订管理权移交

协议,省属煤企财务并表工作基本完成.三是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按照“三无”“三可”要求,持续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一枚印章管审

批条例已于５月１日起施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加快推行,全国首个省级不动产登记调度中心正

式投运,核准类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方案

制定出台,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四是对外开放

取得新成果.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签约项目２６３个.围绕我省产业发展重

点,成立招商引资工作专班,赴北京等１０余个城

市,积极推进落实省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精

准对接招商引资活动.１－５月,全省共签约招商

引资项目６０８个,计划总投资６０２６８亿元,到位投

资２１１亿元.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４２家,同比增

长１００％.太原至旧金山直飞货运航班开航,实现

我省国际货运航线“零”突破.

(六)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有力推进.

一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市发

展环境,持续深化“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做好

“三延伸两提升”,全省共完成各类管线入地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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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拆除整改各类广告牌１５９万平方米,新建、

施划各类停车设施３８万个,规范停车进位进库

３４万次,拆除违建２５１万平方米,拆除改造各类

围墙３５万平方米.推进改造城镇排水管网雨污

分流,全省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１９５２公里.推进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共建成投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场１０１座,总设计处理能力达到２９５万吨/日,

处理能力覆盖所有市、县(市、区).抓好行政区划

优化调整,平稳有序完成１９９件乡级行政区划调

整,圆满完成乡级行政区划调整任务.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印发«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五年攻

坚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争取国家补助资金

２２２４亿元,已开工３２８个小区.二是大力实施

“特”“优”战略.制定有机旱作农业科研示范基地

和生产基地实施意见,推进与农业农村部签订有机

旱作农业战略合作协议.做强五大平台,“中粮”

“北肉”“东药材”平台加快建设.国家级忻州杂粮

市场基本建成.成立华远国际陆港(大同)集团有

限公司.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筛选了２６１个集群项目,总投资３６８亿元.十大产

业集群产值完成６３１亿元,增长６５％.药茶企业

发展到２５０多家,产品近５０种５００多款.举办“晋

品晋味扬帆出海”山西特色农产品外商推介活

动,现场签约１４００万元.争取云州、稷山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２个.三是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省扶贫办重组为省乡村振兴局.成立

乡村振兴研究院.制定«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编制全省«“十

四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规划».将全省１１７个县划分为３１个先行示范县、

４０个整体推进县、４６个重点帮扶县,接续推动脱贫

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优化调整“四个不摘”

政策,延续７１项,优化１８项,调整１３项,新增３

项,推进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政

策有效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机制,构建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的“三四六三”工作体系,目前全

省监测对象１３２万人,其中消除风险１０４万人.

扎实抓好“三保障”排查整改.逐村逐户全面排查

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住房安全

有保障排查发现的问题８月底可全面完成.

(七)狠抓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一是

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聚焦“两高”关

键环节,制定«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行动

方案»,起草«关于做好两高项目分类处置工作的通

知»,以能耗“双控”和严控“两高”为抓手,推动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见实效.持续强化顶层设计,构建“１

＋X”工作体系,完成«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

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初稿)»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初稿)»,目前正在对

照国家要求抓紧修改完善.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我省符合全国碳市场纳入范围

的发电企业名单报送及企业注册登记信息、交易登

记信息的核实更新,以及我省发电行业重点排放企

业配额预分配.开展碳配额试算,为我省企业争取

转型时间空间,最终全省配额由去年１２月试算亏

损５６６４余万吨到按照正式分配方案计算盈余

１８７３余万吨.二是推进污染防治.扎实开展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整改,截至６月底,

已办结２４批２４１７件,办结率达７３２％.全面实

行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强化生态文

明法制保障.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持续开展固废危废综合整治.上半年,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１１８％,优良天数

比例为６３９％.参与评价的９４个国考断面中,水

质优良的５９个,占监测断面总数的６２８％.

(八)抓好民生重点工作,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一是坚持就业优先.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发放电子

培训券１７亿元,组织培训超过６５万人.突出抓好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举办各类专场招

聘活动１６６场,提供就业岗位近４１万个.二是优

—８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化公共服务.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三级

(P３)实验室开工建设.统筹推进区域医疗中心试

点建设,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中国中医科学

院合作共建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实施.

加快推进高校“三个调整优化”,山西工学院、山西

电影学院、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揭牌成立.三是

做好保供稳价.积极应对猪肉价格下降,启动政府

储备猪肉收储工作.落实国家要求,完善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持续推进煤层气增储上产,全

省建成储气能力达到４１３亿立方米.协调中石油

等央企加大供应力度,圆满完成居民用气保供任

务,受到国家表扬.四是狠抓疫情防控.及时发现

并迅速消除河北输入疫情风险,开展新冠疫苗接种

“百日攻坚行动”,提前完成接种序时进度任务.截

至７月２５日,全省累计接种疫苗３６８２９万剂次,

１８岁以上人群一剂次接种覆盖率达到７５５％,两

剂次接种覆盖率达到５１２％,位居全国前列.

同时,我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实

施,３０个省级专项规划中,２９个已经省委常委会议

审议通过,正在陆续印发实施.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研判当前形势,我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

挑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从国际国内看,世界

经济加快复苏,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６月８

日,世行等主要经济组织预计全球２０２１年GDP增

长５６％左右,较１月预测上调１５个百分点.我

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主要国际组织预测我国全

年经济增速都在８５％左右.７月９日央行宣布全

面降准,为下半年提振消费、发力基建等提供支持.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政策加快落地实施,将

释放巨大政策红利.但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

从我省看,全省经济延续稳定恢复的发展态

势,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我省煤炭、

钢材等主导产品价格相对高位运行,有利于稳定全

省经济增长基本盘.但碳达峰碳中和、严控“两高”

项目等政策约束倒逼我省要加快转型步伐,下半年

推动经济增长任务依然艰巨.

目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采取有力举措加以解决.

一是完成全年目标压力较大.在全年经济发

展“前高后低”基本格局的情况下,随着低基数效应

消退、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完成全

年增长８％,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压力较大

(全年 GDP要完成增长８％的目标,以２０１９年为

基数,两年累计增长１１９％,上半年增长１０６％,

下半年需增长１２６％).

二是服务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上

半年服务业占 GDP比重为４９５％,较一季度降低

３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降低１７个百分点,占比

逐步萎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减弱.特别是占

服务业比重超过４４％的金融业和非营利性服务

业,上半年增速分别为３４％、９４％,增长相对缓

慢,是制约服务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三是省属企业融资困难.上半年,省属企业发

债规模仅为３４０亿元,同比减少１３４８亿元,偿还规

模１３９３亿元,净还债达１０５３亿元,企业流动性压

力较大.

四是部分开发区大项目好项目支撑不足.全

省开发区建立台账跟踪的１５４个重大转型项目中,

５０亿元以上项目仅有２个,１－５月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数为零的开发区有１６个.

五是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上半年,全省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２２２％、３０１％,特别

是代县大红才铁矿“６１０”透水事故,为我们敲响

了安全生产的警钟,必须深刻汲取沉痛教训,采取

果断措施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做好今年下半年工作对于实现“十四五”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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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起好步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聚焦抓转型、促改革、保稳定,不断巩固

“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守住“保”的底线,努

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全力稳定工业运行.一是紧盯重点领域

加强调度.要推动汽车制造、钢铁、煤层气采掘业

等增速回落的重点行业恢复产能,特别是要加强对

煤炭生产的调度,按照国家增产保供要求,增大排

产力度,每月保障１亿吨产量供应,稳定工业增长

基本盘.二是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立足１４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坚持“只要有好的产业,都要大力引

进、培育壮大”的原则,加快提升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规模.要用足用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优惠电价等各

项支持政策,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三是大力培育

市场主体.围绕全年规上工业企业净增１０００户硬

核任务,强化企业上规入库指导服务,支持小微工

业企业兼并重组上规,持续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

改股、股上市.四是稳定市域工业运行基本面.针

对工业增长排名靠后的市开展专题分析研判,因地

制宜研究提出应对举措,加大政策指导支持力度,

帮助其及时赶上进度.

(二)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一是落实服务业

发展大会精神.深入推动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全

面贯彻２０２１年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６０条,推

动各有关地市和部门,抓紧出台配套落实方案的,

确保政策执行到位.二是加大考核力度.在高质

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服务业增

加值增速”考核指标,压实各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激发各市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支持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三是分行业采取针对性措施.围绕

服务业核算重点行业中增速慢、差距大的行业,相

关责任部门要在工作举措和指标任务的相关性、匹

配度上加强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扭转不利局面,确

保工作成效真实有效反映到服务业统计指标上.

四是巩固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回补态势.抓好综合

体、商业街等消费平台提档升级,加大电商主体培

育力度,深入实施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继续

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带动批零住餐行业保持高速

增长.要深挖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潜力,在品牌建

设、产品开发、服务品质上持续发力.五是加快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

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加大企业引进培育力度,加快

示范物流园区和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培育新的服务

业增长点.

(三)大力培优创新生态.一是加快推进产业、

教育、医疗三大创新工程.深入开展基础技术研究

和关键技术研发“双百”行动,着力解决“卡脖子”问

题和重大技术产业化问题.加快合成生物新材料、

光刻机用激光器、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智慧能

源等领域技术突破.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计划,力争完成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０家的年度

目标.持续深化教育创新工程,统筹推进“双一流”

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加速崛起.继续推动医疗创新

工程,统筹推进“四个一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培

育升级５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力争部分优势学科实

验室提档升级.二是构建一批重大创新平台.持

续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动新建国家实验室、

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超算中心加快建设.加快完

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确保实现“保５争５”目

标.落实好与京津两市等高校的科技领域合作事

项,拓展省校合作成果.推动省级实验室和制造业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启动省级重点实验室优化调

整.开展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提质达标行动,推

动大型企业创办独立研发机构,力争三级企业技术

中心数量超过１１００户.三是深化科技创新、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

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

用权,对已凝练的科研课题开展“揭榜挂帅”.对首

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新技术新成果应用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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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健全完善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平台和相关配套服务,围绕太原信创、晋

城光机电等产业集群,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

地、中试基地建设.四是打造“双创”升级版.推动

创新企业、研发平台集中入驻智创城,发挥智创城

平台对创新要素集聚作用.推动创新产学研深度

融合,促进中小企业联合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推动

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的科研设施等创新资源向

中小企业开放.加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双创支撑平台培育支持力度.举办好２０２１年双创

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

(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一是滚动开展“三个

一批”活动.进一步完善“三个一批”项目跟踪服务

管理机制,推动更多洽谈项目早落地、签约项目早

开工、施工项目早投产、建成项目早达效.省直部

门、市县的基础设施、科研项目、民生工程等项目,

也参照“三个一批”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二是争

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围绕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

预算内资金支持领域,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强化“跑

部对接”,全力扩大资金争取额度.三是抓实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省政府成立省级重点工程建设指

挥部,统筹推进全省项目建设工作.建立项目进展

报告制度,全过程全方位做好调度服务,加快推动

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雄忻高铁、集大原高铁、

山西合成生物等项目开工,推进太重搬迁、教育医

疗等项目加快进度.四是加快新基建项目建设.

要加快５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确保１０月底前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年底５G基站数量达到３万座.五是发

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相关

政策,切实提升优惠政策吸引力,强化招商引资专

业化水平,提高招引项目规模和质量,力争落地一

批具有行业引领和产业带动作用的大项目、好

项目.

(五)积极扩大外贸规模.一是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持续抓好第三届进博会、首届消博会、第二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签约成果跟踪落实,组

织好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工作.二是推进开放平台

发展.拓展太原武宿综保区和方略、兰花、大同陆

港保税物流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外贸业务.抓

好太原机场开通国际货运航线货源组织工作.积

极申报国家级加工贸易产业园,支持综改示范区大

力引进加工贸易企业.三是发展外贸新业态.发

挥好太原、大同两个跨境电商综试区作用,支持跨

境龙头企业在日本、美国、俄罗斯等重点市场布局

海外仓.落实好太原市二手车出口试点支持政策,

加快推动二手车出口业务发展.四是提升跨境电

商发展质量.尽快解决企业在退税、结汇、征信等

方面诉求,推动保税区B２B业务在地开具单证,提

升本地业务实物量.

(六)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对年初省委确

定的１１项牵引性标志性重大改革,逐项研究制定

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落实推进举措.一是持续深

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碳达峰碳中和山西

行动作为牵引,持续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全面落实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２０２１年行动计

划.二是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全面推行

开发区“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和“证照分离”

改革,推行“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集中推动政

务服务“一窗通办”、“一网通办”.三是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分步实施省属国

企晋外资产分类处置工作.以省属企业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为契机,进一步优化省属企业投融资结

构,加强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总额双管控.四是

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尽快完成新设开发区“三制

三化”改革.加快推动山西综改示范区国际合作园

区建设,指导国家级开发区及早谋划国际合作园区

规划方案.依法深化向开发区赋权,推进实现“区

内事、区内办”.五是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加快山

西银行人员、机构、业务、产品等全面系统整合,同
—１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步推进省农信社化险和改革工作,坚决防范和化解

新的地方金融风险.

(七)坚决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政策.紧密跟踪国家指导意见出台进程,

加快制定我省落实办法和碳达峰总体方案,研究碳

中和实现路径.深化晋城市国家低碳试点建设,探

索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企业等试点示范.全面参

与全国碳市场建设,９月份国家分配碳排放配额

后,及时推动我省发电行业完成履约清缴.积极稳

妥推进能源互联网试点.二是科学严格做好“两

高”项目处置工作.加快出台«山西省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严格做好“两高”项目

处置工作.做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和国家“两

高”项目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各

项任务落实.近期省里将对“双控”工作进行专题

安排部署.三是狠抓生态环境保护.深入实施空

气、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和土壤

污染防治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坚决完成年初制定的

各项约束性指标任务.扎实推进“三线一单”落地

应用,推进各市全面开展“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建设省级“三线一单”数据共享系统平台,探

索“三线一单”成果应用途径.

(八)深入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积极与国开行对接,探索利用政策性

资金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模式.立足城市发展实

际,塑造特色风貌和高品质公共空间.持续推进

“两下两进两拆”专项整治,加大污水、垃圾处理和

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推进力度,做好城市市容环境

管理.实施城市文脉保护工程,推进全省历史文化

资源普查工作.二是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加快农

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进度,保障农村困难家

庭住房安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推

动农村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范建制镇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提升设施运营管理水平.加强

传统村落保护,继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晋城国家试点和６个省级试点项目实施,完成

３００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三是推进大县

城建设.推动清徐、孝义、阳城三个国家新型城镇

化示范县建设,按照示范方案要求加快补短板强弱

项.深入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根据全国特色小镇发

展导则确定我省特色小镇清单,制定相关改革措

施.启动行政区划重点课题研究,开展单区市行政

区划设置、行政区划调整助推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等

研究工作.

(九)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是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要求,强化搬迁群众后

续帮扶,建立“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常态化排查整改

长效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

是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加快落实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政策,落实落细防灾减灾、重大病虫

防控等各项举措,确保秋粮丰收.抓好生猪生产稳

价保供,保持生猪产业平稳发展.三是创优农村人

居环境.出台«山西省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标

准(试行)»,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启动农村道路

畅通、供水保障、清洁能源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和村

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等五大工程.四是打造“特”

“优”品牌.启动“有机旱作晋品”省级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工作,打响有机旱作品牌.组织好第七届中

国(山西)农交会、第六届山西(运城)国际果博会、

晋北肉类平台交易大会等重大活动,展示我省农业

高质量发展成果.

(十)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一是扎实做好稳就

业保就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居民

收入稳步提升.二是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价

格监测预警,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用好全省社

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密切跟踪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按

照国家要求,切实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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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PPI上行对整体经济特别是 CPI带来不利影

响.继续做好天然气保供,切实保障群众用气需

求.三是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落实“凡进必

检、凡进必消、人物同检”要求,坚持“发现在早、处

置在小”,精准有力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加大疫苗

采购和调配力度,科学设置接种点,减少排队接种

时间,加快我省疫苗接种进度,做到应接尽接.四

是全力抓好安全生产.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尾矿

库、危化品、燃气管道、学校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从严查、从严整、坚决停.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最新重要指示,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严防强降雨引起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此外,要扎实开展好党史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做好民生１１件实事.

同时,要继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研判分

析,筹备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等重大活动,配

合做好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相关工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让我们在省委、省

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坚强领导和监督支持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专题工作会议部署,真抓

实干、攻坚克难,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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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０年决算完

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比报告的

６４９２６亿元增加００５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执行数比报告的９１９７６亿元减少０５２亿元.

(一)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

上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在错综复杂的形

势下,全省各级各部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实现了经济稳步向好、转型态势

强劲、社会和谐稳定.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６４９３１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

算)的１０１９％,比上年下降８５％,下降较多的主

要原因是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等因素

影响.主 要 收 入 项 目 的 完 成 情 况 是:增 值 税

１７４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９％;企业所得税７６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８％;个人所得税１１４３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５８％;资源税２１４８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１％;非 税 收 入 １６７４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１１２８％.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６８０２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３％,增长３６４％,增幅较高的原

因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较多.主

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车辆通行费收入５９９

亿元,为预算的８２４％,执行率低主要是２０２０年

疫情期间收费公路免征通行费;彩票公益金收入

７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９％;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４２６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８％;国家重大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基 金 收 入 ３３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６４６％;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

收入１９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６％;农网还贷资金

收入２４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３９％.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１６１９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６２％,增长４０２１％,完

成率较高主要是太钢集团与宝武集团重组一次性

入库６５亿元,增幅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０年省属国有企

业“腾笼换鸟”股权转让收入实现较多.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００４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４７％,增长５５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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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行省级统筹,全省统一收支,省级预算收入即为

全省预算收入.

(二)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９１９２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９％,比上年增长８６％.２０２０

年省财政继续对省级重点部门实行财政支出进度

考核奖惩制度,严格执行已制定的预算执行中动态

压减收回预算制度,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用于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２０２０年支出进度有所

加快.

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３４０５ 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

８９０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教育支出１３５１７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６％;科学技术支出１２８７亿元,

为预算的９２９％;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７６７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２１４４４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３５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节能环保支出２８３７

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７％;城乡社区支出０８６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０％;农林水支出１１２８３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交通运输支出１３１８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９９％;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１０７４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２３３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８４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１７８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７１亿元,主

要原因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过“紧日子”要

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年度执行中对公务接待费

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按５０％进行了压减,因公

出国(境)费按８０％进行了压减,大力压缩了“三

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００２亿元,

公务接待费０１２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１６４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３８亿元,运

行维护费１２６亿元).

２０２０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５亿元,动用１２９

亿元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供应、疫苗接

种和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等方面,结余２１亿元已平

衡预算.

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３９６２亿

元,实际使用２７５３亿元,结余１２０９亿元,除确需

２０２１年继续使用的资金外,其余按规定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２７２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９％,增长２５６３％.增幅较高

主要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０７６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

２０２０ 年 省 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执 行

１１１８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６７％,增长９５１％,增

幅较高主要是２０２０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行省级统筹,全省统一收支,省级预算支出即为

全省预算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２０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收 入 为

３８５００６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６４９３１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９３３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２２％;中央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１８５４５

亿元,增长６５％;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５８６０５亿

元;市 县 上 解 收 入 ７３３２ 亿 元;上 年 结 转 收 入

３９６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２９２６亿元,

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８３１１亿元.

２０２０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３８１０５３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９１９２４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３亿

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１８６９２９亿元,

增长２３４％;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５５２８

亿元,增长７１％;债务转贷支出４８５１４亿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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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４２７７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４７０７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００１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１年３９５３

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００９亿元,下降０２％.

２０２０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

１６５８４亿元,经省人代会审议批准,２０２１年调入省

级预算１３５８３亿元,目前余额为３００１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２０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

性收支差额.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对２０２０年省级财政的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

权责发生制核算,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权责发生制

列支３７９３亿元、政府性基金０５３亿元,主要是中

央资金、科研经费等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对这

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管理,加

快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尽快发挥资金效益.

(四)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０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 １４０８６２ 亿元.

发行新增债券１０１４１亿元,聚焦“两新一重”和“六

新”重大项目,突出项目储备和质量,综合财力、绩

效等因素科学分配限额,省本级留用３２８亿元,转

贷各市６８６１亿元,投向２２５３个公益性项目建设,

重点支持了太焦高铁、太原机场、轨道交通、大水网

工程等重大战略规划实施,半导体、黄花、中药、农

谷等高新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全省应急医

疗体系、建制县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重大民生保

障,截至年底支出进度达９１０９％.发行再融资债

券３９４５２亿元,省本级留用２６亿元,转贷各市

３６８５２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

２０２０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３０９８５亿元、利息１２９９２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

本金４２７７亿元、利息２４２６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２６７０８亿元、利息１０５６６亿元.

截 至 ２０２０ 年 年 底,全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４６１２６５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４８３３０５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９４４１３

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３６６８５２亿元.全省政府债务

率７０３８％,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９７５４％,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市县政府债务率较高,

风险不容忽视.

(五)２０２０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全力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保障患

者救助医疗费用,研究出台新冠肺炎确诊、疑似患

者门诊及住院个人自付费用财政补助政策,确保患

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切实保障疫情防控人员待

遇,在积极落实国家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

工作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我省一次性慰

问金政策.大力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体系建设.

２、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２０２０年全年累计减

税降费３７７４４亿元.一是新增减税１５０８６亿元,

主要是落实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

惠、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再次下调１０％

等政策.二是研究出台“免”“减”“延”“缓”“返”

“补”等社保费减免政策,当年累计为全省企业减免

社保费２２１１８亿元,惠及 １１４ 万户参保单位、

３８３８万人.三是减免车辆通行费等３项政府性

基金和减免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等７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为全省企业减轻负担约５４亿元.

３、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全力支持打

赢脱贫攻坚战.安排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５２１

亿元,持续向财力薄弱的１０４个县倾斜,向深度贫

困县、挂牌督战县和新冠肺炎疫情较重地区倾斜;

加大对脱贫监测户、边缘户、产业、就业和培训的支

持力度,受益贫困户９７７７万户次.２０２０年,我省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核位列全国第四,获得中

央奖励资金１６亿元,连续五年获得优秀等次.二

是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各项污染防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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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环保领域全年投入７５７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８％.加快推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全省累计落实到位资金５７２９

亿元.深入推进林业生态扶贫,安排资金８５８亿

元支持实施林业生态扶贫PPP项目,持续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林业生态治理和干果经济林提质增

效等重点工程.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项

目,恢复河道岸线自然之美,改善河道及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三是统筹做好地方政府债券促发展和

防风险两方面工作,债务高风险县区全部纳入全国

存量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范围,融资平台公司市

场化转型成效明显,交通、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

债务风险化解有力.

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发展战略.继续加

大科技投入力度,省本级重点保障科技支出２４１６

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７３９％.筹措１０亿元资

金,着力支持突破２１个关键核心技术和１７个共性

技术研发攻关、建设五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及中试基

地,支持“１１１”创新工程项目１８６项,培育一批高科

技领军企业,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转型发

展.深化人才发展战略.安排人才专项资金６８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４１％,支持引进１８２名优秀博

士及博士后来晋工作.

５、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支持全省农村公路、

干线公路建设养护等交通运输发展,优化资金使用

方式结构,有效解决太原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

建设资本金和铁路建设债务问题.筹措资金１０亿

元,为４０２７万吨焦化行业产能压减任务提供财政

保障.落实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下达资金１９８

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增能提速.支持煤层气

综合开发利用,争取中央资金５４３亿元,安排省级

迎峰度冬保障供气专项资金,促进清洁供暖和煤炭

等量减量替代,加快推动全省用能结构和方式深刻

变革.继续发挥新动能专项资金作用,拨付１６９

亿元重点支持２５７个项目.及时下达数字经济专

项资金１９６亿元,加快物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

等产业发展,支持互联网专用通道建设.为云时代

公司注入资本金５５７亿元,支持我省大数据企业

发展,推动山西从资源型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下

达省级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支持小微企业股份制

改造和小微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激励初创微型企

业成长壮大,增强核心竞争力.

６、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着力保居民

就业,统筹使用中央和地方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有效支持我省重

点人群就业创业工作,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和再就业服务.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

４８９５亿元,安排２２８３亿元落实学生资助补助政

策.启动实施高职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改革,进

一步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办学自主权.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７４元和每人

每年 ５５０ 元.稳 步 提 高 社 会 保 障 水 平,全 省

２６３７４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全部由财政

负担,基本解决了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

问题.推动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调整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待遇.全力做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农村低保、城市低保、城乡特困

人员救助、城乡低保家庭高龄老人和孤儿保障标

准.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２１３７亿

元,支持棚改开工建设３２４万套,老旧小区改造

１９５３万户,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新建、改建租赁住

房９９７２套,盘活存量住房２１３３９套.

７、着力推进“三农”发展.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下达３４４５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１４６４８万亩、新

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４７４９万亩,有效改善项目区

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农田灌溉节水能力,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设立乡村环境治理补助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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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下达资金１亿元支持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下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

金９６７亿元,完成奖补项目４４２２个,逐步建立了

筹补结合、多方投入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安排美丽乡村建设资金３４１亿元,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村１３９个.

８、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格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将压减非重点、非急

需、非刚性一般性支出贯穿预算执行的整个年度,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保

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在年初预算对一般性支出

压减２０％、“三公”经费支出压减３％的基础上,

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中又对省级部门的会议费、差旅

费、培训费、接待费及车辆运行费等按５０％的比例

压减,对因公出国(境)费按８０％的比例压减,对受

疫情影响可暂缓实施和不再开展的项目进行了压

缩.压减收回的６４３亿元除用于平衡年度预算

外,主要用于疫情期间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消费的

政策措施、增加省级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支持铁路

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我省高层次人才引进等重点

领域.

９、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制定省级财政专

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资金分配、资金使用、信息公开的全流程监

管机制,以及纪检监察、审计、财政、主管部门等多

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财政资金的规范、安全、高效得

到了进一步保障.推进项目支出预算标准化建设,

制定出台了省直机关食堂运行费、公务用车租赁费

等１１个项目支出标准,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有了较

大进展.积极开展全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建设,制定省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财政项目库管

理和预算调剂管理办法,全面提升预算管理信息化

水平.推动教育、科技、交通等领域省级与市县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出台省级财政支出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制定省级分行业分领域绩

效指标和标准体系,扩大绩效目标编报范围,开展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报试点,加强绩效运行监控,

推进绩效评价扩围增效,在省级层面基本建立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落实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中央分配我省的直达资金全部按

规定直达市县、惠企利民,保证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为市场主体克服困难及时提供支持.

２０２０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一年来,全

省财政系统严格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的预算决议,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的有效监督下,认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

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

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冲击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财政部门主

动作为、克难攻坚,下大力气争取中央支持,用硬举

措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提升了资金使用绩效,保

障了财政收支的平稳运行.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

认识到财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审计提

出的“预算编制不够精细、财政政策未能全面落实、

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等问题,进一步压实整改

主体责任,加大整改力度,确保整改到位,同时从源

头入手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算执行和财

政支出管理与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

政工作重点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４１７５

亿元,为年度预算的５８１％,比上年增长１６８％,

增收２０３７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２５４４２亿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５０４％,比上年增

长５９％,增支１４１１亿元.

上半年,全省财政收支运行情况良好,顺利实

现“双过半”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全省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今年上

半年,全省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加之上年

基数较低,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连续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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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正增长且增幅持续提高,至６月底我省收入规

模首次超过疫情前同期水平,增长 １７％,增收

２４１亿元.二是全省各市全部增收,负增长县大

幅减少.上半年,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１７７％,比疫情前同期水平增长４７％,１１个市全

部实现两位数增长,１１７个县中１０８增９降,负增

长县环比减少７个,同比减少６７个.其中,太原、

大同、长治、晋城、忻州、晋中、临汾、运城等８个市

收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１１７个县中７３个县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三是着力加快支出进度,重点领

域保障有力.民生支出完成２０４１２亿元,为年度

调整预算的５３８％,增长１７％,增支３４６亿元;

中央直达资金累计下达 ７５９４ 亿元,实际支出

４４３４亿元,支出进度(５８３％)高于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进度７９个百分点;聚焦“六新”突破,省级下

达资金７０亿元支持“六新”、创新和高校建设等项

目建设,全力支持我省转型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省人大有

关决议要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折不

扣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

求,加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民生保障改善,

加快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各类风险防范化解,

全力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一是狠抓收支保平衡.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

“腾笼换鸟”、两权价款和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征收力

度,组织召开财政收支形势分析座谈会,细化目标

任务,传导责任压力,进一步加强收入组织和支出

力度.积极主动争取中央支持,截至６月底,我省

累计争取中央转移支付１８４１３２亿元,占上年我省

获得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８６３％,争取政府债券

规模１１５１１３亿元,同口径增加２４５８亿元,增长

２２％.成功争取到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国土

绿化试点、国家级农业现代产业园、海绵城市示范

４个项目,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３９５亿元.加大

力度盘活存量资金,全省财政存量资金６２３６４亿

元,比年初下降５５０４％.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对２０２１年省本级预算进行结构性重塑,逐个单

位、逐个项目进行审核,取消压减１０３４个项目共计

１１８亿元,预算压减和结构调整力度前所未有.加

大财力下沉力度,下达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６５８８５亿元并向脱贫

县倾斜,基层“三保”托底保障能力有效增强.

二是聚焦重点促转型.严格落实中央和我省

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制定涉企非税收入负面清单,

努力把应减的减到位,应降的降到位,进一步减轻

企业税费负担.完善省对县级、开发区财政奖补政

策、加大奖补力度,“十四五”期间在县级落户的第

三产业和新兴产业企业,以及在开发区、转型综改

示范区落户的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税收省级分成部

分全部奖励县级、开发区和转型综改示范区.将转

型综改示范区财政纳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试点,在项目申报、资金下达、政府债券管理三方面

比照“体制型省直管县”管理.聚焦“两新一重”等

领域,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基建资金３１９９亿元,

刺激拉动社会投资合力推进我省转型项目建设.

省本级安排科技支出２８７５亿元,增长１９％,筹集

资金大力支持国家超算太原中心、太原第一实验室

等重点项目建设.安排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３亿元,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壮大规模、开展股份

制改造、“专精特新”发展.制定出台甲醇汽车消费

奖励政策,加快我省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

用.扎实开展省属金融和文化企业“六定”改革.

完成省属金融资本产权登记工作,摸清了省属国有

金融资本的家底.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城商行改革的决策部署,下大力气为城商行风险处

置提供资金支持、出台配套政策,全力支持山西银

行挂牌成立,城商行风险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是精准施策强“三农”.将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调整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资金规

模保持稳定,安排１７２２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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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乡村振兴专项

资金２１亿元,重点支持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

建设,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省

级增设专项资金支持一产高质量发展.提高土地

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今年达到３０％.

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２８９７ 亿元,下达

３７２９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研究实施财政统筹支持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PPP项目,下达美丽乡村补助资金３１３亿元,

支持各市择优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扎实开展小麦、

玉米等主要农产品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收入

保险和未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试点,降低农民生

产经营风险.

四是夯实基础利民生.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

防控,截至６月底,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财政资

金６８３５亿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就业资金

持续稳定投入,统筹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资金等,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中央和省级

安排资金４７０８亿元,坚决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力推动“１３３１”工程提质增效,支持山西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和中北大学率先发展.设立“双

一流”建设引导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

创建步伐.建立省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补

差制度,实现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省市县全覆

盖.继续支持“１３６”兴医工程,稳步提升我省领军

临床专科建设和整体医疗水平.全省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２０元.认真做好社

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工作.

五是加快步伐推改革.出台应急救援、公共文

化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实施方案,明确相关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修订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和阶段性财力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持续提升预算管理

信息化水平,制定省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和省

级财政项目库管理办法,修订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初步建立起“制度＋技术”的预算管理新机

制.推行财政电子凭证库建设和支付电子化改革,

全省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实现全覆盖.出台财政

部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指引和省属金融企

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等制度,健全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的制度体系.选取３０个支出项目政策

和２个部门整体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１７６４亿元.

下半年是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关键时期,

省财政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机遇,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预算收入统

筹,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强化绩效管理和风险防控,

不断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为我省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一是在落实增收节支上再加压力.进一步拓

展财源、壮大财力.依法依规加强税收征管,堵塞

征管漏洞,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加强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方面管理,积极

推进省属企业“腾笼换鸟”,加大两权价款清欠力

度,盘活长期低效运转和闲置存量资产.加强政府

性资源统筹管理,强化四本预算的统筹衔接.同

时,尽最大努力争取中央支持,用足用好中央资金

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提升绩效.树牢过“紧日

子”思想,精打细算、节用裕民,从严从紧安排一般

性支出,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项目支

出,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建立大事要事保障清单,

全力保障中央及我省重大战略任务,优先支持“六

新”、“两新一重”、有较强技术先进性和辐射带动作

用的项目.对６月底仍未下达的２０２１年省级资金

原则上全部收回,对年底前未支出的省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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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及以前年度的中央资金和２０１９年及以前

年度的科技资金,全部收回统筹用于亟需领域.推

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探索建立政府公物仓,统筹

调剂闲置资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在服务转型发展上再下功夫.持续推进

减税降费,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帮助企业减负

增效.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３０条”“２３条”等措

施,对“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企业予以

奖励.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用好融资担保、贷

款贴息、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等政策,切实缓解小微

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大力争取和使用好

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重

点支持我省转型发展重大项目.创新财政科技经

费管理支持方式,试点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管理方式实行“揭榜

挂帅”“赛马”等制度.支持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

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养老、医疗、社

会救助、优抚安置等政策体系,增加中低收入群体

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加大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力

度,全力支持“六新”、创新和高校建设,带动资源要

素和社会资本向５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端战略

产业的集聚.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大对

“１１１”创新工程的支持,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研究设立天使、创投产业基金,帮助种子企

业加速孵化、初创企业加快成长,补齐企业早期融

资难短板.

三是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再出实招.坚持“三

保”支出在预算安排中的优先位置,健全事中监控

机制,督促市县合理安排支出,坚决兜牢“三保”底

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加快推进一产高质量发展,扩规模、降成

本、优品质、畅渠道,支持提升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突出抓好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支持通过新业态

新模式扩大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贯彻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做

好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试点项目和黄河流域

重点地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以实施碳

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为牵引,持续支持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教育公平优质

发展,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

普惠性教育保障机制,加强“双一流”和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建设.深入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建立稳定的

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支持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防控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的能力.做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准备工作,推动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加强保险

基金管理和运营风险防控.大力支持“１３６”兴医工

程,全面推进“四个一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加快

区域医疗中心等项目建设,支持中医强省计划.健

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打造多层次

救助体系,织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

四是在深化财政改革上再求突破.深入推进

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出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

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做好

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地方立法工作,进一步健全

地方税收体系.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研究出台我省预算管

理改革实施意见.加快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结

合工资津补贴政策、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

等及时完善基本支出标准和补助政策,深入推进项

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建立支出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发挥好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继续

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建立预算编制、转移支付与存

量资金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市县

和部门支出进度考核,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推进全

省预算管理业务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数字财政、

智慧财政,加强预算信息统一共享和财政资金的全

流程监控.拓展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完善管理制

度,加强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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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资金等全过程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运行

综合绩效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我

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发挥好职能作用、完成好

使命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改革创新、砥砺奋

进,努力确保全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服务

保障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向省委、省

政府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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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陈　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０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

厅组织对２０２０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２０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力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经济实现稳步向好.

———财政政策有效落实.认真落实中央和我

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全年累计减税降费３３７亿

元.完善措施统筹资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为我省

实施重大战略提供财力保障.筹集资金５６７亿

元,及时足额保障疫情防控.加大力度缓解市县财

政困难,对市县转移支付增长２１６％,中央分配我

省的直达资金全部按规定直达市县①、惠企利民,

保证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省本级重点支出较

快增长,着力支持“三大攻坚战”、聚焦“六新”转型

发展等重点任务.省级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２０

亿元,统筹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

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省级

年初预算压减一般性支出２３６亿元,在预算执行

中压减收回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４０７亿元,用于经

济发展亟需领域.

———重点民生有力保障.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民生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教

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增长３５％、１８３％、

６９５％.保障就业资金持续稳定投入,建立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生均财政补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下

达救助补助资金６８９１亿元,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底线.

———财政改革积极推进.推动教育、科技、交

通领域省级与县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制定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和省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

财政项目库和预算调剂管理办法,深化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支撑经济高质量转型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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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年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问题,省政府召开

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整改,健

全完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４４项,补征补缴财政

收入２９５亿元,下达应拨未拨财政资金１８０４亿

元,促进资金支付或归还原资金渠道等５０５５亿

元,处理１４２人.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情况

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

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２０２０年,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６４９３１亿元、支出９１９２３亿元;省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６８０２亿元、支出２７２８４亿

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６１９８亿元、支出

１５４７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００４５７亿

元、支出１１１８０２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

的预算,积极落实财政政策,不断加强预算管理,防

控财政金融风险,努力提升依法科学理财水平,预

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合理.２０２０年,省财政有

２７个项目年初预算安排未充分考虑上年结转结余

等因素,继续安排预算４０９亿元,导致项目当年预

算执行率偏低.

(二)预算绩效管理有待改进.２０２０年,省财

政未对２个部门７个大项１９０３亿元预算支出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未督

促４ 个部门提供重点绩效评价整改结果;仅有

２６６％的项目向人大报送绩效目标;当年开展的

３３个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均未向社会公开.

(三)部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高.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省财政累计投入３０３亿元用于山西清洁能

源研究院运行管理及科研条件保障,实际支出

１６５亿元(占５４５６％),未实现专项资金政策目

标;省财政累计投入太行基金４０亿元,应募集社会

资本８０亿元,报表反映募集６３４６亿元,未达基金

设立方案的比例要求.其中,２０２０年,太行基金募

集的１１１３亿元社会资本,有２４８亿元为其母公

司山西金控集团所属的１１家控股企业投入.

(四)财政存量资金盘活不力.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应收回的省交通厅、省人社厅等４１个部门单位

４９９亿元存量资金未收回;收回的１７２５亿元存

量资金未统筹盘活使用;收回的６４０４７２万元存量

资金又以原项目下达原单位,形成二次沉淀.

(五)部分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截至２０２１

年３月底,省本级及分配尧都、文水等１３个市县

３２个项目１８５３亿元的债券资金未使用;分配忻

州、清徐等２８个市县４７个项目３２５４亿元的债券

资金首次支出日期距离发行日期间隔３个月以上.

(六)国有资本管理仍需加强.２０２０年,省财

政在核算股权投资时,将晋能集团有限公司等７户

省属国有企业的永续债或少数股东权益计入股权

投资总额,多计政府股权投资７３１１１亿元;截至

２０２１年３月底,省财政仍未收回晋煤集团２０１６年

欠缴的国有资本收益１６７２亿元.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对９２个部门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其中现场审

计２２个部门,延伸审计二、三级预算单位１７９个.

同时对部门管理的１１项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和

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部门单

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预算执行率９０５％,较上年提高１１７个百分

点.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门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５７个部门

单位未将经营、房租等收入４９亿元编入年初预

算;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等２８个部门单位编制的

２１个项目３３３４亿元预算资金未细化或脱离实

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所属７个单位编

报不实人员信息多领取财政资金４１３０６万元;省

生态环境厅、省政务服务中心多 编 制 预 算 １４７

万元.
—４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二)收入征管不够严格.省行政审批服务局、

省排污权交易中心等３个部门单位应征未征矿业

权出让收益、排污权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４７８亿

元;省能源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１２个部门单位

应缴未缴国有资产处置、房屋出租等收入５３１７６

万元,其中运城学院、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等４个部

门单位直接坐支收入１６２３２万元,用于人员、公用

经费等支出.

(三)过“紧日子”要求落实不力.省卫健委、省

教育厅等１５个部门单位通过以拨作支等方式虚列

支出５９３亿元,其中省教育厅、省生态环境厅等９

个部门单位年底突击花钱,通过提前支付合同款等

方式虚列支出５２２７４３万元;省扶贫办、太原科技

大学等 ２０ 个部门单位扩大范围使用项目资金

１６８５９４万元,其中省应急厅等１７个部门单位将

项目资金用于办公经费、未休假补助等基本支出

１０３１４４万元.

(四)预算管理不够到位.预算绩效管理方面.

省交通厅未对６个项目４２３亿元的预算资金设定

绩效目标;省科技厅、省住建厅等３个部门３７个项

目３０２８亿元的预算资金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未

细化或脱离实际;省发展改革委未对２０１个项目

１７１亿元的预算资金进行自评;省自然资源厅、省

应急厅４个项目２７４亿元的预算资金自评结果不

实.政府采购方面.省农业农村厅１３８２３２万元

的１３个项目无政府采购支出预算;山西能源学院、

山西大学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自行组织招标

或直接采购设备等涉及资金１４８１２９万元;省政务

服务中心、省交通运输运行监测与应急中心等５个

部门单位１３３０７万元的１８个项目先采购后补办

手续.

(五)国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省发展改革委、

省数字政府服务中心等４个部门单位固定资产账

实不符,涉及资产价值２１７０２万元;省能源局、省

荣军康复辅具中心等４个部门单位长期闲置土地

和房产３８８万平方米、其他固定资产２０３０８９万

元;山西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山西财经大学等１３个

部门单位未经审批或评估出租出借房屋及场地

８１７万平方米;省发展改革委行政学院、运城学院

未经审批自行处置车辆价值９５６４万元.

(六)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建设中医药强省２项专项资金未制定管理办

法;农村公路建设、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５项专项

资金存在预算编制不细化、分配方法不科学等问

题,涉及资金４１１亿元;污染防治、外贸发展等５

项专项资金有１３１１亿元滞留在财政部门或项目

单位;农村危房改造等４项专项资金有２３６０７３万

元超范围使用;研发攻关等３项专项资金存在虚假

招投标、审批手续不完善、项目验收不及时等问题,

涉及资金９６５亿元.

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项目及后续扶持情况

审计.组织对５个县“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

资金项目及后续扶持情况进行了审计,延伸调查行

政村和家庭６１０个、产业项目２００个.发现的主要

问题:一是部分扶贫产业项目效果欠佳.截至

２０２１年３月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价格波动等

因素影响,吉县等３个县１５个产业项目建成后闲

置或亏损,涉及资金１１６６４万元;汾西等３个县６

个项目与搬迁群众利益联结不紧密,涉及资金

４６２２６万元.二是资金使用不规范５４亿元.省

财政厅和兴县等３个县将３５７亿元的搬迁资金等

用于平衡预算;汾西等４个县１８３亿元搬迁资金

闲置超过１年.三是配套设施不完善.截至２０２１

年３月底,汾西、天镇２个安置小区未供应燃气、安

装水表等,涉及搬迁群众９８５户２００６名;汾西、宁

武２个安置小区因配套教育资源不足,４５９名适龄

儿童未能就近入学.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项审计.组织对

省农业农村厅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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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

目选址不科学.吉县等１１个县的１３个５１５３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址在经济作物地类上的

面积占比超过５０％;黎城等１３个县的２０个４６８４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两区”①上实施的面

积仅为１９７８万亩.二是部分资金项目绩效不佳.

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隰县等１６个县２０１９年建设项

目县级配套资金未到位８２７４万元,占比５８４９％;

大地控股实施的２０２０年省级１００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因项目进展缓慢,４６６亿元(占６２４％)

专项资金滞留１年以上.三是后续管护不力.平

遥、洪洞２个县２０１８年前已建成的１４５４７亩高标

准农田存在非农化问题.抽查繁峙等３个县的６

个项目,田间防护林及道路、水井房设施等出现

损毁.

(三)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组织对１０个市

(不含太原市)２０２０年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

及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基金筹集方面.朔州、临汾等９个市有２９３５个

单位拖欠养老保险费１４９６亿元;长治、吕梁等４

个市有８家劳务派遣公司未清退用人单位拨入的

养老保险费减免２６２３３１万元;１０个市有２４２２６

名重点人群未参保.二是基金使用方面.运城、吕

梁等６个市违规为２０个单位３４名不符合条件人

员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多发养老保险金３６５５１万

元;１０个市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违规向１６７２２名

死亡和服刑人员支付养老保险金３０５２４２万元;１０

个市有 １５８７ 名退休人员重复领取养老保险金

７１０６６万 元.三 是 运 行 管 理 方 面.１０ 个 市 有

３４４８名在职职工重复参加养老保险１９７７２４万

元;９个市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未及时清退９１０２

名死亡１年以上人员个人账户资金２６０６９６万元.

(四)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组织对１０个市

(不含太原市)２０２０年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

及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延伸调查１４４家定点

医疗机构和药店.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基金筹集

不到位.太谷、介休等１０个县财政部门累计欠缴

职工医疗保险费６６７亿元;晋中、河津等２０个市

县有３９３家符合条件的企业未获或少获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费减免２３７３４万元;大同、临县等７３个

市县有２７３５１名重点人群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二是基金使用不合规.吕梁、平定等９６个市县的

医 保 经 办 机 构 违 规 支 付 医 疗 机 构 不 合 规 费 用

１７２４１８万元;大同、晋中等９个市有８５家医保经

办机构违规支付不符合条件人员医保待遇４０５９６

万元;１０个市有４４０家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取医

疗 费 用 ２１４６７７ 万 元,造 成 医 保 基 金 多 支 付

９００９５万元;朔州、繁峙等２４个市县有５０家定点

医疗机构和药店套取医保基金２６７４５万元;朔州、

代县等５个市县有６家定点机构通过虚开诊疗项

目和药品骗取医保基金２０１７万元.三是基金运

行管理不严格.大同、盂县等３个市县有３家公立

医院违规线下采购药品或高值医用耗材９４２６９万

元;阳泉、盂县等３个市县有５家公立医疗机构未

获或 少 获 取 消 药 品 加 成 财 政 补 助 资 金 ８９１５４

万元.

(五)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组织对吕梁、

运城、朔州３个市２０２０年安居工程资金管理使用

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涉及项目１７７

个、投资１１４２９亿元,延伸调查单位和家庭３４９１

个.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未完成.交城、稷山等４个县有１６００套棚改开工

任务未完成;兴县、方山县有４个棚改项目２４８８套

未按期建成;离石、柳林等３个县有２５个棚改项目

未按期回迁安置５２７２户,支付逾期过渡安置费

５８４亿元.二是资金管理不规范.怀仁、孝义等５

个县有１２９亿元的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未拨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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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朔州、方山等３个市县有３个单位截留坐支安

居工程房屋差价款、公租房出售等收入３２５１９２万

元;朔州、柳林等４个市县违规向安居工程项目收

取应减免的税费８１５７７８万元;朔州、交城等１７个

市县４７４４亿元的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闲置１年

以上.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以来,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对全省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就业优先、优化营商

环境和减轻企业负担、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和隐

性债务风险等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并

对太原、平遥等７５个市县的新增财政资金开展专

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就业优先政策未严格落实.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闻喜、和顺等７个县未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稳

岗、农民工一次性创业补贴等１２项稳就业政策措

施;夏县、文水等４个县就业培训任务不达序时进

度;运城、平遥等１７个市县尚未拨付使用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补贴等就业资金５２０９５８万元;榆次、平

遥２个县应返未返３户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

金６２３４万元;阳曲等４个县有１７８个建设项目未

及时向有关企业收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二)优化营商环境和减轻企业负担政策落实

不力.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太原、绛县等１７个市县

１３９个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未按要求减免

１９２３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５０９９４１万

元;和顺县未执行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２０２０年

下半年房租减半征收政策;长治、太原２个市有３

个协会违规向市场主体收取考核、评审等费用

２５６６１万元;长治、临县等２６个市县有４７个社会

团体与行政机关脱钩不彻底.

(三)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

仍有短板.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清徐、阳曲等３个县未

将２１个PPP项目１０１７３亿元财政支出责任纳入

财政中长期规划;临县、小店２个县２３０３亿元的

当年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未完成.

(四)新 增 财 政 资 金 分 配 使 用 不 规 范.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平城、云冈２个县在低保资金充足情况

下,继续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资金８９８万元,导致资

金闲置;太原、沁县等８个市县将１６５亿元直达资

金违规拨付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临汾、翼城等

３３个市县已分配的８０６亿元直达财政资金未使

用;长治、应县等２３个市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存在

预算指标与国库集中支付数据更新不及时、采集数

据不够准确等问题,涉及资金９３１亿元.

(五)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管理有待完善.高沁

高速等６个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存在工程造价结算

不实问题,多计工程款１９５亿元;太原理工大学新

校区项目投资控制不严,超概算９６２亿元;二青会

场馆等４个项目存在工程违规招投标问题,涉及金

额５１２亿元;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存在违法占地、沿

线政府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补偿资金问题,涉及土地

９６９１１亩、资金２１９７４３万元.

五、全省１１户未改制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资产质量审计调查情况

组织对全省１１户未改制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资产质量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结果表明,１１

户未改制县级联社存在引入战略投资难、不良贷款

清收处置难和资产质量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影

响改制化险和经营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服

务“三农”职能履行不到位.截至２０２０年底,１１户

联社 表 内 表 外 各 类 信 贷 资 产 直 接 投 向 “三 农”

２５００４亿元、占比２０４７％,服务“三农”的主责主

业未得到有效发挥;太原城区等５户联社向房地产

行业发放项目开发贷款１５８３亿元.二是资产风

险管控 不 力.文 水 等 ４ 户 联 社 违 规 发 放 贷 款

７８４６亿元,形成风险２１２亿元;太原城区等８户

联社通过“续贷通”、转同业投资、少计不良等方式

掩盖不良贷款６３９３亿元;文水等９户联社少计提

贷款损失准备,虚增利润４３１６亿元;太原城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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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户联社１６２１亿元的抵债资产处置变现能力差,

存在损失风险.三是贷款制度执行不严.太原城

区等５户联社在未对抵押物进行登记评估等情况

下发放贷款５６６亿元,全部形成不良;陵川等２户

联社发放贷款后跟踪监管不到位、对抵押担保贷款

未追偿、对从业人员不问责,导致３７９亿元贷款丧

失诉讼时效形成损失.四是违规开展业务.天镇

等６户联社违规发放借名贷款或向同一人贷款

２９９亿元,形成不良２６７亿元;阳高等３户联社

股东、职工从本联社取得贷款１７５亿元入股本联

社;天镇等７户联社在未进行贷款担保追偿、无法

律意见书的情况下核销不良贷款７１４５３３万元.

六、汾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专项审计

情况

组织对汾河流域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水环境保

护和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出违规资金

２３９８亿元,非金额计量问题１１７个.审计结果表

明,汾河流域各市县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落实基本到

位,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控能力总体提升,汾河流

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不严格.古交、河津等５

个县不顾水资源承载力盲目上马耗水项目;闻喜、

晋源等３０个县违反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规定,

超过核定用水量使用地下水１９１亿立方米;古交、

小店等７个县虚报关井压采量;６市有７１４个用水

单位无证取水６７８亿立方米,占流域取水总量的

７％.二是资金闲置较为严重.忻州、晋中等１５个

市县的３７３亿元汾河流域治理专项资金滞留在财

政部门;吕梁、临汾等３６个市县的２０２５亿元专项

资金闲置在项目单位.三是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

节.４５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中有２２家负荷率

超过８０％,占比４８８％;沿岸３公里范围内２０００

人以上的６４２个村庄中,有４５１个村庄污水处理设

施未建成,占比７０２５％;新增的１７个省级以上工

业集聚区,有１６个总体规划及环评未能完成审批,

１１个未同步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污染环境风

险较大;太原、吕梁等５个市的１５７个入河排污口

未列入排查确认范围进行整治.

七、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２０２０年５月以来,省本级审计发现并移送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６２件,涉及金额４６亿元、９４人.

一是公共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中的以权谋私问题.

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３０多件、涉及金额１４亿多

元.主要是公职人员失职渎职,在公共资金使用、

公共资源交易、国有资产处置、重大政府采购中利

用职权,非法侵占国有资金资产、违规入股企业、输

送利益等.二是工程建设领域乱象突出.共发现

违法转包、串通投标、虚假招标等问题线索１７件、

涉及金额６亿多元.主要是有的中标单位将工程

非法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施工单位或个人,或串通招

标或“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等.三是金融领域

违规经营问题多发.共发现内幕交易、违规放贷、

高价收购股权等问题线索５件、涉及金额２０多亿

元.主要是一些金融从业人员利用内幕信息非法

获取巨额利益,在明知企业贷款人出现信用风险和

其他债务纠纷的情况下仍然放贷,违规向风险项目

关联企业增发贷款,甚至高价收购股权,搞利益输

送等.四是基层“微腐败”问题侵蚀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７件、涉及金额６６１０

多万元.主要发生在拆迁补偿、危房改造、养老保

险费管理等领域.一些基层干部履职不到位,侵害

群众利益,虚报冒领、骗取套取财政补助资金.

八、审计建议

一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全面落实

中央减税降费、就业优先、扩大消费和投资等政策

措施,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挖掘增收潜力,扩大有效

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体

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

度,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推动财力向困

难地区倾斜,确保全省基层财政稳健运行.完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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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资金管理机制,优化分配流程,确保惠民利企.

二是促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编制

管理,推动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价结果、审计意见、执

行进度挂钩,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依

据,强化资金和项目对接,切实编细编实部门预算.

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

次的预算支出体系,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健全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

和绩效评价体系,科学设定绩效目标,推动绩效目

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促进提高资金使用

绩效.加大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有效盘活存量

资金.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管理,按规定及时

足额收取国有资本收益.

三是加强民生资金项目管理.压实民生领域

各项资金和项目管理责任,研究加强医疗、养老等

重点民生资金的管理措施,促进补齐民生领域的

“短板”“弱项”.切实提高民生资金的使用效益,防

止配套资金不到位造成项目推进缓慢等问题,避免

“资金趴账”“钱等项目”等资金闲置问题,确保民生

资金真正发挥效益.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全流程管

控力度,提高项目申报、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工程

施工、竣工验收等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是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持续加强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和动态监

测,推进债券资金项目库建设,保证重大项目建设

需求.建立政府债务化解风险激励约束机制,引导

和监督高风险市县尽快压减债务规模,稳步降低政

府债务风险水平.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做好

城商行和高风险农信社改革化险工作,建立全覆

盖、穿透式监管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审

计指出问题后,有关市县、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

改.下一步,省审计厅将认真督促整改,省政府在

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是我省“十四五”转型出雏型的开局起步

之年,做好审计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依法

忠诚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

和“治已病、防未病”功能,为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做出审计新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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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

　　根据«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

济工作监督的决定»要求,财经委加强同省发改、工

信、财政、商务、国资、统计、金融、能源、税务、中小

企业、综改示范区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开展调查研

究,跟踪监督全省的经济运行情况.７月２３日,财

经委召开会议,听取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统计局

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分析讨论.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改革发展

稳定繁重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延续稳定恢复的发展态

势,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并呈现出新

动能增势强劲、有效需求加速释放、发展质效明显

提升、民生保障稳固有力的积极变化.据统计,上

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９６０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２％(全国１２７％),两年平均增长５２％(全国

５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３３０４亿元,增

长１２５％ (全 国 ７８％);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４５１６３亿元,增长１３８％(全国１４８％);第三产

业增 加 值 为 ４７５９９ 亿 元,增 长 １０９％ (全 国

１１８％).三次产业结构为３４４:４７０１:４９５５.

(一)主要指标延续恢复.一是经济快速恢复.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１２２％,(全

国１２７％),增速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由１

季度的１个百分点缩小到０５个百分点),其中第

二季度增长７８％,与全国基本持平(全国７９％).

从总量看,上半年我省 GDP总量保持在全国第２０

位,创２２个季度以来最好水平.二是农业较快增

长.增加值完成３３０４亿元,增长１２５％(全国

７８％),高于全国４７个百分点,创近十年最高水

平(近十年年均增速３７％).夏粮喜获丰收,总产

２４３４万吨,增长２８％;夏粮亩产３０２２公斤,增

长２７％,再创历史新高.全省生猪存栏６８１４万

头,增 长 ３９１％;生 猪 出 栏 ５４６６ 万 头,增 长

５１８％.三是工业快速回升.上半年,全省工业增

加值增长１３７％.其中,规上工业增长１５９％,与

全国持平,排全国第１５位,两年平均(７５％)快于

全国０５个百分点;６月当月,规上工业增长８６％

(全国８３％).四是服务业稳定发力.上半年,全

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９％,较上年同期加快

１３４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４０％;其中住餐业

增长３４１％、房地产业增长１４８％、批零业增长

１４２％.五是投资增速结构双提升.固定资产投

资完 成 ３６２３１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８２％ (全 国

１２６％),排全国第６位.制造业投资增长４３８％

(装备制造业４２０％),工业技改投资增长４２５％,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２４５％,民间投资增长１５１％.

运城、晋城、大同、临汾、忻州、阳泉等６市增速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六是消费复苏态势强劲.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６３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３％

(全国２３％),排全国第４位.其中,限额以上消费

品 零 售 额 １２７１３ 亿 元,增 长 ３７８％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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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１１９０６ 亿元,增长

３７４％;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８０７ 亿 元,增 长

４３４％;商品零售１２１２６亿元,增长３６２％;餐饮

收入５８６亿元,增长８１４％.七是进出口高速增

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１１３０３亿元,增长

１０８４％(全国２７１％),增速居全国第３位.其

中,出口６８７９亿元,增长１２０２％;进口４４２５亿

元,增长９２４％.富士康(５６８８％)和太钢占全省

进出口总额的６５％,分别增长１１９１％、４２６％.

八是先行指标和实物量指标快速增长.上半年,全

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１５６％(全国５１％),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６７％,涨幅扩大１５个

百分点.煤炭价格上涨２０８％,焦炭上涨３５５％,

冶金上涨２８３％.全省工业用电量增长１４７％,

太铁货运量增长１４１％,公路货运量增长３２９％,

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长２８１％.上半年,全

省规上原煤产量５７８２９９万吨,增长１５９％;煤成

气产量 ４５１ 亿立方米,增长 ２６８％;外送电量

５７２９亿千瓦时,增长２８１％.

(二)新的动能增势强劲.一是工业新动能快

速增长.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中,非煤工

业增 长 快 于 煤 炭 工 业 ４３ 个 百 分 点 (１８３％、

１４％);非煤工业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工

业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３４７％、

３６５％、２６３％,均明显快于全省工业增速.部分

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增长３９倍,光

伏电池增长４０７％,手机增长１０８９％.二是互联

网相关产业、房地产业、文体娱乐等新兴服务业引

领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增 长 １４１％,房 地 产 业 增 长

１４８％,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２８４％,均快于

服务业增速.１－５月份,全省规上服务业中,电信

业务总量增长２５９％,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

收入增长６９３％,快递业营业收入增长３６７％.

三是开发区引领作用凸显.上半年,全省６９家工

业类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

３２３％;增长２３９％,快于全省规上工业８０个百

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完成９４５６亿元,占全省

投资比重为２６１％,增长３４１％,快于全部投资

１５９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完成６４８６亿元,增

长４７８％,快于全部投资２９６个百分点.四是市

场主体稳步增长.截至６月底,全省实有各类市场

主体２９５９万户,增长９３％;其中上半年新登记

市场主体２４４万户,增长５４％.截至６月底,全

省共新纳入“四上”单位９９８个,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２３％;其中规上工业企业１５５个,限额以上批零

住餐企业３５０个,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１０５个,建

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３８８个(其中建筑业

企业２３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１４９个).

(三)有效需求加速释放.一是制造业投资引

领增长.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

资增长４３８％,其中食品工业投资增长７８４％,装

备制造业投资增长４２０％,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长２６９％,均大幅快于全省投资.二是重大项目

建设有力推进.上半年,全省计划总投资１０亿元

以上的项目完成投资９６８３亿元,增长４１９％,拉

动全省投资增长９３个百分点.三是新兴消费势

头强劲.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

新能源汽车增长１５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１４

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５８９％.全省网

上商品零售额１０１４亿元,大幅增长１３７％,占限

上消费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４０个百分

点.四是旅游消费趋向活跃.上半年,全省重点监

测景区的接待人数、门票收入、经营收入分别增长

１６倍、２４倍、１６倍.

(四)发展质效明显提升.一是工业企业利润

成倍增长.１－５月份,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收１０４０６９亿元,为近５年来同期最好水平,增长

３６５％;实现利润９６８３亿元,增长３５倍,明显快

于全国(８３４％),增速排全国第２位.１－５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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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５２５９户规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营收４９４７３亿

元,同比增长３５４％;利润总额３７１３亿元,同比

增长３８倍.二是降成本效果显著.１－５月份,

全省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７９２

元,同比减少４２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１００元,减少２２元.１－５月全省规上中小工业

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８０５４元,同比下降

４８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４７４元)４２元.三

是省属企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创历史最好水平.上

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７１００５亿元,同比增加

７９０７亿 元,增 幅 １２５％;累 计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２５５３亿元,同比增加２０２８亿元,增幅３８６８％.

四是财政收入增速加快,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上

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４１７５亿元,增长

１６８％;６月底全省收入规模首次超过疫情前同期

水平,比 ２０１９ 年 同 期 增 长 １７％.其 中,占 比

７２３％的税收增长１９９％,占比２７７％的非税收

入增长９２％;主体税种较快增长,国内增值税增

长１８５％,企业所得税增长１５５％,资源税增长

２０７％,个人所得税增长２６９％.

(五)民生保障显著改善.一是民生领域财政

支出稳固有力,投资快速增长.上半年,财政民生

支出 ２０４１２ 亿 元,占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２５４４２ 亿 元)的 ８０２％,完 成 年 度 调 整 预 算

(３７９２４亿元)的５３８％,进度快于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３４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中,卫生和

社会工作投资增长７１１％,教育投资增长２８２％.

二是市场物价温和上涨.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CPI)上涨０６％,涨幅较上年同期收窄３５个

百分点,为近五年来最低,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

涨１１％.三是城乡居民增收步伐加快.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７６３７元,同比增长９５％

(全国１１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６９０

元,增长１５４％,快于全国(１４６％)０８个百分点.

四是城乡就业均超过序时进度.上半年,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２７８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６１７％,

增长２４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０３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９１７％,增长６１２％.６月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１％,控制在４５％目标以内.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总得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发

展动力不断增强;但也要清醒看到,全球疫情持续

演变,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

然较多,全省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考虑

到下半年基数抬高以及碳达峰碳中和、严控“两高”

项目等政策的约束,经济发展态势还需密切观察,

特别要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全省 GDP增长不及预期.上半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１２２％,低于全国０５个

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５２％,低于全国０１个百

分点;其中,二产、三产增加值增长分别比全国低１

个、０９个百分点.同时,对标全年２万亿目标任

务,下半年还需完成１０３９４亿元,占总量目标的

５２％;如果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相当于１０６％,下半年还需增长１２６％,必须

明显快于上半年;而去年疫情影响下基数呈现“前

低后高”走势,因此要实现上述总量和增速目标,下

半年任务难度较大.

(二)部分工业行业生产放缓.二季度以来,全

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势趋缓,４、５、６月分别增长

１０５％、７６％、８６％,均 明 显 低 于 一 季 度

(２３９％).其中,受安全隐患排查影响部分煤企停

产,原煤产量当月增速由４月份的６４％回落至６

月份的２８％;受压减产能影响炼焦工业增速逐月

回落,１－２月增长２０８％、１－３月９２％、１－４月

５１％、１－５月４％,１－６月２８％;受铁矿石等原

料价格上涨影响,钢铁工业增速较一季度回落８３

个百分点,而为落实国家压减粗钢产量任务,我省

今年须压减粗钢产量１４６万吨以上,对今年下半年

及明年钢铁工业平稳增长带来较大影响;需引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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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是,由于农产品、煤化工、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上

涨,对下游行业影响较为直观,原材料成本超出预

期,导致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不饱和

生产经营、放假收工、合同迟滞等现象,全省火力电

厂亏损面超过８５％,部分电力企业发电意愿不强,

电煤库存不断下滑,目前处于近十年低位.总体

上,我省工业结构偏重,煤炭占工业比重超过一半;

上半年煤炭行业税收占比３６９５％,“煤焦冶电”四

大传统行业税收占比４６１２％.而战略性新兴产

业虽然发展较快(上半年同比增长２６３％),但在

规上工业中比重较小(约１０％左右),尚未发挥明

显的拉动作用.

(三)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减弱.上

半年服务业占 GDP比重不及一半(４９５％),较一

季度降低３个百分点,特别是占比超过４４％的金

融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增速缓慢,是制约服务业高

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与全国相比,上半年全省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９％,比全国低０９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４０％,也比全国低０９个百分点;服

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全国(５５７％)

低了６２个百分点.总得来看,服务业仍是我省发

展的突出短板.

(四)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仍需提升.投资

方面,上半年,本年新开工项目数下降３６％,其中

亿元新开工项目数下降１１２％;新开工计划总投

资下降８４％,其中亿元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下

降９４％.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较低,上半年占全省

投资比重仅４３７％,低于上年同期０７个百分点,

对全省未来产业发展支撑不足.从招商引资来看,

引进大项目、好项目较少,今年以来全省共签约招

商引资项目６０８个,其中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１２７个,

占比 ２０９％;３０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５２ 个,占 比 仅

８６％;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２２个,占比３６％;高

端装备制造项目５３个,占比８７％;开工项目产业

分布不均衡,传统产业、房地产、能源类项目占比较

高,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制造项目占比较低.消费方面,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为４４％,明显低于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两年平均增长的５２％,更远低于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长的１３１％,消费对全省

经济的重要引领和拉动作用显然不够,在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双循环战略落实上依然任重

道远.

(五)省属企业融资困难.当前,“双碳”目标已

经成为重大国策和重要政治任务,金融机构总部有

控制或压缩高碳行业融资总量的倾向,银行在煤炭

领域信贷投放趋于谨慎,我省作为能源大省受到的

影响相对更大;同时,叠加河南永煤违约事件影响,

煤企发债遇到较大困难,债券融资量同比下滑明

显.另一方面,省属国企改革进度影响信贷投放;

受改革重组、报表、资产划转等因素影响,目前各行

对新组建的晋能控股集团、华阳新材料、潞安化工

等新主体授信工作仍无法快速推进;据金融机构反

映,在存量续做业务时,受承贷及担保主体变更,改

革重组后企业整体存在较大变化等因素影响,在报

批总行过程中,因条件不完备,对银行信贷投放造

成影响.总的看,上半年,省属企业发债规模仅为

３４０亿元,同比减少１３４８亿元,偿还规模１３９３亿

元,净还债达１０５３亿元,企业流动性压力较大.

(六)财政运行中一些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税

收收入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增长不及预期,财

政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非税收入拉动,收入质

量有所下降,且下半年非税收入增长的空间不大,

对财政收入的拉动力不足;二是煤炭价格近期高位

运行,但随着国家稳价保供等政策的执行,以及国

家发改委表示７月后煤价将进入下行通道,煤炭对

财政收入增收的支撑作用将减弱;三是财政支出的

执行进度仍需继续加快.

(七)安全生产形势严峻,能耗环保压力增大.

上半年,全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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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０１％,特别是代县大红才铁矿“６１０”透

水事故,敲响了安全生产的警钟,必须深刻汲取沉

痛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节能降耗“双控”

指标完成不够理想,２０２１年我省单位 GDP能耗下

降目标为３２％,能耗增量不超过３５０万吨标煤;

而一季度单位 GDP能耗同比下降３１％,能源消

费总量为５７２２３万吨标煤,同比增长１３７％;从

最新能耗监测结果看,一季度６个市的单位 GDP

能耗降幅超过全省,太原、晋中和吕梁３市单位

GDP能耗降幅小于全省,朔州和临汾２个市单位

GDP能耗同比上升.环保方面,上半年１１个设区

市重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上升１２个百分点,应予以

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扭转这一局面.

三、有关意见和建议

总得来看,我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

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世界经济加快复苏,我

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上半年全省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为下半年经济运行奠定了较好基础,特别是

煤炭、钢材等主导产品价格保持相对高位,有利于

稳定全省经济增长基本盘.下阶段,全省上下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稳”的基础、积

蓄“进”的力量、守住“保”的底线,努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一)紧盯考核目标,强化工作总体调度.全省

上下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向２万亿规模奋力冲

刺”目标不动摇.加强目标责任管理,针对后半年

基数抬升实际,持续强化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及时

发现解决问题,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省政府及其

部门要指导各市进一步加大查漏补缺力度,咬定全

年增长目标和总量补考进位目标不动摇,滚动分解

下半年目标,层层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督促及时

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统筹推动各项工作有

效落实,并注意及时通报完成情况,督促各市按照

序时进度稳步推进,确保全年目标实现.

(二)密切关注重点行业,推动工业稳定运行.

重点关注煤炭、炼焦、有色、建材、食品等增长放缓

或低迷的行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煤炭行

业应继续抓产能释放,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紧抓市

场机遇指导煤矿企业最大限度释放产能,形成更多

实物量;炼焦工业要加快重点焦化产业园区投产达

效,推进稳产增产;有色、建材、食品工业要紧抓市

场有利时机,引导重点企业加大生产力度,推进重

点项目加快投产达效.要坚定不移持续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用足用好战

略性新兴产业优惠电价等支持政策,加大投资力

度,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打造１４大标志性引领性新

兴产业集群,推动信创、大数据、半导体等３－５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省新的经济支柱;力争制造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比上年提升２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１％,培育

壮大新的动能.针对产业链下游企业出现的问题,

要分类指导帮扶,帮助企业协调原材料、资金、物流

运输、用工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同时,要持续对全省

规下工业企业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立健全、充实

完善企业基础信息库和重点培育企业库,持续推动

规下工业企业上规升级.

(三)做好挖潜增效,壮大服务业的新增长点.

扎实开展服务业调度,重点关注低位增长的金融业

(３４％)和非营利性服务业(９４％),分类采取针对

性措施,推动相关行业恢复正常增长水平.扎实开

展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抓紧补齐服务业增长欠

账,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

“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考核指标,压实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责任.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大现代

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引进培

育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多的优

势,深挖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潜力,在品牌建设、产

品开发、服务品质上持续发力,加快壮大服务业新

增长点.要强化顶层设计,出台我省推动服务贸易

—４３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我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加大力度培育服务贸易市

场主体,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四)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全面促进消费升级.

大力培育和推进新消费热点,增加优质教育、康养

医疗服务、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等有效供给,进一步

激发市场需求;扎实推进稳就业工作,完善收入分

配制度,不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用好政府消费券

的撬动作用,在汽车、成品油、家具家电和餐饮等带

动效益好的领域发力,持续扩大带动作用;加大晋

材晋用,为全省消费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

大电商主体培育力度,做大做强本土电商,带动更

多商贸流通企业、老字号企业创新转型;抓好消费

综合体、特色商业街和龙头企业等消费升级平台建

设,引入一批新业态、旗舰店,促进商旅文融合;改

造提升一批社区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进品牌便利

店下沉县域市场,提振传统消费,提升农村消费

水平.

(五)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保持投资快速增长势

头;积极做好项目用工、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保

障,对已批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前期项目

抓报批、储备项目抓转化;同时要狠抓投产达效,特

别是密切关注开发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推进新建

项目和技改项目投产达效;围绕“六新”突破、“两新

一重”、新兴产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

一批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不断优化我

省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承接产业转移;全力提升

招商引资质量效益,积极开展专题招商活动,持续

推进精准招商;落实外商投资促进政策,组织系列

利用外资活动,努力促成一批新签约外资项目;积

极推进市场化招商模式,对招商引资实效性进行评

估,建立项目退出机制,最大限度降低无效项目形

成的推进消耗.

(六)深化改革强化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分步实施省属国企晋外资产分

类处置工作,加强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总额双管

控.深化政银企合作,调协银行、基金公司、股权投

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解决企业融资需求,减轻工业企

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帮助企业增产增效.加快推动

省政府与金融机构总部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工作,抓

好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在各级各部门、有关

方面的落细落实工作.抓好融资服务提升,与金融

机构协同配合做好降低融资成本、推动融资创新、

改善融资抵押等工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首贷、续

贷支持力度.积极推动银行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企业商标质押、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订单融资

等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积极推广融资租赁等新型金

融服务.抓好中小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引导中

小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七)加强收支管理,提升财政政策整体效能.

一是抓好组织收入工作.在严格落实减税降费的

基础上,健全完善部门联动、税收共治机制,确保应

收尽收;多管齐下、开源节流,不断培育和壮大“税

源”;加大工作力度,继续推进省属企业改革,争取

实现更多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二是落实好过紧日

子的要求.要坚决把一般性支出压下来,严控“三

公”经费预算;定期压减收回未按期下达资金,严控

预算追加事项,继续实行零基预算,解决支出僵化

问题.三是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在债券资金下

达后要及时形成支出,要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

落实年初待分配预算,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确保各项预算支出足额及时支付.四是要兜

牢“三保”底线.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优化

转移支付结构,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倾斜.五是要

加强财政运行监控强度.密切关注各种减收因素,

特别是针对疫情因素,以煤炭行业税收为突破,及

时跟踪分析,准确预判趋势,积极主动作为.

(八)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持续保障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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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燃气管道、

学校等重点领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高度重视做

好防汛救灾,确保安全度汛.严格做好中央环保督

查“回头看”和国家“两高”项目专项检查反馈问题

整改,进一步压实各地节能目标责任,加大对重点

能耗企业的节能监查力度,严控全省能耗增长,狠

抓空气质量改善.要继续做好天然气保供,切实保

障群众用气需求.加大疫苗采购和调配力度,加快

我省疫苗接种进度.继续落实好稳岗扩就业等惠

民政策措施,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稳就业保就业工作.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化价格监

测预警,保持居民价格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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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

提名

任命:

郭明杰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杨向群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志宏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免去:

刘志宏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

陈跃钢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职务;

王安庞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蓝佛安省长的

提名

决定免去:

胡玉亭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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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闫文秀、樊蕾、曹奡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王顺义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段兴金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慧玲、史树和、张必强的晋普山地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任命闫文秀、樊蕾、曹奡为太原铁路运输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顺义的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段兴金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

原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慧玲、史树和、张必强的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职务.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

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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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议程

　　一、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二、审议«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

案)»

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老陈醋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条例(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外

来投资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契

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

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三、审议和批准«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决定»

十五、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

例›的决定»

十六、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

决定»

十七、审议和批准«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条例»

十八、审议和批准«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

促进条例»

十九、审议和批准«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二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山西省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

题询问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

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二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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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

算调整方案

二十六、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批准设立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议案

二十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二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０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６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二十八项议程.

７月２６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

湘作的关于«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

斌作的关于«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

员武涛作的关于«山西老陈醋保护条例(草案)»的

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乔建军作的

关于«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

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任李栋梁作的关于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卢晓中作的关于«山西省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商

务厅厅长王宏晋作的关于«山西省外来投资促进条

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

工委副主任陈腊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外来投资促进

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委主任卢晓中作的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财政厅

厅长武志远作的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

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契税适用税

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草案)»审议意见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门世宾作的

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等六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

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

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五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杨景海作的关于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

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议案的说明;听取

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主任委员白秀平作的关于

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

院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６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进行交流讨论;审议«山西省动物防疫条

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

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规定(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

告;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及其说

明;审议«山西省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

决定 (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及有关

决定(草案);审议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

限额规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其说

明;审议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

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

议«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等七部地方性法规及其

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书面);审议关

于提请批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

察院的说明及其审议意见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

案).

７月２７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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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李建刚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

李俊明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

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卫小春作

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刘锋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

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

报告;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陈磊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

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

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听取了

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李渊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

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７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

免议案;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

议«山西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

议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其审查

结果报告和批准决议(草案);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度

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议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及其说明和审查结果报告及批准决议(草案).

７月２８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

西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

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关于«山西省禁止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草案)»主要审议意见

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听取了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晓东作的关于«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

议了该条例(草案);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赵建平作的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

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

决定(草案)»、关于废止«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保

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分组审议

时未提出意见,联组会议不再审议.

联组会议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志川主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专题

辅导.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牛先

锋主讲«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

论».

７月２８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老

陈醋保护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山西省农业

生产托管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关于检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７月２９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会议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７月２９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汾河保护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山西省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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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

报告.

分组会议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动物防疫条例»«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规定»;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监督的决定»«关于契税适用税率以及减免税事

项的决定»«关于修改«山西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

定»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山西省

万家寨引黄工程保护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大同市禁牧休牧条例»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

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大同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城市房地产交

易管理条例›的决定»«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

定»«忻州市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忻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条例»«吕梁市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０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２０２１年省本

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设立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向通过任命的省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明杰、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向群、省人大常委会民族

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志宏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宣誓.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同志作重要

讲话.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１人,实出席５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岳普煜、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

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仰麟、王宏、王继伟、王联

辉、王斌全、卢建明、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

成斌、成锡锋、乔光明、刘本旺、刘志宏、汤俊权、李

亚明、李建刚、李栋梁、李俊林、李效玲、李福明、杨

志刚、张华龙、张李锁、张钧、张葆、张锦、陈继光、武

华太、武涛、郑强、赵向东、赵建平、郝权、秦作栋、袁

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金刚、黄卫东、黄岑

丽、梁若皓、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刘美、关建勋、闫喜春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副省长贺天

才、吴伟、于英杰;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鹏;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管应时;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

景海,副检察长崔国红.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

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负责同志,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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